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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0 年 6 月 7 日星期三

Wednesday, 7 Jun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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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8

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0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徵費）（證券）

（修訂）（第 2 號）令》 ................. 200/2000

《 2000 年入境（越南難民中心）（指定）令》 ..... 201/2000

《 2000 年入境（越南難民中心）（開放中心） (修訂 )

規則》 ................................. 202/2000

《 2000 年儲稅券（利率）（第 5 號）公告）》 ..... 203/2000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Levy) (Securities)
(Amendment) (No. 2) Order 2000 ................. 200/2000

Immigration (Vietnamese Refugee Centres) (Designation)
Order 2000 ............................................. 201/2000

Immigration (Vietnamese Refugee Centres) (Open Centre)
(Amendment) Rules 2000 ........................... 202/2000

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Rate of Interest) (No. 5)
Notice 2000 ............................................ 203/2000

其他文件

第 103 號 ─ 一九九九至二○○○年度最後一季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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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4 號 ─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1999-2000 年度年報

財務委員會審核 2000 至 2001 年度開支預算草案的報告（ 2000 年 6 月）

《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Other Papers

No. 103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final quarter of
1999-2000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 Section 8)

No. 104 ─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1999-2000

Report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Draft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0-2001 (June 2000)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elecommuni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發言

ADDRES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發言。夏佳理議員會就財務委員會審核 2000 至 2001 年度開支預算草

案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財務委員會審核財務委員會審核財務委員會審核財務委員會審核 2000200020002000 至至至至 2001200120012001 年度開支預算草案的報告年度開支預算草案的報告年度開支預算草案的報告年度開支預算草案的報告（（（（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Report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Draft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2000-2001 (June 2000)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Finance
Committee,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the Committee's Report on its examination of
the Draft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for 2000-01, which were referred to the
Committee by you, Madam President, in accordance with Rule 71(11)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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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nce Committee held a total of six special meetings consisting of
18 open sessions from 21 to 24 March 2000 to examine the Draft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The purpose of the examination is to ensur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seeking provision no more than is necessary for the execution
of its policies in 2000-01.

Prior to the special meetings, written questions were invited from
Members on the Draft Estimates.  This year, a total of 1 348 written questions
from Members were forward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for its reply.  This Report
gives an account of how the examination was conducted and contains a full
record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18 sessions in Chapters II to XIX.  At each of
the sessions, Members put questions to the Policy Secretary concerned after
his/her brief presentation focusing on the spending priorities and provisions
sought under various programmes areas.  Supplementary questions and request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ere dealt with by the Administration after the
meeting in writing.  Broad policy issues raised during the meetings were
referred to the relevant Panels for follow-up, where necessary.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to Members for
their enthusiasm in forwarding their written questions an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special meetings.  I am also grateful to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who took part in very fruitful discussions with Members at these special meetings.
Last but not least, I wish to thank the staff of the Finance Bureau and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for supporting the work of the Committee.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市民對政府工作的信心市民對政府工作的信心市民對政府工作的信心市民對政府工作的信心

Public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s Work

1.1.1.1. 李永達李永達李永達李永達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在 4 月中抽樣訪問了 704

位市民， 54%的受訪者不滿現任行政長官的工作表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當局會否檢討施政方針，以及將採取甚麼措施挽回管治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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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香港政府制訂政策時，都非常重視社會上的意

見。我們一直定期監察民意，以掌握市民對於受關注事項的看法。我們已注

意到李永達議員在質詢中提到的意見調查，那是在本港進行的許多民意調查

其中的一個。我們會參考這些民意調查。

事實上，政府亦定期進行民意調查，民政事務局自 1983 年起，每兩個月

進行一次電話民意調查（每次調查成功訪問的合資格受訪者平均超過 1  500

人）。過去 5 年，認為政府關注公眾意見，並在制訂政策和措施時有考慮公

眾意見的受訪者，維持在 60%左右。這個百分比在回歸前後均保持穩定。

無論民意調查的結果如何，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都會全心全意為香港市

民的福祉和利益服務，改善社會民生，並照顧到香港市民的長期和短期利益。

我們的施政方針是清晰的。一方面，我們會致力保持經濟發展，為香港

市民創造營商和就業機會，另一方面，我們亦會不斷推動各項社會政策，以

提高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

當局在決定各項政策和措施時，都會考慮到公眾的意見，並會定期檢討

及調整現行施政方針，以確保有關的政策和措施，均符合香港的整體長遠利

益。這個檢討程序已經歸納在行政長官的周年施政報告和個別政策局的施政

方針之內。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在所述的調查中，市民並非單從觀感上不滿意行政長官

的表現。調查的另一項資料顯示，市民認為行政長官過於受到商界領袖和北

京官員的影響。就上述兩項原因，行政長官會如何作出改善，以回應市民在

這方面的不滿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主體答覆中曾說我們在制訂政策時會參考

民意調查，而李議員所提及的，是多項民意調查的其中一項。我們將會有系

統地使用所有民意調查結果，以供政策局和政策科作參考。不過，我們不會

為個別的調查結果而立即就某一方面作出反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永達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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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可能我說得不大清楚。我不是想提及那項調查結果，而

是那項調查的其中一項資料指出，受訪人士覺得董先生施政時過於受到商人

和北京的影響。就此，我想知道政府有否具體的想法以作回應？我並非想比

較不同的調查情況。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在香港的環境中，一般人會發表意見或在受訪

時表達自己的意見，我想這是經常發生的事。不過，正如我所說，我們不會

特意為某一項調查而即時就某方面作出反應，不過，我們會綜合所有資料，

以供適當的渠道參考。另一方面，我想談一談，從其他調查中搜集得來的資

料顯示，市民經常會對各方面的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政府每兩個月也會自行

進行調查。由於我們很關注無論本港或海外人士對我們的看法，所以，香港

特區政府在施政方針方面，是經常會留意民意的。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當這項調查報告公布時，我看到新聞統籌專員林瑞麟先

生回應這項報告時說，無論市民對政府的支持度是高或低，也不會影響特區

政府的統治權威。如果他這番話代表政府的立場，是否表示政府根本沒有看

重民意是支持與否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記憶所及，並以我身為特區政府的一分子

的看法，無論民意調查的支持程度如何，特區政府也會繼續以香港最大的利

益為依歸，盡政府的力量來推行施政方針，這是可從很多例子中看得見的。

我的理解也正是這樣。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根本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是就一個實際的例

子，即林瑞麟先生那番話來提出補充質詢，但局長完全沒有回應。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李議員所說的跟我所瞭解的有點不同。據我所

知，新聞統籌專員曾說過，無論民意調查結果對政府的滿意程度是高或低、

是升或跌，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也會繼續以香港最大的利益為依歸，亦按香

港的長遠利益來辦事。這與李議員剛才所說的不同，似乎我們的瞭解亦可能

有點不同。如果我的瞭解屬錯誤，也許在這次會議後，李議員可將實際情況

告訴我，我是很樂意作出跟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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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局長說無論民意調查的結果為何，政府仍會以大多

數市民的利益為依歸來行事的。這是否說政府仍會堅持己見，儘管錯也會繼

續錯下去，而不理會大多數人所表達的意願呢？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強調，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都會全心全意為香港市民的福祉和利益服務，改善社會民

生，並照顧到香港市民的長期和短期利益。既然如此，如果政府真的做到這

點的話，為何民意和政府的看法剛好相反？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如果一個政府以該地方的長遠利益為依歸，亦

以大多數市民的利益福祉為依歸，我看不出在這方面為何會被說成是不對。

如果認為以大部分人的利益為依歸的做法也是錯的話，我也想聽聽其理據何

在。我可以舉出很多例子，說明政府是怎樣以香港大部分市民的長遠利益為

依歸的。

在 1998 年，為了抵禦金融風暴，政府入市干預，這是一個　─　以英

文來說， a bold move（果斷的行動）。政府當時聽清楚了市民的意見，亦配

合市民的要求，才會這樣做的。當然，反對的聲音亦很大，但我相信現時無

論在香港或國外，不少人對此行動均有良好的反應，認為我們當時的做法是

對的。

第二，例如在 1999 年，我們跟迪士尼公司簽署協議，為香港籌辦主題

公園，帶來遊客和就業機會等，這亦是配合以市民的長遠利益為依歸的政

策。甚至最近比較富爭議性的申辦 2006 年亞運會建議，很多人有很多不同

的看法，亦有些看法是負面的，不過，我們也很尊重那些意見。然而，香港

政府的一切決定既然均以香港廣大市民的利益、香港長遠的利益為依歸，我

看不出有甚麼錯處。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想請問局長，民意為何會與現時政府的

看法不同，而非政府是否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依歸這個觀點。我想請問局

長，政府對民意與其施政方針不同有何看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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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或許我可以補充一句。我在主體答覆中說我們

是非常重視民意的，但我不明白為何尊貴的議員會說我們所做的事跟民意剛

好相反。在我剛才提及的所有例子中，雖然曾經有一段時間，甚至在最近擬

申辦亞運期間　─　由於我自己亦涉於其中，所以會比較清楚　─　因為市

民對有關資料及各方面未能完全明白，所以會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會有反對

的意見。不過，這並不要緊，香港是非常自由的地方，大家想說甚麼便可以

說甚麼。有部分市民大聲說出其意見，這做法是對的，是容許的，但我相信

在今天看來，從我剛才所說的各例子　─　金融風暴也好，迪士尼也好，亞

運也好，均顯示出政府的施政方針是配合香港市民的長遠利益，因而亦獲得

他們的支持。因此，我們的政策並非與民意相反。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主席女士，局長說政府是尊重民意、考慮民意的。那麼，政府和

行政長官可否考慮在下一屆立法會（我們現時的任期即將完結了），行政長

官增加出席立法會答問會的次數，以及在遇到重大事項時，親自到立法會來

向議員作簡報及作答？可否考慮這樣做？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樂意向行政長官轉達楊森議員所提的補充質

詢。我今天所回答的質詢跟他所提出的有少許出入，不過，我仍很樂意向行

政長官轉達此項信息。此外，讓我重申，特區政府是非常重視民意的，但這

並不等如每當民意對某一方面在某一段時間的看法有異，我們便一定要完全

依照行事。大家明白，民意對問題的看法，有時候可能會因為時間的變遷而

有少許不同，但我們卻不能就此在政策上經常作出改變的。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中指出，自 1983 年起，政府也

有進行民意調查，而且在過去 5 年，認為政府關注公眾意見的受訪者維持在

60%左右。我想知道局長對於這個百分比是否感到滿意？而且，我們政府內

部有很多如局長般的“橋王”，他們是否有“好橋”，能提高市民對政府的

支持率？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 60%這個百分比可以說是相當不錯的了，而且

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這個百分比在回歸前後均相當穩定。在我們的立

場來說，我們固然希望市民覺得政府在考慮、決定政策時，所採取的民意比

例會高一點，我也可以說，政府方面一直覺得民意肯定是很重要的考慮因素

之一。至於如果問我可否多想點辦法來改善目前的情況，其實我及我的同

事，以至整個特區政府，均希望能一邊做一邊改善，所以我們在這方面的看

法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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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雖然尚有多位議員正在輪候提

問，但我只能容許議員提出最後一項的補充質詢。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主體質詢指出“香港過渡期研究計劃”在 4 月中抽樣訪

問了 704 位市民， 54%的受訪者不滿現任行政長官的工作表現。請問局長可

否評論這一項調查結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呂議員，你所問的只是主體質詢的前提，而並非就主體質詢提問。請

你將補充質詢的措辭稍作修改，以便與主體質詢有所連繫。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究竟兩者的關係，即行政長官的表現和政府的表現，是

否一體的？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曾舉出數個例子，例如籌辦迪士尼主題

公園、金融風暴時香港政府入市、申辦亞運等，均屬很受香港人認同的政府

措施，也可以說是獲得香港人支持的，這是在香港的情況。且讓我也談一談

外國的情況。在外國，歐盟最近在 2000 年 5 月提交理事會和歐洲議會的報

告中指出，香港施行“一國兩制”後，社會完全無損，該制度大體上亦能好

好落實，而香港還可算是亞洲最自由的社會。在金融風暴後，香港亦迅速復

甦。如果香港政府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下，在大問題上能受外國這般好評，當

然是好事。甚至在美國的情況亦一樣。美國國務院 (State Department)在今年
4 月，就香港發表了報告，也同樣作出正面的評價。大家請再看看外國的 US
Heritage Foundation，6 年來均評論說香港是世界上優良的自由經濟體系的例

子。我並非說外國這般稱讚我們，我們便一定要完全相信，或只挑好的來相

信。我只是舉出數個例子，以顯示外國，例如 Fraser Institute of Canada 和
World Economic Forum，對香港也有很正面的評價。既然海內外對於在行政
長官領導下的香港特區政府獲得如此高度的評價，我相信大家亦可就此參詳

一下的。

房屋署房屋署房屋署房屋署的空置的空置的空置的空置部門宿舍部門宿舍部門宿舍部門宿舍

Vacant Departmental Quarters of Housing Department

2.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據悉，房屋署自 1997 年起，停止編配空置部門宿

舍給合資格的員工；現時有三分之二部門宿舍是空置的。另一方面，有房屋

署員工指當局在過去數年，曾動用公帑翻新空置的宿舍。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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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房屋署計劃如何處置現時空置的部門宿舍；

(二 ) 審計署有否研究房屋署翻新空置宿舍的做法有否浪費公帑；若有

研究，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鑒於《公務員事務規例》規定部門宿舍是公務員房屋福利的一

種，當局有何理據認為房屋署取消編配部門宿舍給員工的做法，

並沒有抵觸《基本法》第一百條，關於公務員福利待遇和服務條

件，並不低於原來標準的規定？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屋署已經決定把現時居住在部門宿舍的員工，集中編

配到位於觀塘、樂富和田灣的部門宿舍。房屋署並正在研究如何處理其餘的

宿舍，包括可否暫時租給私人租客，或能否把騰空的宿舍用地作未來房屋發

展用途。在這段期間，房屋署將不會為任何空置宿舍進行翻新工程。

由於人力資源的限制，審計署未曾就這個課題展開研究，但該署已表示

會監察房屋署如何處理空置的部門宿舍。

房屋署決定停止編配部門宿舍給員工，並不違反《基本法》第一百條的

規定，因為提供部門宿舍給房屋署員工是為了應付運作上的需要，所以部門

宿舍並不屬於員工可享有的服務條件。其實，在 1997 年之前已訂立的《公

務員事務規例》也訂明，入住宿舍並非公務員必然享有的權利。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宿舍出現空置情況，是自 1997 年起已出現的現象，為

數亦非常多，佔了總數的三分之二。政府會否認為，儘管員工有所要求，但

也不獲編配入住宿舍的政策，是浪費了政府資源？無論答覆是“是”或

“否”，請局長解釋原因，以及說明會否對這種做法進行深入檢討。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屋署發現部門宿舍之所以出現空置情況，是因為運作

上再沒有需要，所以便停止把部門宿舍編配給員工；這其實是正確運用資源

的做法。反過來說，如果已經沒有適當理由，但仍繼續把宿舍編配給員工，

反而會招致更大的非議，日後亦將會受到審計署批判，所以房屋署是不可以

這樣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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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雖然局長說在已經沒有需要的情況下，如果仍繼續把單

位編配便屬浪費，但不編配亦是浪費，因為我覺得把那些單位空置，即等於

浪費公帑。請問局長是怎樣看這個問題，以及會作出甚麼檢討呢？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鑒於有這種情況出現，房屋署已於去年 9 月完成了有關

的檢討工作，以期盡快解決這個問題。不過，由於員工有很多反對聲音，而

且亦出現了很多壓力（包括外來壓力），再加上員工在近數月曾與立法會議

員就此舉行會議後，議員希望暫時能讓員工繼續住在宿舍內，故此房屋署便

暫且保持現狀。不過，正如我在主體答覆的第一段說，房屋署在檢討後已訂

出了一套解決辦法。至於如何處理空置單位，房屋署在接下來的數個月內，

將很快作出決定。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並沒有提到共有多少個空置單位。我

想請問，就 空置的單位數量研究應如何處理時，這兩者之間是否有關係？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現時空置的宿舍有 213 個，而部門宿舍則總共有 305 個。

換言之，有 92 個宿舍現正由房屋署職員居住。至於最佳的解決辦法，在主

體答覆的第一段已有說明，那便是把現時分散居住在 11 個不同地區部門宿

舍的員工，集合至將來只居住在 3 個地區，然後把餘下來 8 個地區的宿舍騰

空出來作整體用途，一是供臨時租住，另外便是作為將來再發展用途，包括

興建房屋或用作其他發展。

交通噪音交通噪音交通噪音交通噪音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Problem of Traffic Noises

3.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關於交通噪音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分別在日間及晚上哪些道路及路段的噪音水平超逾 70 分

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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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否計劃為上述道路及路段加建隔音屏障；若有，詳情及各項工

程的預算費用為何；及

(三 ) 對不適合加建隔音屏障的道路及路段，當局有何其他具體措施，

以減低交通噪音對附近居民造成的滋擾？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現行政策，在設計新道路或進行大規模改建道路工程時，有

關部門或發展商必須將交通噪音減至最低。如估計交通會對鄰近

住宅樓宇產生超逾 70 分貝的噪音時，有關部門或發展商便須採

取一切可行的直接措施，例如改道、興建土堤、設置隔音屏障或

隔音罩，以減少噪音對鄰近居民的影響。

根據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的估計，在交通繁忙時間，約有

600 路段對附近的住戶產生超逾標準的交通噪音，這些路段大都

是在現行政策生效前規劃及興建的。

(二 )及 (三 )

根據環保署的評估，現時交通噪音超逾標準的路段中，只有極少

數適合安裝隔音屏障或隔音罩。政府已使用低噪音的物料重鋪所

有合適的路段，此外，我們亦制定了規例，規定首次在本港登記

的車輛須符合嚴格的標準。我們現正研究其他可行辦法，例如，

在某些時段禁止重型車輛使用，以解決交通噪音問題。我們亦會

顧及受影響各方的意見，我們準備在下個立法年度就整個計劃，

徵詢議員的意見。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希望你容許我提出兩項跟進質詢，因為第一，局長沒有

回答我主體質詢的第 (二 )部分，即關於那些工程的詳細預算費用的部分；第

二，我希望就局長的主體答覆作出跟進，局長剛才說約有 600 路段受到噪音

影響，我想政府告知本會，這 600 路段一帶被列為受噪音影響的居民，為數

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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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剛才解釋，根據環保署的評估，在該超逾交通噪

音標準的 600 路段中，只有很少數是適合安裝隔音屏障或隔音罩；而具體的

數字，是大約只有 20 路段及 6 條天橋適合安裝這些設施，正如我剛才解釋，

有關原因是這些路段大都是在新政策實行之前所規劃及興建的。由於在 600

路段之中，只有這麼少數適合建設這些措施，我們認為建設隔音屏障或隔音

罩只可以解決這問題的少部分，因此我們有需要對整體的改善措施作出評

估。至於在噪音標準超逾 70 分貝的 600 路段一帶的受影響居民的數目，我

現時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但我稍後會向議員提供書面答覆。（附件 I）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仍是漏答預算費用是多少的部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如果在這 20 路段及 6 條天橋安裝隔音屏障或隔音

罩，粗略的估計是須動用超過港幣 20 億元。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及第 (三 )部分中提到，很多這

類路面並不適合安裝隔音屏障及隔音罩，但是政府有否研究另一個可行的方

法，便是環保署與運輸署商討能否將有關路面擴寬，使能安裝隔音屏障？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其實當我說只有極少數路段適合安裝隔音屏障及隔

音罩時，我們已經考慮到能否將有關路面擴寬以安裝這些設施。不過，在大

部分情況下，除非我們是進行很大型的工程，否則這方法並不可行。此外，

如果我們進行大型的路面擴寬工程，工程本身亦會製造很多方面的環境問

題；我剛才也有提及，只是為 20 路段及 6 條天橋安裝隔音設施也須動用超

過 20 億元，因此，如加上擴寬道路工程，費用將更昂貴，所以，我們是有

需要詳加考慮的。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不斷提及 20 億元，這當然是一筆非常龐大的款項。

我想請問局長，政府有否好像處理空氣污染一樣，就噪音會對市民健康所造

成的影響、市民因此到診所或醫院尋求診治等衡量成本，以及甚至好像空氣

污染一樣，就市民因噪音以致的生產力下降衡量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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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去年空氣污染所涉及的數字是 38 億元，我相信政府在噪音影響方面，

並沒有進行類似的評估，因為我們在上星期五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中談論

噪音問題時，有關官員說沒有衡量過。我想請問局長，她本人覺得現時的噪

音情況是否同樣那麼嚴重？政府是否亦會衡量在這方面，香港社會共損失多

少億元？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亦曾瞭解為何我們把標準訂在 70 分貝，以及如

超逾這 70 分貝的標準，會對健康有甚麼影響，因為我們事實上亦十分關注

噪音對市民健康可能造成的影響。據我所知，如果噪音達到 70 分貝，是會

造成一些滋擾的，而一般來說，一些對噪音較為敏感的人士，會覺得受到滋

擾。根據香港的經驗，噪音在到達 70 分貝這水平時，便會約有一半人投訴

受到噪音滋擾。當我們制訂全盤計劃時，我們須評估在有關的 600 路段之中，

有多少路段是大幅度超出這 70 分貝的標準，並超出至甚麼程度，以及在這

情況下，會對市民及附近居民的健康或聽覺方面造成甚麼影響等。在有關細

節方面，我們是有需要作出更詳盡的評估。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政府在處理交通噪音的問題上，似乎只有一道板斧，便

是安裝封閉式或半封閉式隔音屏障或隔音罩。但是在上星期的事務委員會會

議中，我提及在五號幹 的 11 億元工程中，有 1.1 億元是用於隔音屏障方

面；此外，有關馬鞍山 T7 幹 的 20 億元工程費用中，超過 4 億元是用於隔

音屏障方面。我覺得這些屏障既不雅觀，又令空氣不大流通，隔音效果也不

是十分顯著；不知政府有否考慮使用其他方法，例如種植多些樹木；不一定

全部須以混凝土鋪設路面，而考慮使用一些高質素的瀝青；或禁止車主將汽

車、私家車或電單車改裝，以免在加速時產生太大的噪音？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知道上次在環境事務委員會討論這問題時，議員

提供了很多值得參考及有用的意見。政府也覺得除了安裝隔音屏障及隔音罩

之外，我們有需要參詳其他可行的辦法。剛才何議員提出的意見，我們是會

考慮的，而當然，我們亦須顧及各方法的成效。事實上，由於這 600 路段大

都是較早年建成的，所以在處理這問題時，我們不能單一依靠安裝這些隔音

屏障及隔音罩。事實上，我亦收到一些市民的意見，說這些隔音屏障雖然能

減少部分噪音，但是阻礙了他們在路上欣賞沿途的景色。在這方面，我們會

再進行一項較為完整的評估，而我們亦不會排除任何能有效減少噪音的方法

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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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也想請問政府有關那 600 路段的噪音狀況。我們現在

是以 70 分貝作為道路上噪音的標準，事實上，我們在其他會議中亦曾質疑

政府，既然 70 分貝是一個這麼高的噪音水平，政府在未來會否將保護環境

作為首要的題目，或先從這角度來考慮問題，還是會基於財政方面的考慮，

而不會先考慮這些問題？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其實現時這 70 分貝的標準是用於住宅樓宇方面，

在一些靠近學校的道路，我們的噪音標準更會是 65 分貝。有關 70 分貝的標

準，我們是參考亞洲其他國家及香港本身的情況而釐定的，因此是一個較客

觀及符合香港情況的標準。我的目標，是以這個標準來確定有噪音問題的道

路，以及探討怎樣能解決交通噪音的問題，並不是在我們仍未解決現時以這

標準作為準則而所遇到的問題時，將有關的標準進一步提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婉嫻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質詢是，政府會否由

於財政考慮，而不會將用於住宅的噪音標準從 70 分貝改為 65 分貝？局長沒

有回答我的這項質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這不單止是涉及財政的問題，其實我們也有

需要研究這建議的可行性，如果我們不是切實地執行減少噪音的措施，而只

是不斷提高我們的標準及水平，是沒有意思的。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說有一些路段是在現行政策生效前建成的，例如翠

屏 對開的將軍澳道和觀塘道的地鐵路段等，而確實有很多居民在很久前已

開始投訴交通噪音的問題，究竟政府須考慮多久才有具體設施來解決有關問

題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由於這些路段均已建成多年，因此即使我們考慮到

可行的措施，這些措施也並非這麼容易實施的。剛才有議員提到安裝隔音屏

障和隔音罩是否最佳、最有效和最有經濟效益的辦法等問題，這些都是我們

有需要再次探討的。我剛才亦表示，我們希望在下個立法年度就有關的全盤

計劃，徵詢立法會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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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5 分鐘。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安裝隔音屏障並不是最佳的辦法，其實政府可考慮採用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便是更改鋪設路面的材料。在公主道或旺角勞工子弟學

校附近，便是以防滑物料鋪設路面的，該段路的交通噪音較一般混凝土道路

的噪音最少低 85%，希望政府考慮這最簡單的方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呂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以防滑物料鋪設該數百路段的路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們已經用低噪音的材料來鋪設所有新道路的路

面。至於以前興建的道路，在技術上可行的情況下，我們亦已重鋪這些路面。

我們會不斷跟進其他各國所用的哪些新材料，可適合香港使用。

家居廢物的分類收集及循環再造家居廢物的分類收集及循環再造家居廢物的分類收集及循環再造家居廢物的分類收集及循環再造

Separate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of Household Waste

4.4.4.4.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關於分類收集及循環再造家居廢物事宜，行政機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兩年，當局每年收集經分類的家居廢物每類的數量，以及如

何統計出有關數字；

(二 ) 當局增設了甚麼分類收集設施，以配合近月來透過電子傳媒呼籲

市民將家居廢物分類丟棄的宣傳；及

(三 ) 當局有否發現經分類的家居廢物被棄置在堆填區內，以及有何措

施確保經分類的家居廢物被循環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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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我們現時未有關於經分類回收的家居廢物的全面統計數字。不

過，由於環境保護署、房屋署及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推行屋 廢

物分類回收比賽，所以我們有一些有關公共屋 的數字。第一期

的比賽由 1998 年 3 月至 1998 年 5 月舉行，共有 41 個公共屋

參加，所回收的物料包括廢紙及鋁罐兩類。在這期間回收的廢紙

共有 1  761 公噸，而鋁罐則有 14 公噸。第二期的比賽由 1998 年

10 月至 1999 年 3 月舉行，共有 132 個屋 參加，在這期間回收

了 9  365 公噸廢紙和 231 公噸鋁罐。自 1999 年 7 月起，這項比賽

推廣到所有公共屋 ，而膠樽也列入分類回收的物料。在 1999

年 7 月至 2000 年 3 月期間，所回收的廢紙共有 47  229 公噸、鋁

罐共有 685 公噸、膠樽共有 230 公噸。

由本年 1 月開始，房屋署已要求清潔承辦商將有關資料詳細列在

紀錄冊和收據上，以確保回收物料得到妥善處理，並且可以從紀

錄中獲得定期的統計數字。

(二 ) 有關廢物分類的宣傳活動是一項持續的公眾教育工作，因此，我

們並沒有提供額外的設施來配合電視或電台的宣傳。不過，我們

不斷增加廢物分類收集箱的數目。直至目前為止，我們已分別為

公共屋 和私人屋苑提供了超過 4  200 個和 4  500 個分類回收

箱。一些公眾地方也設置了分類回收箱。

為了增加分類回收的物料的數量，使回收及循環再用更符合經濟

效益，並減少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物，我們正在檢討過往的措施及

宣傳活動的成效，以及研究怎樣進一步鼓勵物料回收及再用。

(三 ) 雖然間中有報道提及家居廢物中一些已分類物料被棄置於堆填

區，但並沒有確實證據顯示有這種情況出現。房屋署在清潔承辦

商的合約中加上條款，要求承辦商妥善處理已分類的廢物。該署

並定期查核清潔承辦商和廢物回收商之間的交收文件。食物環境

生署和漁農自然護理署亦有類似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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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提出主體質詢，主要是希望從局長處得悉，經巿民分

類的廢物最終可以循環再造。不過，主體答覆指出，由本年 1 月開始，房屋

署才要求清潔承辦商作出妥善安排。局長向我們提供的最近數年比賽的數字

顯示，回收的廢紙總共有 58  000 公噸、鋁罐有 900 公噸，以及膠樽有 230

公噸。請問局長，是否有確實證據顯示這些廢物全部可以循環再造，抑或是

由本年 1 月開始，房屋署作出較為妥善的安排後，才可以循環再造？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這數期的比賽全由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推行。據我

理解，這些數字並非由有關屋 自行提供，而是他們須將回收商所發出的單

據交回，然後才可作出數字的統計。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當局是否有證據顯

示他們要求居民分類的家居廢物能得到妥善處理，可以循環再造，而不是在

收集後被棄置到堆填區？由於房屋署在本年 1 月才作出更妥善的安排，所以

局長是否知道經分類的家居廢物是否一直得到妥善處理；又或局長其實也不

知道，沒有證據能令居民安心，因為大家都擔心巿民所分類的家居廢物會被

棄置在堆填區？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提及的 3 項比賽的數據，是獲有關屋 所用

的回收商發出的單據證明的。回收商在屋 收到已分類的廢物，便會發出單

據，證明收了多少廢物，然後屋 把單據交給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環境保

護運動委員會並非官方機構，他們全是非官方成員。我認為在進行這些廢物

分類及回收比賽時，須由回收商提供數據，而非由屋 自行申報數字，已經

是一個頗可信的做法。

我剛才提到房屋署、食物環境 生署及漁農自然護理署在合約中訂明清

潔承辦商要妥善處理已分類的廢物，是把現時的做法制度化。我們不單止在

清潔合約中訂明清潔承辦商在回收這些經分類的廢物後，一定要交給回收

商，而不是運往堆填區；他們也要設有紀錄冊，把每次所收到的廢物全部記

錄下來，然後由回收商簽署，證實他們收了那些廢物。我認為這也是一個有

效的辦法。為甚麼這些部門會這樣做呢？就是因為我們收到一些意見，認為

我們應盡量避免出現劉議員所說的情況。既然巿民那麼辛苦把廢物分類，我

們必須確保這些已分類的廢物獲得回收及循環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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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當我前往新屋 或新樓盤參觀時，很多時候都會看到居

民在裝修時把新的門、廁所及廚具等棄置。政府會否效法外國的做法，撥一

些地方給居民棄置那些東西，讓有需要的人取用？請問政府會否這樣做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事實上，現時有不少人在買屋後不喜歡屋內的裝修，

於是便重新更換。據我所知，當裝修工人更換裝修時，很多時候基於方便快

捷，通常會把所更換的東西弄爛；而且我相信每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所以如

果政府特別撥出一些地方，方便他們棄置拆下來的裝修，讓其他有需要的人

購買或取用，我懷疑成效會有多大。

有關建築廢物方面，多年以來，我們不斷尋求較有效的方法來處理。我

們認為最有效的方法是為處置這些建築廢物收取費用。我們在不同的場合

上，已經跟議員提過堆填區收費的建議。我們計劃在下一個立法年度，再次

把我們的研究和建議提交議員考慮，希望以堆填區收費這方法，解決建築廢

物及工商業廢物所產生的問題。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表示，環境保護署、房屋署

及環境保護運動委員會推行的屋 廢物分類回收比賽，成績一次比一次好。

請問局長，政府內部有否起帶頭作用，推行廢物分類回收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現時每個政府部門都設有一位環保經理。這並非一

個全職職位，而是由部門內其中一位同事負責推廣環境保護。個別部門都很

重廢物回收，但我相信在辦公室環境內，分類回收的需要不大，因為公務

員在辦公室內所製造的廢物以紙張為主，鋁罐或其他廢物應不會太多。現時

政府部門已盡量減少紙張的使用，例如把已用過的紙張的另一面再用。此

外，政府部門也會把廢紙交給回收商。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請問政府會否在短期內就回收及循環再造工業的發展與

香港人力巿場的關係進行研究，以便政府釐定政策？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說，剛才也有議員指出，在

廢物分類回收，尤其是家居廢物方面，政府的宣傳計劃的成績是一次比一次

好，這證明巿民這方面的意識不斷提高。不過，我非常同意陳議員的建議，

我們不應只是進行宣傳教育，鼓勵巿民把廢物分類，也要考慮及研究現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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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和循環再造方面的配套是否足以支持巿民把廢物分類。我剛才已經說過，

有關研究會包括整個過程，而不單止如何把家居廢物分類。我們會看看現時

食物環境 生署提供的垃圾收集服務如何能在私人樓宇配合廢物分類這做

法，以及回收商及再造商現時的設施是否足夠等。我們須作出整體評估，希

望可以運作得更有效。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列舉現時在私人屋苑和公

共屋 一共擺放了多少個分類回收箱。請問局長，這些數字大約佔現時全港

所需的百分之幾？又大約需時多少年，才可以把整個計劃推廣到全港所有公

共地方和私人及公共屋苑？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強調，剛才我所提供的數字，只是現時

分類廢物的其中一部分，是家居廢物分類回收比賽進行的那數個月期間的數

字。直至最近，所有公共屋 才參加這項比賽。因此，還有其他途徑把廢物

分類，但有關數字卻沒有統計在內。我還想向議員提供一些數字，讓大家參

考。堆填區處理的整體家居廢物，在 1998 年有 249 萬噸，去年則增加至 271

萬噸。因此，剛才我所提出的在比賽所錄得的數字，只是整體數字的一個小

部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想問政府計劃在多少年後把這個計劃推廣到全港所有

私人屋苑？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對不起，我漏答這方面的質詢。

我們現時並沒有特別就家居廢物的分類回收設定目標。不過，減少廢物

委員會整體上有一個目標，即不單止針對家居廢物，也包括工商廢物及建築

廢物。我們在檢討時，會看看是否有需要針對家居廢物的分類回收設定一個

較具體的目標。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進入第五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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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沉迷網上聊天青少年沉迷網上聊天青少年沉迷網上聊天青少年沉迷網上聊天

Indulgence of Adolescents in Online Chatting

5.5.5.5.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據報，越來越多青少年在互聯網進行網上聊天，部

分沉迷其中，更有因而誤交損友，甚至成為罪案受害者。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過去 1 年，當局接獲多少宗與網上聊天有關的罪案舉報；該等罪

案的分類及偵破數目分別為何；

(二 ) 有否研究青少年沉迷於網上聊天對其心智發展、溝通技巧及人際

關係有何影響；若有，結果為何；若否，會否進行該等研究；及

(三 ) 當局有何措施協助家長及青少年認識參與該等活動時應有的正

確態度，以及協助學校及家長處理青少年沉迷於網上聊天的問

題？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香港警務處並未就涉及網上聊天的罪案備存獨立的舉報數

字。因此，我們暫時未能提供這類案件的統計數據和有關的分項

數字。不過，根據經驗，因網上聊天而發生的罪案是寥寥可數的。

(二 ) 由於網上聊天的活動近年才於本港青少年間盛行，因此政府並未

就網上聊天的活動對青少年的影響進行研究。但是，青年事務委

員會已有計劃於今年稍後時間進行一項有關資訊科技對青少年

的影響的研究。當中將探討互聯網的使用（包括網上聊天）如何

影響青少年的行為，以及研究互聯網的使用與青少年的日常行為

表現以至價值觀之間的相互關係。

(三 ) 現時教育署推行下列措施，幫助學生培養電腦應用（包括網上活

動）的正確態度：

(1) 課程支援

教育署於 1999 年修訂中學電腦科課程。修訂課程包括

使用電腦及互聯網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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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署最近編訂中、小學生資訊科技學習目標。這些學

習目標除了包括學生於不同學習階段應掌握的知識和技能

外，亦會列明學生使用資訊科技應有的正確態度，例如使用

資訊科技（包括互聯網）的社會及道德責任，以及提防互聯

網上的不良資訊或活動。這套學習目標將於今年 9 月開始在

學校推行。

(2) 提供培訓

學生輔導教師的職前及在職培訓課程中，明年會加入一

個新單元，名為“建立資訊科技應用的正確態度之輔導計

劃”，幫助他們掌握輔導學生的技巧。

(3) 支援家長

教育署設有網頁，為家長提供有關幫助子女身心健康成

長的資料。有關網頁包括青少年使用資訊科技的態度、互聯

網的新聞報道及資料選粹，以及家長教導子女正確使用電腦

和互聯網的方法。最近的資料選材，包括青少年進行網上聊

天的報道及家長處理子女沉迷網上聊天問題的方法。

如果學校發現學生沉迷上網，學校可將他們轉介教育署心理輔導服務

組，有關人員會為有關的家長及學生提供輔導。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亦強調年青人及小孩子使用互聯網的正確態度。例

如，資訊科技署製作了一張名為“與孩子一起探索 IT”的光碟，主題是家長

應如何教導子女正確使用互聯網。光碟已分派到所有中學，於家長教師會中

討論。另一方面，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亦有舉行各種不同的宣傳及公眾教

育活動，例如派發宣傳資料予家長及為他們舉辦講座、在電視及電台播出宣

傳片段等，以鼓勵家長教導子女如何避免透過互聯網接觸不良及色情資訊。

非政府機構於兒童及青年中心提供電腦供青少年使用時，一般亦會為家

長和青少年開設課程，除了講解互聯網的操作方法外，亦會提醒他們關於青

少年使用互聯網可能遇到的不良後果，以及引導青少年以正確態度使用互聯

網。青少年若因沉迷使用互聯網而導致個人或家庭問題，亦可向學校社會工

作人員或家庭服務個案工作員求助。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29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請問政府有否掌握不法分子透過網上聊天的途徑，引誘

青少年誤入歧途的各種慣用手法，以及會否派員到各學校介紹這些手法，令

學生有所警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民政事務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警方已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商業罪案調查科和防

止罪案科亦已把與網上聊天有關的犯罪活動列入到學校舉行講座的課程。事

實上，警方已注意到這方面的情況，亦希望透過這些講座，讓青少年和學生

有所警惕。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會否到學校介紹有關手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表示，他們會到學校以講座形式傳達有關

信息。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part of the problem with this is
that quite often, children are much more knowledgeabl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and in using Internet than parents, and I speak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oo.  As regards the support to parents, the Secretary said that a
homepage has been set up to provide parents with information.  However, since
a lot of parents do not even know how to get to the homepage, they will not see
the information.  Thus, can the Government tell us whether there are any other,
shall I say, more primary plans to help parents learn how to get to a homepage,
for example, by providing courses in community centres and so 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民政事務局局長。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we are fully aware
that in tackling this problem, it is not only the young people that we need to
target at, but also their parents.  And of course, we do attach importance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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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ct in our approach.  When dealing with this problem, we think that the
family, particularly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b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That is
why we do have programmes which can help parents to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like IT.  This is part of the things that we are,
and will be, doing.

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陳國強議員：主席，除了蔡議員剛才所說，網上聊天可以引誘青少年犯罪外，

政府有否研究網上聊天也可以影響青少年對一些事情的答案，政府會否鼓勵

這方面的發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其實網上聊天亦是一種通訊方法，與我們採

用傳真或電話一樣，適當地使用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我們在宣傳和教育方

面，其中的一個重點是令家長和子女不單止一起使用這種科技，而且是一起

享受這種科技。所以，我們認為正確使用的態度最為重要。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我原本想表示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但既然已重

新輪候，便算這是另一項質詢。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第 (3)項的支援家

長部分中，提及教育署設有網頁，我的意思是，如果家長不懂得進入網頁，

又怎能得到這方面的支援呢？政府有否計劃，以更簡單的層次，教導家長學

習如何進入網頁以取得這方面的資料？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想補充一點，教育署的家長網頁其實提供了很多

資訊，楊議員剛才說很多家長不懂得進入網頁，但我相信香港現時很多家庭

已有電腦和懂得進入互聯網，我亦相信互聯網的使用會越來越普遍。我們願

意再研究教育署可否加強宣傳其教育網頁。基本上，我的印象是，進入互聯

網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我亦會再與同事研究有否方法令家長更容易接觸

教育署的網頁。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31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中表示警務處沒有備存有關的數字，請

問學校社工方面會否備存有關數字，顯示出他們曾收到多少宗有關學生因沉

迷於網上聊天，以致影響學業和情緒等投訴或個案？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會將議員的質詢記錄下來，回去查看有否這方面

的資料；如果有，我會向議員提供書面答覆。（附件 II）

工業工業工業工業 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Estates

6.6.6.6.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就促進各工業 及香港工業 公司（“工業 公

司”）的發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計劃改善各個工業 的道路，並在工業 內加建酒店、會議

中心、消閒中心和研究中心等設施，以吸引更多廠戶遷入；及

(二 ) 當局去年 9 月宣布把工業 公司、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和香港

科學園合併的計劃，現今的進展如何？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工業 公司致力為 內租戶提供良好的配套環境及設施。工業

內的廣闊道路一向保持順暢，沒有擁擠問題，工業 公司亦沒有

收過租戶投訴。此外，政府積極改善工業 的對外交通，例如連

接將軍澳工業 道路的塞車問題，在進行一連串道路改善工程後

已經改善，預期當道路擴闊工程於本年 10 月完成後，問題會進

一步解決。大埔工業 的對外交通，亦會在吐露港公路及粉嶺公

路擴闊至雙程四 行車後更為便捷。

根據現有土地規劃，工業 內不准設立酒店，而目前也沒有這個

需要。不過，工業 公司會繼續致力改善 內的其他設施，例如

大埔工業 的中心大樓設有多用途活動室，供租戶舉辦研討會和

會議。由於大埔工業 的土地已完全批出，而元朗工業 亦接近

完全批出，要在該兩個工業 設立新設施有其限制。工業 公司

正研究重新發展大埔工業 的中心大樓一帶範圍，包括增設其他

配套設施的可行性。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32

此外，科學園落成後會提供完善的支援配套設施，例如會議室、

展覽場地、商店和餐廳等。在科學園、工業 及科技中心合併後，

工業 租戶可以使用該等設施。

(二 ) 工業 公司、香港工業科技中心公司和臨時香港科學園有限公司

（“科學園公司”）的合併，須制定新法例才能實施。我們計劃

在本年年底向立法會提交有關的條例草案。此外，政府正積極擬

訂合併計劃的各項具體安排。我們成立了高層次的策劃委員會，

成員包括 3 間機構的主席及工業署署長，就合併計劃提供政策指

引。 3 間機構的董事局亦同意由現任工業 公司的行政總裁，同

時兼任其餘兩間機構的署理行政總裁，以具體策劃及執行合併工

作。是項任命由今年 6 月 1 日起生效。我們亦聘請顧問公司，研

究合併後的新機構的組織架構和各職位的薪酬條件。顧問公司剛

提交研究報告。我們會盡快研究報告的建議，並徵詢策劃委員會

的意見。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在這 3 間公司合併前，請問現時有多少個科學園準租戶

要求在科學園正式啟用前，先行在香港設立臨時基地？當中涉及多少租用的

樓宇面積，而科學園又會如何處理這些要求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手邊的資料顯示，科學園計劃在去年 11 月正式

開展以來，招租的反應十分熱烈。直至本年 5 月底，科學園公司一共收到 22

份入園申請書和 44 項具體查詢。至於所需的面積，會超出第一期首 3 幢建

築物總樓宇面積 46  000 平方米的一點九倍。這顯示了業界對科學園的支持。

為了滿足這些需求，科學園公司現正就發展第二期和第三期進行初步研究。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丁議員的主體質詢第 (一 )部分問可否加建酒店、會議中

心、消閒中心和研究中心等設施，以吸引更多廠戶遷入。請問局長，據她所

知，是否曾收過這類要求；又或在進行問卷調查或意見收集時，有否收過這

類要求？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女士，據我所知，工業 公司似乎沒有接獲這方面的要求。

不過，我會再與該公司跟進，看看他們是否曾收過這類要求。（附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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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說過，在對外交通方面，經過我們作出數項改善

後，現時情況已經有所改善。不過，由於土地規劃的限制，亦由於大埔工業

用地已全部批出，以及元朗工業 用地已差不多全部批出，所以可加建的

設施有限。我們會在新的科學園內加設這類設施，而這些設施亦可供兩個工

業 的租戶使用。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科學園會提供完善的

設施，大家對此當然歡迎。不過，無可否認， 3 個地方有一段距離，所以雖

然科學園設有這些設施，但工業 租戶使用時始終覺得不太方便。局長會否

考慮日後興建新工業 時，會好像科學園一樣提供多些配套設施，例如酒店

等？我們看到外國很多工業 也建有很多這類設施，才更能吸引廠商租用。

請問局長會否考慮這些建議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當然會考慮何議員的提議，因為何議員也知道

我們正考慮興建第四個工業 。當然，現時我們還未有最後定案，但有關設

置這些設施的建議，我們可以在發展第四個工業 時加以考慮。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類似何世柱議員的補充質詢。由於興建科

學園和工業 是香港經濟重組的相當重要一環，所以整體設施配套是十分重

要的。剛才局長回答丁議員的主體質詢時，我覺得政府並沒有清楚瞭解情

況，因為現時數間機構之間的距離較遠，所以不可能共同使用設施。在整個

規劃上，政府是否有需要作詳細研究呢？請問局長會否提交 3 間公司的合併

計劃給下屆立法會進行討論呢？我們這屆的立法會議員曾經前往工業 參

觀，對這方面的發展感到十分關注，所以我希望政府在草擬有關法案時，先

交由立法會進行討論。至於我自己能否再擔任立法會議員，並不是一個問

題。請問局長這是否可行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女士，剛才我也提到，我們打算在今年年底提交有關 3 間

公司合併的法案給立法會進行審議。當然，在審議法案前，如果議員有興趣，

我們可以出席有關事務委員會作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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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政府現時決定把科學園、工業 和工業科技中心合併，

但其實 3 間機構是涉及不同的工作範疇和職權範圍。舉例來說，工業 和工

業科技中心的工作範圍便有不同的方向。在合併後，請問政府會否加強署方

的人手，特別是聘請一些具實際工業經驗的人員，以期盡快釐定一項我們期

待已久的工業政策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把 3 間機構合併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可以共用資源，盡

可能為香港工業提供最佳的配套設施。有關這方面，我們已聘請顧問公司進

行研究。顧問公司所作的報告會就日後各間機構的角色、資源分配及職能等

提出建議。我們會詳細研究這些建議。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並未回答日後會否考慮制訂工業政策。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認為我們的工業政策一向十分鮮明，便是政府會

盡可能提供最佳的配套措施，便利我們的工業發展。我剛才亦提過，合併 3

間機構的主要目的，是想精簡架構，以及發揮這 3 間機構的協作效應。因此，

我們會從這方面看合併的整體問題。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亦與何鍾泰議員的補充質詢相類似。這 3

間公司本身的定位有所不同，例如工業 主要是出租工業用地給廠商使用、

科學園是租予從事高科技的公司進行研究，而工業科技中心最重要是負責培

養一些新公司。在合併後，他們日後的定位是否仍然保留這 3 類服務呢？事

實上， 3 間公司所需的技術人員亦有所不同，例如工業 所需的是一些管理

人員、科學園所需的是一些懂得高科技的人員，而工業科技中心則需要一些

對創業有專門認識的人員。日後工作人員的結構會怎樣，是否須有較多具有

科技背景的人員？政府有否打算透過新組織聘請一些科技背景較濃厚的人

員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女士，剛才數位議員補充質詢中所提到的問題，正是現時

顧問公司研究的問題，亦是政府須考慮的問題。有關 3 個機構的職能和運作

模式，我們當然須考慮在合併後，他們怎樣發揮各自的職能，同時達致精簡

架構的成效。因此，我們一定會詳細考慮各個問題，包括是否有需要聘請較

多具專業知識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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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在 3 間機構合併後，我們同時亦有一個由政府與私人機

構合資的數碼港。當外國企業到本港投資時，政府會否在協調方面出現困難

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認為在協調方面不會出現任何困難，因為數碼港

主要與資訊有關，而科學園及其他兩間機構所涉及的工作則較廣，主要與推

動創新科技有關。當然，工商局和資訊科技及廣播局會經常保持非常密切的

聯繫。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獲獲獲獲暫准留港內地兒童的就讀暫准留港內地兒童的就讀暫准留港內地兒童的就讀暫准留港內地兒童的就讀事宜事宜事宜事宜

Schooling for Mainland Children Allowed to Stay in Hong Kong
Temporarily

7.7.7.7.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有關獲暫准留港的內地兒童及青少年在本港就讀事

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就此所訂的政策，以及負責執行的政府部門為何；

(二 ) 各中、小學在取錄此類人士之前，是否須獲得教育署批准；若然，

自香港回歸中國以來，教育署每年接獲多少宗該等申請，以及涉

及的人數；

(三 ) 過去兩年，教育署每年接獲有關家長要求協助的個案數字；及

(四 ) 當局有否制訂措施協助此類人士在本港就讀；若有，詳情為何；

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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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及 (二 )

按現行政策，因各種原因獲暫准留港的內地兒童及青少年，若希

望在港就讀，必須先獲得入境事務處的批准。這類兒童及青少年

若直接向學校申請入學，根據教育署現行的規定，有關學校必須

先將這類申請轉交教育署，由該署向入境事務處查詢，確定該名

申請人已獲准在港就讀後，才能予以取錄。若他們向教育署申請

入學，教育署亦會先向入境事務處查詢。在得到入境事務處確定

他們已獲准在港就讀後，教育署會向他們提供有關協助。

教育署並沒有備存獲暫准留港的內地兒童及青少年向該署或學

校申請入學的數字。

(三 )及 (四 )

獲得入境事務處暫准留港及接受教育的內地兒童及青少年，若向

教育署尋求入學協助，教育署會安排學校面見，再由學校根據申

請人的學歷程度和校內學額空缺情況予以取錄。

過去兩年，教育署協助獲入境事務處暫准留港及接受教育的內地

兒童及青少年數字如下：

學年 人數

1997-98 487

1998-99 284

以上所有向教育署尋求入學協助的申請人，均獲安排入學。

在在在在住住住住用處所內進行用處所內進行用處所內進行用處所內進行裝修工程所引致的噪音裝修工程所引致的噪音裝修工程所引致的噪音裝修工程所引致的噪音

Noise Nuisances Caused by Renovation Works in Domestic Premises

8.8.8.8. 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主席，關於在住用處所內進行裝修工程所引致的噪音，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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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過去 3 年，有關當局接獲多少宗此類噪音滋擾投訴，以及有多少

人在《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的許可時間外在住用處所內，

因進行裝修工程發出令別人感覺煩擾的噪音而被檢控；

(二 ) 會否考慮與業內人士聯合舉辦宣傳活動，使新加入裝修行業的工

人知悉噪音管制規定；及

(三 ) 會否每逢長假期前，透過傳播媒介提醒市民及裝修工人遵守噪音

管制規定？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現時建築工程，包括住宅裝修工程，在限制時間內（即平日晚上

7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或公眾假期的任何時間內），均受到《噪

音管制條例》下的“建築噪音許可證”制度管制。建築噪音不超

越條例規限的水平，才可獲簽發許可證。在過去 3 年，當局共收

到 195 宗關於在限制時間內進行住宅裝修的投訴，其中 4 宗投訴

導致有人被檢控及定罪。

(二 )及 (三 )

在過去 3 年，環境保護署曾舉辦三十多個研討會，加強業界（包

括承建商及商會）對《噪音管制條例》的認識及向他們介紹良好

的作業守則。環境保護署會繼續為業界舉辦同類活動。此外，該

署亦有宣傳計劃，說明承辦商的責任、公眾的權利和投訴程序。

環境保護署會定期檢討這些宣傳計劃和在有需要時作出修改。

邊境管制站電腦系統故障問題邊境管制站電腦系統故障問題邊境管制站電腦系統故障問題邊境管制站電腦系統故障問題

Computer System Failures at Border Control Points

9.9.9.9.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就深圳市與本港的陸路過境通道的電腦系統發生故

障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在深圳市各口岸和本港各邊境管制站發生的電腦系統

故障，因而引致過境交通擠塞的事故有多少宗，以及該等故障的

成因；及

(二 ) 有何措施避免本港各個邊境管制站的電腦系統發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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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現存紀錄，過去 3 年在深圳各陸路口岸因電腦系統故障引致

過境交通擠塞事件的數字如下：

年份 皇崗 文錦渡 沙頭角

1997 6 0 0

1998 12 3 4

1999 28 7 18

2000

（至 2000 年 5 月）

6 3 0

據我們理解，這些電腦故障事件，通常是因電力故障、通訊網絡、

軟件、硬件等的技術問題，以及舊電腦負荷過重所致。深圳口岸

現已更新電腦系統。

在過去 3 年，香港方面的邊境管制站並沒有發生引致邊境交通擠

塞的電腦故障事件。

(二 ) 香港海關及入境事務處均定期檢查維修邊境管制站的電腦系

統，以確保高效率及穩定可靠的運作。當電腦主機發生故障時，

後備系統會即時操作。此外，所有管制站均設置緊急電力供應，

確保電力故障時可提供穩定不間斷的電力，使電腦繼續暢順運

作。部門並已向前 人員發出處理緊急電腦事故的指引。兩個部

門亦與內地的口岸管制站緊密聯繫。

醫護醫護醫護醫護及專職醫療及專職醫療及專職醫療及專職醫療人員的供求情況人員的供求情況人員的供求情況人員的供求情況

Demand and Supply of Medical, Nursing and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

10.10.10.10.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關於醫療、護理及專職醫療人員的供求事宜，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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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就每個醫護專業的畢業生而言，過去 5 年，每年在畢業後半年內

覓得工作的人數和百分比為何，以及當中從事本科相關行業的人

士所佔的百分比和他們的平均入職薪酬為何；

(二 ) 過去 5 年，每年各個醫護專業的學額增減數目，以及增減的原因

為何；

(三 ) 今年各個醫護專業的畢業生的就業情況估計為何；及

(四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就各個醫護專業在 2001-02

至 2003-04 年度的學額進行的規劃工作有何進展；哪些專業的學

額須予調整；在作出調整時，有否考慮發展基層健康服務的需

要；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教資會進行的每年畢業生就業情況調查所得資料，與醫學及

生有關的學科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過去 5年在畢業年年

底的就業情況如下︰

(1) 醫學  ( 1)

畢業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人數 258 256 291 285 313

畢業生回應人數 104

(40%)

98

(32%)

119

(41%)

198

(69%)

234

(75%)

回 應 的 畢 業 生 中 找 到 全 職 工 作

的人數

104

(100%)

97

(99%)

119

(100%)

196

(99%)

229

(98%)

回 應 的 畢 業 生 中 從 事 與 所 修 讀

學科相關職業的人數 ( 2 )

104

(100%)

97

(100%)

119

(100%)

196

(100%)

229

(100%)

每年平均起薪 ( 3 ) 533,000元 578,000元 601,000元 628,000元 600,000元

                                   
( 1) 醫科畢業生的就業情況調查結果，是顯示畢業生完成 1 年駐院實習後的就業情況。

全日制醫科畢業生人數，是指 1 年前的畢業生人數（即駐院實習期之前的人數）。中
文大學在 1998 年開始才進行醫科畢業生就業情況調查。 1998 年以前的數字是指香

港大學的畢業生。
( 2 ) 括弧內的數字是指回應而又找到全職工作的畢業生中從事與修讀學科相關職業的

畢業生比率。
( 3 ) 每年平均起薪包括佣金及其他現金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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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護理學

畢業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人數 82 87 82 83 156

畢業生回應人數 72

(88%)

75

(86%)

60

(73%)

62

(75%)

135

(87%)

回 應 的 畢 業 生 中 找 到 全 職 工 作

的人數

67

(93%)

69   

(92%)

58

(97%)

60

(97%)

130   

(96%)

回 應 的 畢 業 生 中 從 事 與 所 修 讀

學科相關職業的人數

65   

(97%)

67

(97%)

56   

(97%)

59   

(98%)

125

(96%)

每年平均起薪 269,000元 289,000元 301,000元 295,000元 266,000元

(3) 牙科

畢業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人數 37 38 36 42 50

畢業生回應人數 34

(92%)

36

(95%)

32

(89%)

40

(95%)

29

(58%)

回應的畢業生中找到全職工作

的人數

34   

(100%)

31

(86%)

30   

(94%)

40

(100%)

29   

(100%)

回應的畢業生中從事與所修讀

學科相關職業的人數

34

(100%)

31

(100%)

30

(100%)

40

(100%)

29

(100%)

每年平均起薪 313,000元 323,000元 325,000元 304,000元 264,000元

(4) 視光學

畢業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人數 33 18 25 26 33

畢業生回應人數 28

(85%)

13

(72%)

20

(80%)

22

(85%)

32

(97%)

回應的畢業生中找到全職工作

的人數

26   

(93%)

12   

(92%)

20

(100%)

19   

(86%)

28

(88%)

回應的畢業生中從事與所修讀

學科相關職業的人數

23   

(88%)

12   

(100%)

20

(100%)

18   

(95%)

26

(93%)

每年平均起薪 196,000元 230,000元 276,000元 199,000元 18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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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職業治療學

畢業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人數 39 48 49 43 49

畢業生回應人數 34

(87%)

40

(83%)

49

(100%)

41

(95%)

49

(100%)

回應的畢業生中找到全職工作

的人數

34

(100%)

40

(100%)

46

(94%)

39   

(95%)

46

(94%)

回應的畢業生中從事與所修讀

學科相關職業的人數

34

(100%)

40

(100%)

46

(100%)

35   

(90%)

42   

(91%)

每年平均起薪 219,000元 235,000元 240,000元 248,000元 236,000元

(6) 藥劑學

畢業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人數 31 30 33 31 29

畢業生回應人數 30

(97%)

30

(100%)

23

(70%)

26

(84%)

27

(93%)

回應的畢業生中找到全職工作

的人數

29   

(97%)

30

(100%)

22

(96%)

26

(100%)

27

(100%)

回應的畢業生中從事與所修讀

學科相關職業的人數

29   

(100%)

30

(100%)

22

(100%)

26

(100%)

26   

(96%)

每年平均起薪 150,000元 162,000元 167,000元 181,000元 181,000元

(7) 物理治療學

畢業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人數 74 71 64 81 99

畢業生回應人數 59

(80%)

58

(82%)

63

(98%)

70

(86%)

97

(98%)

回應的畢業生中找到全職工作

的人數

59

(100%)

58

(100%)

63

(100%)

65   

(93%)

63   

(65%)

回應的畢業生中從事與所修讀

學科相關職業的人數

58

(98%)

58

(100%)

62   

(98%)

65

(100%)

45

(71%)

每年平均起薪 219,000元 234,000元 236,000元 241,000元 23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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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義肢矯形學

畢業年份 ( 4 )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人數 - - - 18 26

畢業生回應人數 - - - 15

(83%)

25

(96%)

回應的畢業生中找到全職工作

的人數

- - - 15

(100%)

18

(72%)

回應的畢業生中從事與所修讀

學科相關職業的人數

- - - 12

(80%)

12

(67%)

每年平均起薪 - - - 221,000元 157,000元

(9) 放射學

畢業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人數 58 68 65 69 70

畢業生回應人數 50

(86%)

57

(83%)

54

(83%)

61

(88%)

66

(94%)

回應的畢業生中找到全職工作

的人數

50

(100%)

56

(98%)

50

(93%)

46

(75%)

51

(77%)

回應的畢業生中從事與所修讀

學科相關職業的人數

48

(96%)

56

(100%)

48

(96%)

33

(72%)

35

(69%)

每年平均起薪 219,000元 236,000元 243,000元 217,000元 145,000元

(10)言語及聽覺學

畢業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全日制課程畢業生人數 19 14 19 18 29

畢業生回應人數 16

(84%)

12

(86%)

18

(94%)

18

(100%)

28

(97%)

回應的畢業生中找到全職工作

的人數

16

(100%)

11   

(92%)

18

(100%)

17

(94%)

27

(96%)

回應的畢業生中從事與所修讀

學科相關職業的人數

15

(94%)

8

(73%)

17

(94%)

17

(100%)

25

(93%)

每年平均起薪 238,000元 242,000元 271,000元 284,000元 275,000元

                                   
( 4 ) 由於課程在 1995-96 學年才推出，首屆學生在 1998 年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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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過去 5 年，與醫學及 生有關的學科每年所取錄的學士學位學生

人數的增減情況如下︰

學科 1996-97 1997-98 1998-99 1999-2000

(1) 醫學 +12

(+3.7%)

-4

(-1.2%)

-3

(-0.9%)

-19

(-5.7%)

(2) 護理學 +21

(+10.9%)

-1

(-0.5%)

-14

(-6.6%)

-7

(-3.5%)

(3) 牙科 -4

(-7.1%)

+2

(+3.8%)

-9

(-16.7%)

+5

(+11.1%)

(4) 視光學 +1

(+3.4%)

0 -4

(-13.3%)

0

(5) 職業治療學 +12

(+27.3%)

-2

(-3.6%)

+36

(+66.7%)

-2

(-2.2%)

(6) 藥劑學 -1

(-3.4%)

-1

(-3.6%)

+5

(+18.5%)

-2

(-6.3%)

(7) 物理治療學 +24

(+30.0%)

-5

(-4.8%)

+50

(+50.5%)

-4

(-2.7%)

(8) 義肢矯形學 +2

(+8.3%)

-1

(-3.8%)

-1

(-4.0%)

0

(9) 放射學 0 0 -6

(-8.7%)

0

(10)言語及聽覺學 -6

(-16.7%)

+14

(+46.7%)

-5

(-11.4%)

0

政府會定期檢討公營和私營醫護機構對醫療及專職醫護人員的

需求，以及有關課程應屆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政府會根據這些檢

討結果，與教資會研究是否有需要在制訂每所院校的 3 年期計劃

時，調整有關課程的學生人數。在每一個 3 年期內，各院校亦可

自行調整不同學科的計劃學生人數，以配合社會人力資源需求的

轉變，惟所作的調整不得涉及額外資源、不得偏離學院既定的角

色和使命，以及必須符合政府就特定專業所訂的學額指標。

(三 ) 我們已檢討 2000-01 年度公營機構對醫療和專職醫護人員的預計

需求，並估計本年度可供這類課程畢業生選擇的整體職位空缺，

應與去年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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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教資會資助院校 2001-02 至 2003-04 的 3 年期計劃尚待落實。在

調整醫生、護士和其他專職醫護人員的學額時，我們會考慮這些

專業人員的中長期供求情況。我們會確保所作調整能配合醫護制

度的長遠發展需求。為此，我們不但須定期檢討收生額，亦須不

時檢討培訓課程的內容。未來的醫護制度會更 重基層健康護理

服務、日間醫療護理服務和社區護理計劃，因此有需要更多具備

多種技能的醫護人員。我們會鼓勵各高等教育院校檢討和重新編

訂培訓課程的內容，以迎接這項挑戰。

為為為為政府車輛政府車輛政府車輛政府車輛購買購買購買購買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Insurance Coverage for Government Vehicles

11.11.11.11. MR BERNARD CHAN: Madam President,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traffic accidents involving government vehicles are on the rise.  Regarding
insurance coverage for government vehicles,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number of traffic accidents involving government vehicle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with a breakdown by departments and by
whether casualties were involved;

(b) of the total amount of compensation paid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o
victims of traffic accidents or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c)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taking out third-party insurance cover for
government vehicles; if not, of the reasons for that?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President, with regard to part (a) of
the question, there were 1 454 traffic accidents involving government vehicles in
1997, 1 520 in 1998, and 1 511 in 1999.  A breakdown of these accidents by
departments and by whether casualties were involved is at the Annex.

With regard to part (b) of the question, the total amount of compensation
paid in the last three years to victims injured in traffic accidents or their family
members is $1.15 million in 1997, $9.99 million in 1998 and $18.64 million in
1999.  Naturally, other than the number of accidents involving casualties, the
amount of compensation payable in a year is determined by the severity of
injuries sustained by the vic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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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gard to part (c) of the question, according to section 4 of the Motor
Vehicles Insurance (Third Party Risks) Ordinance (Cap. 272), the Government is
not required to insure its vehicles against third-party risks.  At the moment, we
have no plans to take out third-party risk insurance cover for government
vehicles.  The present arrangement whereby the Government underwrites the
financial liability arising from traffic accidents involving its vehicles is
considered more cost effective than paying insurance premium for such third-
party liability.

Annex

Number of Traffic Accidents

Involving Government Vehicles in 1997 to 1999

Year 1997 1998 1999 1997 1998 1999 1997 1998 1999

Department Injury cases Other cases Total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3 5 7 33 36 42 36 41 49

Auxiliary Medical Service 1 2 5 6 9 6 8 9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4 3 3 4 3 3

Buildings Department 1 5 3 7 5 3 8

Civil Aviation Department 1 14 7 14 7 1

Civil Aid Service 4 3 12 7 9 12 11 12

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14 13 6 14 13 6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1 1 2 1 1 2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1 6 3 28 18 13 29 24 16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1 3 1 47 63 52 48 66 53

Drainage Services Department 1 1 1 13 16 18 14 17 19

Education Department 2 1 2 1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3 4 1 34 31 27 37 35 28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1 1 2 10 21 18 11 22 20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Department

42 42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7 15 8 148 134 121 155 149 129

Government Land Transport Agency 2 37 23 21 39 23 21

Government Property Agency 1 1

GS:Constitutional Affairs Bureau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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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1997 1998 1999 1997 1998 1999 1997 1998 1999

Department Injury cases Other cases Total

GS:Civil Service Bureau 2 1 2 1

Government Supplies Department 5 4 8 5 4 8

GS: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2 2

GS:Home Affairs Bureau 1 2 1 2

GS:Health and Welfare Bureau 1 1

G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Bureau

1 1

GS:Office of CS and FS 3 8 7 3 8 7

GS:Security Bureau 1 1

GS:Works Bureau 1 1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5 10 9 5 10 9

Housing Department 1 37 29 26 37 30 26

Department of Health 1 1 7 12 17 7 13 18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1 2 1 2

Hong Kong Observatory 4 4

Hong Kong Police Force 62 144 154 405 348 413 467 492 567

Highways Department 5 10 7 5 10 7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1 11 14 14 11 15 14

Immigration Department 1 2 12 14 18 13 16 18

Industry Department 1 1 1 1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1 1 3 1 1 3

Information Services Department 2 2 2 2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Department

1 1 1 1

Judiciary 2 1 2 1

Department of Justice 1 2 1 3 2 2 3

Labour Department 4 4 4 4 4 4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5 5

Lands Department 2 13 24 12 13 24 14

Marine Department 1 1 1 2 1 2 2

Management Services Agency 1 1 1 1

Office of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1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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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 1997 1998 1999 1997 1998 1999 1997 1998 1999

Department Injury cases Other cases Total

Official Languages Agency 1 1

Official Receiver's Office 1 1

Planning Department 3 1 3 3 1 3

Post Office 6 10 3 87 103 88 93 113 91

Printing Department 1 1 1 1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1 1

Reg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11 8 6 61 82 49 72 90 55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1 6 3 6 6 3 7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6 1 6 1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7 6 2 7 6 2

Transport Department 10 7 10 7

Territor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1 3 3 1 3 3

Television and Entertainment

Licensing Authority

1 2 1 2

Trade Department 1 1

Treasury 1 1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11 19 11 155 154 112 166 173 123

Water Supplies Department 3 5 7 73 47 79 76 52 86

Total 114 234 213 1 340 1 286 1 298 1 454 1 520 1 511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買位計劃的買位計劃的買位計劃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的收費私營安老院的收費私營安老院的收費私營安老院的收費

Fees Charged by Private Homes for the Elderly under Bought Place Schemes

12.12.12.12.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關於參加買位計劃及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的

收費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根據該等計劃的規定，私營安老院須向有關住院長者提供哪些服

務及生活用品；住院長者及其家人有何渠道獲悉哪些服務及生活

用品的費用已包括在買位計劃內，以及哪些須自行繳費；及

(二 ) 當局有何措施監管有關的私營安老院向住院長者及其家人收取

該等計劃以外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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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與參加買位計劃及改善買位計劃的私營安老院舍營辦者

所簽訂的合約，已列明院舍必須為參與這兩個計劃的住院長

者提供膳宿、起居照顧和護理照顧，以及一切有關的服務和

用品。合約也列明院舍營辦者每月最多能向住院長者收取的

總金額，這包括所有費用和開支。在特殊情況下，若住院長

者經醫生證明有特別嚴重的醫療需要，以及在該長者的家人同

意下，社會福利署會批准院舍額外收取某些指定物品的費用。

社會工作者（“社工”）轉介長者入住院舍時，會向長者和

家人簡介參加上述計劃的私營安老院舍的服務和收費，而這

些私營院舍在長者入住時，亦會向他們提供有關資料。長者

及家人如對服務和收費有任何疑問，可撥已提供給他們的直

電話（ 2961 7211）與社會福利署的安老院牌照事務處聯絡。

(二 ) 牌照事務處職員會定期視察參加買位計劃及改善買位計劃的

安老院舍及收集住院長者的意見。如有住院長者指院舍收取

非認可的費用，便會立即處理。住院長者及其家人也可以把

問題或投訴，向有關的社工或牌照事務處提出。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垃圾收集車垃圾收集車垃圾收集車垃圾收集車的設計的設計的設計的設計

Improvement to Design of Refuse Collection Vehicles

13.13.13.13.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避免垃圾在運送途中散發臭

味和傳播細菌，當局會否改善垃圾收集車的設計，以及參考歐美先進國家運

送垃圾的方法；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現時收集垃圾的主要方法是利用垃圾收集車往垃圾

收集站收取垃圾，然後直接運往堆填區，或先把拉圾運往垃圾轉運站，再用

躉船運往堆填區。食物環境 生署或其清潔承辦商所採用的垃圾收集車在完

成收集垃圾後，其車尾壓縮板會伸展並遮蓋整個垃圾裝載斗，以防止在運送

途中垃圾外溢及泄出氣味。這種設計，亦廣為歐美國家所採用。我們知悉，

有個別歐洲垃圾車製造商開始在少數型號的垃圾車車尾加裝尾蓋，以進一步

防止氣味外泄。不過，當該類垃圾車掀起尾蓋收集垃圾時，尾蓋會高出車頂

最少 1 米。鑒於本港現時有蓋垃圾站的高度，該設計並不適用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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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環境 生署亦有透過其清潔承辦商在部分較大的垃圾收集站及街

市採用流動垃圾壓縮機收集垃圾。清潔人員首先會將垃圾放入壓縮機壓縮，

然後用 斗車將整個已密封的壓縮機直接送往垃圾轉運站或堆填區。由於垃

圾壓縮機屬密封式設計，所以能大大減低垃圾在運送途中散發的氣味。

現時個別房屋委員會轄下的屋苑已仿效一些國家採用自動垃圾收集系

統。該系統首先會將垃圾經特別設計的管道，從各層樓直接輸送到地下壓縮

機壓縮，然後裝入密封的垃圾收集櫃，再用 斗車將垃圾收集櫃運送往垃圾

轉運站或堆填區。由於垃圾收集櫃屬於密封式設計，因此可以有效地防止在

運送垃圾途中散發氣味。房屋委員會亦決定在 2001 年 1 月 1 日以後落成的

大型公營房屋計劃，均盡量設有自動垃圾收集系統的設施。至於新的私營屋

苑，政府有關部門亦正研究如何鼓勵更多私人發展商設置自動垃圾收集系

統，例如把這類設施所佔用的地方豁免計算於物業發展的總樓面面積內。

為了有效減低垃圾在運送途中散發氣味和傳播細菌，我們亦已經採取以

下措施：

(一 ) 食物環境 生署已就運送垃圾及清潔垃圾車的程序向員工發出

清晰指引，以防止垃圾車漏出污水及減低可能產生的氣味；

(二 ) 為垃圾車進行定期維修和保養時，更換損耗了的車斗防漏膠邊，

以保持垃圾車的密封程度；及

(三 ) 在招標購買新垃圾車時，要求製造商提供可以進一步防止氣味外

泄的設備給我們考慮。

把把把把工業用地工業用地工業用地工業用地重新劃作供住宅及商業重新劃作供住宅及商業重新劃作供住宅及商業重新劃作供住宅及商業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Rezoning of Industrial Land for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s

14.14.14.14.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since 1997, the rezoning of
92 hectares of industrial land for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s has
been approved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Town Planning Board.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of the total floor area of the rezoned areas, and provide a
breakdown by the type of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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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of a projection of the percentage of rezoned areas which will have
been redeveloped by the end of next year;

(c) among the leases governing the land concerned, of the number of
those which permit a change of land use without payment of a lease
modification premium; and

(d) whether, in order to speed up redevelopment, it will consider
removing from the relevant leases those terms restricting
redevelopment, and instead levying an annual tax based on the value
of the land concerned,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ptimum
and best use that can be made of i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a) Since 1997, a total of 95 hectares of industrial land has been rezoned
for residential or commercial developments.  The total gross floor
area of the rezoned land is about 2 million sq m, of which 1 635 000
sq m were used for manufacturing activities, 237 000 sq m for
warehouse and storage and the remaining 159 000 sq m for non-
industrial purposes.

(b) There is no time limit on the redevelopment of rezoned industrial
land.  The pace of redevelopment is primarily a function of the
market and initiatives of the private sector.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make any projection of the time by which such land would be
fully redeveloped.

(c) Most of the leases within the 95 hectares of rezoned land contain
restrictions on the uses of the site.  All changes of use from
"industrial" to "non-industrial" of a higher market value require the
payment of a lease modification premium.

(d) The proposal to remove restrictive development covenants in the
affected lease terms and collect a land use value tax based on
improvement in land use value represents a major departure from
the existing land administration policy.  In order to facilitate
redevelopment of obsolete industrial land, the Governmen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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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ly exploring various possible forms of incentiv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would not make any such major decision without a
detailed assessment of its implications and full consultation with
parties concerned.

租置屋租置屋租置屋租置屋 的管理的管理的管理的管理

Management of TPS Estates

15.15.15.15.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根據租者置其屋計劃售出的公共屋 （“租置屋 ”）的業主立

案法團（“法團”）須否在其成立 1 年後，聘用私人物業管理公

司；及

(二 ) 房屋署會否為那些已成立法團 1 年或以上，但尚未聘得管理公司

的租置屋 提供管理服務？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根據租置屋 的大廈公契規定，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會在屋 入伙後首兩年或在屋 成立法團之前（以較早的日期為準），負責

屋 的管理工作。法團成立後，有關的法團或房委會可給予不少於 3 個月的

通知，以終止房委會的管理服務。然後，法團可委聘私人物業管理公司管理

屋 。

房委會會考慮為那些在委聘物業管理公司方面遇到困難的法團提供管

理服務。

讓私營機構更多參與屋讓私營機構更多參與屋讓私營機構更多參與屋讓私營機構更多參與屋 管理及維修保養服務計劃管理及維修保養服務計劃管理及維修保養服務計劃管理及維修保養服務計劃

Greater 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in Estat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Plan

16.16.16.16.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在本年 1 月通過讓私營機構更多參

與屋 管理及維修保養服務的計劃，以提高成本效益及提升服務質素，受影

響的房屋署員工可選擇自願離職或繼續留任為公務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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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截至本年 4 月底，參加自願離職方案的各個職系的人數分別為

何；及

(二 ) 該等數字與當局的估計是否 合；若否，詳情和原因為何？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截至 2000 年 4 月 30 日房屋署各職系人員選擇參加自願

離職計劃的人數載於附件。

房屋署並無對選擇參加自願離職計劃的人數作出官方估計，因為該計劃

純屬自願性質，而選擇期又頗長（直至 2003 年 2 月）。

附件

自願離職計劃：以職系分類

（截至 2000 年 4 月 30 日）

職系 選擇參加計劃人數

工人 327

屋宇事務助理 313

房屋事務經理（包括房屋事務主任） 240

技工 192

工程監督 48

監工 25

屋宇裝備督察 24

技術主任 24

管工 21

結構工程師、屋宇保養測量師、屋宇

裝備工程師及工料測量師

11

測量主任（工料） 7

福利工作員 7

影印員 1

總計 1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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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康樂休憩用地提供康樂休憩用地提供康樂休憩用地提供康樂休憩用地

Provision of Recreation Open Space

17.17.17.17. MIS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regarding the provision of
recreation open space, which includes parks, gardens, sitting-out areas, as set
out in the Hong 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HKPSG),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n the relevant standards for recreation open space were first
adopted and of the basis for adopting such standards; and

(b) of the area of recreation open space now established in each of the
18 districts, a comparison of these figures with those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standards set out in the HKPSG, as
well as the plans to meet the shortfall?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a) The provisions for open space set out in the HKPSG were first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1981.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our population,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commissioned a study
in 1995 to examine the leisure habits and recreational preferences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on the basis of which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and updated such provisions in March 1998.

The current standard of provision of open space (including those
develop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sectors) is 2 sq m per person.
In formulating the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we have taken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the aspiration of the community,
existing and planned provisions, availability of land resources as
well as standards adopted in other major Asian cities (for example,
Singapore, Shanghai, Tokyo and so on).

(b) The provision of open space and the requirement under the HKPSG
for each of the 18 districts are set out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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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Requirements
upon full development

Provision
(Existing and Planned)

(in hectares) (in hectares)

Central and
Western

55 53.19

Wan Chai 34.88 36.62
Eastern 127.54 130.51
Southern 67 98.53
Yau Tsim Mong 68.6 76.2
Kowloon City 156.59 204.8
Wong Tai Sin 97.2 104.01
Kwun Tong 176.08 159.27
Sham Shui Po 103.73 105.06
Tsuen Wan 68.48 82.23
Kwai Tsing 105.06 128.09
Tuen Mun 135.32 180.19
Yuen Long 213.52 232.59
North 97.8 152.29
Tai Po 72.56 152.71
Sha Tin 149.86 170.09
Sai Kung 113 131.55
Islands 89.32 230.6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and Kwun Tong
Districts, there would be sufficient provision (including planned
provision) of open space in most parts of the territory.  The
HKPSG does not, however, prohibit the Government from
providing open space over and above the prescribed standards
should suitable opportunities arise.  As for the two districts with
shortfalls, both are built up with most areas fully developed.  Our
main strategy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falls is to take advantage of
each new development, redevelopment as well as urban renewal
projects to encourage the provision of open space, if necessary,
through the offering of some incentives such as bonus plot ratio.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55

易辦事服務更改收費方式易辦事服務更改收費方式易辦事服務更改收費方式易辦事服務更改收費方式

Change of Charging Method for EPS Service

18.18.18.18.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據報，提供易辦事電子付款系統的公司，自本年 4

月起更改向部分行業商戶收取服務費的方式，由以往每宗交易收取定額 2 元

改為按交易金額收取 0.75%（“按額收費方式”）。政府可否告知本會，鑒

於該系統現時被大眾市民普遍採用及在保障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是否知悉

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有否以下資料：

(一 ) 過去 3 年，透過易辦事系統進行交易的次數及金額，以及該公司

的服務費收入；

(二 ) 該公司自實施按額收費方式後，每月因而增加多少收入；

(三 ) 該公司實施按額收費方式的理據為何；

(四 ) 該公司有否計劃全面實施按額收費方式，以及會否考慮例外容許

書店及電腦零售商等行業的商戶繼續按次繳付定額服務費；若會

考慮，涉及的行業為何；若不會，原因為何；及

(五 ) 該公司實施按額收費方式對商戶、行業及消費者的影響為何？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根據消委會提供的資料，政府得悉：

(一 ) 消委會並不知道在過去 3 年，透過易辦事系統進行交易的次數及

金額，以及迅通電子服務（香港）有限公司（“迅通公司”）從

易辦事系統獲得的服務費收入；

(二 ) 消委會亦不知道迅通公司自從實施按額收費方式後，每月因而增

加多少收入。迅通公司以質詢第 (一 )及 (二 )項所涉及的資料屬商

業機密為由而拒絕透露；

(三 ) 迅通公司向消委會表示，採用按額收費方式，是因為該公司認為

向所有交易收取定額收費的做法對商戶，特別是交易額較小的商

戶來說並不公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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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迅通公司向消委會表示，迅通公司打算日後向所有商戶徵收按交

易額百分比計算的服務費用，但商戶可透過談判與迅通公司議定

該百分比的水平；及

(五 ) 消委會現正就迅通公司的市場地位及其對消費者與各行各業的

影響進行研究。消委會會在研究完成後將結果公布。

行車隧道內電台廣播被中斷行車隧道內電台廣播被中斷行車隧道內電台廣播被中斷行車隧道內電台廣播被中斷

Interruptions of Radio Broadcast Inside Vehicle Tunnels

19.19.19.19.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operators of vehicle tunnels often
interrupt the radio broadcast inside the tunnels in order to make announcement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will
request tunnel operators to avoid such interruptions during the news broadcast
time; if not, of the reason for that?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Madam President, in general, radio
break-in messages broadcast by tunnel operator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one being situation-specific announcements and the other general reminders on
road safety.  Situation-specific announcements mainly relate to traffic incidents
in the tunnel area and its vicinity.  They are necessary for keeping motorists
abreast of road conditions so that they could decide on alternative routes in good
time.  As for general road safety reminders, they are recommended by the Road
Safety Council for promoting safe driving behaviour and traffic lane discipline in
tunnels.  Both types of messages are essential for ensuring safety and smooth
operation in a closed tunnel tube environmen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minimize interruptions.  The broadcasting of
general road safety reminders is normally restricted to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i) during one-tube-two-way operation, usually in the night time, when
one of the two tunnel tubes is closed for maintenance, inspection or
cleansing.  The broadcast is one of the measures to keep motorists
vigilant and promote safe driving during such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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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on rainy days or when the road is wet and slippery; and

(iii) before and during special festive occasions and major holidays when
more weekend drivers are expected to travel through tunnels.

The existing broadcasting system in road tunnels cannot be operated
automatically to stop break-in messages during news broadcast.  The control
will have to be done by officers in the control rooms manually.  There are,
however, more than 10 radio channels which are accessible in road tunnels and
the exact timing and length of half-hourly news broadcasts vary from channel to
channel.  To deploy the control room staff to monitor news broadcasts of all of
the radio channels manually will divert their attention from their main function of
ensuring the safety and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tunnel.  Continued efforts will
be made to minimize the interruptions wherever possible.

因因因因環境環境環境環境障礙引起的障礙引起的障礙引起的障礙引起的交通意外交通意外交通意外交通意外

Traffic Accident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Obstructions

20.20.20.20.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根據香港警務處向本會提交的資料，在 1998 年接

獲的 13  991 宗交通意外報告中，有 34 宗意外是由環境障礙所引致，而該等

障礙被確定為可由政府部門進行工程，加以改善；在 1999 年接獲的 14  539

宗交通意外中，則有 120 宗意外屬同類性質。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因為環境障礙所引起的交通意外所發生的地點及詳情為

何；及

(二 ) 警方有否告知有關政府部門該等環境障礙，以方便其進行改善工

程；若有，有關部門在過去 1 年內已完成的改善工程及即將展開

的改善工程，以及該等工程的詳情為何？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在 1998 和 1999 年所發生的交通意外當中，警方鑒定分

別有 34 和 120 宗是由環境障礙引致，例如物件阻擋視 、交通燈失靈、路

面損毀、道路陡峭等。各種環境因素所引致意外的分項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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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1999

道路陡峭 5 20

視 受阻 16 46

交通燈失靈 2 21

路面損毀 11 33

總計 34 120

事發地點載於附件 A。

警方一直與運輸署保持聯繫，就改善交通意外黑點的道路環境提出意

見，以促進道路安全。我們並沒有就這些個案備存統計數字。不過，運輸署

當接獲警方的報告後，會與路政署或其他部門聯絡，安排補救措施，例如加

設交通標誌、修理失靈的交通燈、豎設欄杆、修補路面、剷除雜草等。1999

年，運輸署共就 120 個交通意外黑點進行調查，並在 103 個地點進行改善工

程。至於餘下 17 個地點，運輸署正研究改善措施，並會於今年內進行有關

工程。

1998 年

發生交通意外的地點 附件 A

環境障礙 地　點

(1) 道路陡斜 家華採石場內，近安達臣道

大澳門道、鄉村俱樂部 6P 山邊內

老圍路近三棟屋路交界

青山道與和宜合道交界

一條通往葵涌上角街的支路，近葵涌 21 座

(2) 視 被阻擋 碧雲道近德田 、德瑞樓

常寧路、安寧花園停車場內

慈雲山道、慈民 外

鯽魚湖、北潭道近燈柱編號 EB6532-0

通菜街 101 號門牌外，近亞皆老街

屯門河傍街，新發 第 3 座外

吐露港公路近大埔水圍

德士古道北與荃灣荃錦交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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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障礙 地　點

青山道與荃灣西樓角路

通州街與發祥街交界

蕉徑村的無名路

一條無名路的燈柱，編號 6271-9、近青山村

寶琳道北、將軍澳消防局近燈柱編號 BEA1083-9

上水寶運路近上水圍

港島東區走廊

煙廠街 12 號門牌外

(3) 交通燈失靈 偉業街與茶果嶺道交界

大埔道與大窩西支路交界

(4) 路面損毀 暢運道香港體育館外

大埔道與郝德傑道交界

大角咀道近富貴街

加士居道與漆咸道南交界

新界大埔太和路近吐露港公路

大埔汀角路單車徑近大埔東消防局

葵涌青衣、青衣路與青康路交界

赤 角香港國際機場內空地

大嶼山東涌、翔東路近東涌垃圾收集站

荃錦公路近觀景台，燈柱編號 FA7949-5 外

彩園 單車徑、近燈柱編號 N8019-5

1999 年

發生交通意外的地點

環境障礙 地　點

(1) 道路陡斜 華富道近燈柱編號 33045

港島東區走廊西行

薄扶林道落山／山道

告士打道西行／堅拿道東

薄扶林道近燈柱編號 34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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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障礙 地　點

皇后大道西門牌 338-342 號外

堅道西行及鴨巴甸街

置富道／薄扶林道

山頂道 118 號山頂廣場入口外

港島東區走廊、近燈柱編號 36608

協和里／聯興街

薄扶林道與第二街交界

環翠道

天后廟道門牌 70 號對開（燈柱編號 16178）

赤柱峽道落山、近燈柱編號 35923

青朗公路─元朗近沙埔（往屯門方向）

翠鏡村一條無名步行徑、近上水粉錦公路

白沙頭洲通路、近大尾篤主壩

屯門公路（往新界方向）近小欖

馬鞍山路、恒山樓外的單車徑

(2) 視 被阻擋 興民 巴士站對開

金鐘道統一中心外

莊士敦道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門診大樓外

田灣海旁道近天橋

軒尼詩道西行、 338 號門牌外的巴士站

皇后大道中西行、 345 號門牌外

德輔道西／修打蘭街 51 號門牌外

新廈街近燈柱編號 24771

灣仔道東行、 232 號門牌外

康福園

馬寶道與書局街交界

沙宣道、門牌 6 號內

大潭道近大潭水塘

堅道 120 號門牌外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61

環境障礙 地　點

羅便臣道西行 82 號門牌

近置富花園

香島道 55 號外

燈柱編號 32316 外

鴨 洲橋道南行往黃竹坑道東行

赤柱峽道往香港仔方向的左邊

馬草壟道近落馬洲雷泊村

河背村支路近八鄉河背村

大潭道西行 18 號門牌外

嵐霞路近飛鵝山道

清水灣道往九龍方向近井欄樹

干諾道中天橋西行天橋口

大樹下東路近燈柱編號 FC2197-9

粉錦公路近消防處訓練學校

道風山道燈柱編號 EA5456-8 外

南寧街西行近燈柱編號 42510

軒尼詩道門牌 313 號外

鳳德 硃鳳樓外

元朗新潭路模範鄉外近燈柱編號 FA9273

一條通往友善街、近石塘咀的無名路

稔灣路近下白泥村

港泰路近燈柱編號 H2744-8

位於無名路的燈柱編號 FA8024-9（近八鄉路）

（往馬安港村）

稔灣路燈柱編號 FA0921-2（近下白泥）

達運道近運頭塘 燈柱編號 FA7633-9

粉嶺新運路外粉嶺南圍通路

花心坑村通路

宏達路與媽廟路交界

太原街門牌 7 號外

太原街北行門牌 3 號外

新村街近禾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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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障礙 地　點

(3) 交通燈失靈 分域街 41 號門牌外／軒尼詩道

干諾道西西行近路口

筲箕灣道東行、西灣河地鐵站外

德輔道中東行近林士街

渣華道／書局街

英皇道西行及電照街北行

香港仔海傍道至香港仔大道

柴灣道／常安街北行

英皇道及健康東街交界

環保大道／昭信路迴旋處

慈雲山道慈正 正暉樓外

翠屏道與（近社區中心的）一條私家路交界

宏照道與常怡道交界

蒲崗村道與彩虹道交界

馬頭涌道與宋皇台道交界

上海街近永星里

彌敦道與界限街交界

朗屏路與鳳池路交界，燈柱編號 FA1393-3

沙頭角道（沙頭角方向）近馬尾下

荃錦公路近石崗軍營

源禾路與大埔路（近沙田）的連接路交界

(4) 路面損毀 愛丁堡廣場向南近路口

黃竹坑道

港島東區走廊天橋向康山花園

薄扶林道東行及山道天橋

深水灣道落山近壽山村路

漁光道西行近漁康街

軍器廠街近駱克道

清水灣道與西貢公路交界

官塘道 22B 號門牌外近同仁街

沙田 道近慈雲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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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障礙 地　點

長沙灣道北行、興華街

西九龍高速公路近燈柱編號 AAB0731-4

天水圍青地、一條無名路的空地，近天華路

上水新運路的一條支路，與掃管埔路交界

流浮山路近元朗新興村

汀角路的一條支路，近老 田村

青山道（屯門）單車徑、近燈柱編號 FB2252-8

荃錦公路近甲龍村

元朗媽橫路近媽廟路

大埔汀角路單車徑，近船灣陳屋

掃管笏路近燈柱編號 FA3293

彩輝花園外（向元朗）

洪天路與屏廈路交界

天耀村耀民樓外的運動場

屯門海皇路、近屯門河道的單車徑

大埔南運路單車徑、近廣福

大埔汀角道單車徑、近翠屋村

大埔道單車徑、近禾 民和樓

葵涌葵福路近盛福街

荃錦公路近川龍荃灣方向

高士打道近 39 號門牌

干諾道西西行與機利民街交界

大埔汀角路單車徑近汀角村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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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200020002000 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1999-20001999-20001999-2000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9-2000) BILL 2000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0 年追加撥款（ 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 2000200020002000 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年追加撥款（（（（1999-20001999-20001999-2000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9-2000) BILL 2000

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庫務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 2000 年追加撥款（ 1999-2000 年度）條

例草案》。

《公共財政條例》第 9 條規定：“在結算任何財政年度的帳目時，記在

任何總目上的開支如超逾撥款條例撥予該總目的款額，超額之數須包括在追

加撥款條例草案內，而該條例草案須在出現該超額開支的財政年度終結後，

於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提交立法會。”

庫務署署長現已完成 1999-2000 財政年度的開支帳目結算。在總共 91

個開支總目中，17 個的開支超出《1999 年撥款條例》原先撥給該等總目的

款項。各總目所出現的超額開支，均經由財務委員會批准或該委員會授權批

准，給予追加撥款。《 2000 年追加撥款（ 1999-2000 年度）條例草案》的目

的，是對經財務委員會批准或該委員會授權批准於該年度內撥給各有關開支

總目的追加撥款數額，給予最終的法律權力依據。

該 17 個開支總目所需的追加撥款數額合共 50.65 億元。出現超額開支

的原因，主要是有下列兩筆在原來預算中未有預留的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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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新的環境食物局及兩個負責提供市政服務的新部門在 2000年 1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的總開支合共 21.53 億元；及

(ii) 從一般收入帳目轉撥創新及科技基金的 50 億元。

由於多個開支總目中均有省下款項，而在該年度的原來預算中亦有就額

外承擔預留撥款，所以儘管有上述兩筆未預算的特別撥款，政府一般收入帳

目的開支總額仍未超逾《1999 年撥款條例》原先撥出的款額。

主席，我謹請各位議員支持《 2000 年追加撥款（ 1999-2000 年度）條例

草案》。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0 年追加撥款（ 1999-2000 年

度）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1999199919991999 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TELECOMMUNI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2 May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席單仲偕議員現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

發言。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66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並概述條例草案中數項重要建議。

條例草案委員會共舉行了 22 次會議，與政府當局及共 21 個團體深入討

論條例草案的政策、技術及法律問題。整體而言，委員會及各團體對條例草

案的目標，即促進公平競爭、改善規管架構等，並無異議。就其中若干具爭

議性的條文，經多番討論後，最終達成大致可以接受的方案。

條例草案建議電訊管理局局長目前源自牌照條款的權力納入法例，並訂

定若干制衡，例如須就其決定提出書面解釋，以及進行諮詢等。有部分團體

及議員認為條例草案應更清晰列出有關的制衡，以提高決策過程的透明度。

政府當局因而加入第 6C 及 6D 條，列明電訊管理局局長在何種情況下必須發

出指引及進行諮詢。然而，由於電訊管理局局長往往要及時作出決定，因此

政府認為不宜硬性規定局長作決定前必先諮詢。

條例草案新增的第 7K 至 7N 條旨在加強保障公平競爭。為有效阻遏反競

爭行為，擬議第 36C 條將電訊管理局局長現時可施加的罰款額提高十倍，如

有需要，還可向原訟法庭申請向持牌人施加更高的罰款額。業界及大部分固

網商對該等修訂均表支持。但議員察悉香港電訊質疑第 7K 至 7N 條由於針對

持牌人，故有歧視成分，未必符合《香港人權法案》的有關規定。而第 36C

條則具有“刑事程序”性質，故應給予持牌人公平聆訊及向法庭上訴的權

利。不過，政府當局及委員會法律顧問並不贊同香港電訊的意見。然而，當

局亦同意在擬議第 36C 條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規定電訊管理局

局長在施加有關罰款及制裁前，必先給予受影響方合理機會作出申述，而有

關罰款及制裁必須相稱及合理。

條例草案其中一項重要建議，就是在第 14 條下賦權電訊管理局局長可

授權流動網絡營辦商進入遮蔽地方設置設施以提供服務。但局長必須信納此

舉符合公眾利益，而地點及技術上無別的選擇，以及流動網絡商必須向有關

土地／設施擁有人繳付合理費用。如雙方不能達成協議，電訊管理局局長有

權按照若干原則決定有關費用。現有 6 家流動網絡商及消費者委員會均歡迎

上述修訂，認為有助消除現時網絡供應商與有關土地／設施擁有人就商討收

費所遇到的困難。

條例草案委員會亦曾聽取兩間鐵路公司、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以及以

“建造、營運及移交”方式經營的隧道營辦商的反對意見。有業者認為有關

條文有違商業談判原則，並質疑由於電訊管理局局長是電訊業的規管者，本

身已有既定立場，未必能夠基於真正公眾利益作出決定。其中隧道公司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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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條文是否合法及合憲提出強烈質疑。它們認為電訊管理局局長的介入會

構成減損私有財產權的行為，有違《基本法》有關條文所賦予的保障。部分

議員亦認為擬議第 14 條賦予電訊管理局局長過大權力，嚴重損害隧道公司

的商業利益，要求政府當局重新考慮。

議員曾考慮條例草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意見，即該條文所帶來的限制，

相對於政策目標而言是否合理及相稱。政府當局提出多項理據，指出擬議第

14 條並不構成侵權行為，並強調有關條文可以改善流動電訊服務覆蓋遍及全

港，有助香港發展為電訊樞紐。政府當局與議員就整體電訊管理局局長釐定

收費的機制是否妥善，積極交換意見。

因應議員的關注及在平衡各方考慮後，政府當局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規定如流動電話網絡商與有關土地／設施擁有人無法就進入費

用達成協議時，雙方可考慮援引《仲裁條例》尋求獨立仲裁。在未有仲裁結

果之前，流動網絡商可以先行進入，但必先向土地／設施擁有人繳付暫繳費

用。至於仲裁員的正式仲裁決定，則會追溯至網絡商進入土地的日期起計。

政府當局同意仲裁員在決定費用時，必須顧及電訊管理局局長所發出的指

引，以及考慮與成本、財產價值及獲授權進入土地所帶來的利益等因素。政

府當局經考慮議員及兩間鐵路公司所提出的關注後，亦會提出修訂，訂明電

訊管理局局長就流動網絡商進入土地所定的技術規定如與其他關乎公眾安

全的法定條文有所抵觸，須以後者為準。

至於條例草案中第 36A 及 36AA 條有關互連及共用設施的安排，委員會

察悉香港電訊認為有關條文構成徵用私有財產，因而抵觸《基本法》有關條

文。議員聽取了政府當局及委員會法律顧問所提的不同意見。政府當局堅持

有關條文並無剝奪持牌人對有關設施的所有權。政府亦會提出全體委員會審

議階段修正案，澄清擬議第 36AA 條只適用於電訊業持牌人。

鑒於香港電訊、香港會計師公會及部分議員對電訊管理局局長在索取資

料方面的權力是否過大提出疑問，因此，條例草案委員會曾就條例草案中，

有關持牌人須向電訊管理局局長披露資料的法律責任，以及擬議條文是否符

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等問題要求澄清。政府當局亦同意提出修正案，

清晰說明持牌人所受到的保障。

部分議員認同會計師公會的關注，認為擬議第 36D 條賦予電訊管理局局

長可單方面向裁判官申請發出命令，向非持牌人索取資料的權力過大，對非

受電訊管理局局長監管的第三者不公平。議員均理解電訊管理局局長在調查

違規事項時，很多時候須向第三者索取資料。經深入討論後，政府當局答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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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擬議條文中加入更多制衡，如規限條款的適用範圍，以及規定電訊管理局

局長必先書面通知非持牌人，要求提交資料／文件，以及讓第三者提出反對

及書面申述。電訊管理局局長如仍須決定向裁判官申請命令，則必須一併提

交該第三者的書面申述，以便裁判官考慮應否發出命令。

條例草案委員會及多個代表團體關注條例草案一方面大大加強了電訊

管理局局長的權力，但另一方面卻沒有訂立上訴機制，受屈者只能按照目前

做法，申請司法覆核。議員認為現行安排並非有效的上訴渠道。政府從政策

角度考慮過議員的意見後，最後同意加入條文，成立由獨立人士組成的“電

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處理因反對電訊管理局局長就保障競爭事宜

所作的意見及決定。委員會知悉上訴委員會的程序將會在條例草案通過後以

附屬法例形式訂立。議員大致上接受擬議的上訴機制。

《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內容相當複雜。本人謹多謝條例草案

委員會成員及數位非委員會議員的積極參與，政府當局對議員意見的積極回

應，以及秘書處同事努力不懈的工作，使審議過程順利完成。條例草案委員

會亦感謝各代表團體對條例草案的關注及提出寶貴意見。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及政府動議的修正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開放市場，引入競爭，一直是香港近年在電訊事業

的主要目標。我們今次修訂《電訊條例》，主要是為了提供一個更能配合二

十一世紀電訊發展的環境，如果條例草案獲得通過，香港市民日後不但能夠

享受更完善的流動電話網絡，同時亦有助香港邁向亞太區通訊樞紐的目標。

我相信不少人在使用流動電話的時候，也曾經歷過以下的情況：便是一

旦進入某些商場或大廈，原本非常順暢的對話，便會突然中斷，或一旦進入

這些地方，電話便無法接通。其實，這些都是網絡覆蓋的問題。今次條例草

案的其中一個目的，便是要改善這種情況，容許電訊商有進入土地鋪設網絡

的權利，如果雙方未能就租金達成協議，可向獨立仲裁委員申請仲裁。以往，

最關鍵的問題，是在於集團與集團之間的敵意排斥，或一方擁有先天的談判

優勢，以致無法就鋪置設備的租金達成協議，使市民必須忍受斷斷續續的話

音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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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流動電話的滲透率已經超越傳統的電話，成為日常生活的必需

品。第三代流動電話更是蓄勢待發，這些 3G 電話不但能夠進行話音通訊，

更有上網功能，除了加強了文字、甚至圖像的資訊傳遞之外，更有助電子商

貿的發展。據說，芬蘭人一機在手，便可直接透過手機的購物及記帳功能從

汽水機購買汽水 ......這種聽似誇張的消費模式，很快便可能在香港出現，

因此一個覆蓋完善的網絡，是首要和必要的。

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們一輪又一輪地接見了不少電訊商及隧道

公司的代表，他們亦多次到立法會反映意見，特別是就電訊商的進入土地

權，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合約精神、仲裁者的公信力，以及

上訴渠道等，提出了大量的意見。他們甚至聘請律師，提出各自的論點。

在電訊管理局局長是否有權介入電訊商和商業機構之間的協議問題

上，我們曾經陷入了兩難的局面。最後，委員會接受了政府有關“規管”財

產和所謂“充公”財產定義的分別，而政府亦接受民建聯以及其他議員的意

見，同意設立獨立仲裁者，以代替電訊管理局局長的仲裁角色，以及成立上

訴機制，以彌補司法覆核的不足。

此外，條例草案亦加強了電訊管理局局長的規管權力，特別是在保障競

爭的措施方面，我相信不少人都會記得，電訊管理局局長以往在公平競爭的

事宜上，充當“包青天”的角色：接受投訴、進行調查、作出仲裁和決定。

不過，由於有電訊商入稟法庭，質疑電訊管理局局長的執法權力，促成今次

條例草案的修訂。最近發生的手機商聯手加價風雲，亦為提高電訊管理局局

長的調查權力，加強理據。

由於科技日新月異，電訊發展一日千里，對有關事業，特別是保障競爭

措施方面作出規管，是頗為“前 ”的事，審議的時候，沒有太多先例可以

參考。因此，在加強電訊管理局局長的權力的同時，我們亦加強了受調查者

以至非持牌人的保障。

我不敢說《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已經完美，但是經過了 22

輪會議，以及私下大量的游說工作，我相信我們已經盡力兼顧了各方面的意

見，平衡了多方面的顧慮，令條例草案的推行，明晰而有力。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的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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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政府提出《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目的

是促進電訊業的競爭，加強電訊業的規管架構。條例草案的原意雖好，但政

府的手段卻引起了極大的爭議，包括條例草案原先建議賦予電訊管理局局長

的權力是否過大、令其角色容易出現衝突、法例是否破壞本港奉行的自由經

濟原則，以及是否破壞合約的精神等。

條例草案建議電訊管理局局長有權授權網絡營辦商進入遮蔽的地方設

置電訊設施（包括鐵路及隧道）。以“建造、營運及移交”方式經營的隧道

公司，跟政府簽訂了專營權合約，並受有關隧道的法例監管。合約及法例條

文清楚列明任何機構或公司擬在隧道內裝置公共設施，必須與有關隧道公司

洽商，並按市場價格支付有關費用。

現時流動網絡營辦商是否無法進入私營隧道而非要政府介入不可呢？

據瞭解，流動電話營辦商與私營隧道公司的自由洽商一向運作良好，所有流

動電話營辦商都已經進入了 4 條私營隧道並鋪設了網絡，其中包括政府沒有

要求他們進入的隧道，他們亦已進入了。

可是，現時政府以公眾利益為大前提，為流動電話網絡營辦商提供良好

的發展環境為理由，以修訂法例的“合法”手段，單方面更改與隧道公司簽

訂了的專營權合約，此舉對隧道公司而言是不公平的。

除了給予流動網絡營辦商法定權利進入私營隧道外，條例草案原先的建

議，是在營辦商與隧道公司不能就進入費用達成收費協議時，由電訊管理局

局長作為裁決。這是變相剝奪了隧道公司與網絡營辦商自由議價的權利。

政府再三強調，電訊管理局局長只會在雙方無法達成協議的情況下才有

權介入及決定有關費用。不過，顯易而見，當初的條例草案存在一大漏洞，

就是流動網絡營辦商大有可能利用電訊管理局局長作為商業談判的籌碼，在

商業洽談時把隧道公司放在不利的位置。此外，如果政府最終有權介入，網

絡營辦商會否積極與隧道公司議價，亦很成問題。

電訊管理局是負責推廣流動通訊的機構，而原先條例草案賦予電訊管理

局權力，該局可以作為電訊供應商及隧道營辦商的仲裁者，令該局出現角色

衝突。作為政府機關，理應避免牽涉私人機構之間的商業洽談，更遑論將自

己定位為兩者之間的仲裁者。再者，由於電訊管理局不瞭解隧道的運作，因

此難以令私營隧道公司信服政府在釐定收費時是公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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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政府最終能從善如流，同意提出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規

定由獨立仲裁員負責決定收費，而並非由電訊管理局局長作出決定。此外，

仲裁員在決定費用時必須顧及由電訊管理局局長稍後經諮詢後發出的指

引，以及考慮與成本、財產價值及獲授權進入土地所帶來的利益等有關的因

素。就釐定收費的原則，政府在今年 1 月向條例草案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文件，

當中概述政府擬議提出某些收費的原則諮詢各有關方面，當中包括關乎成本

的原則、物業估值原則等。本人希望政府在今天回應的時候能夠清楚交代是

否仍會以這些原則作為諮詢的基礎。此外，本人亦希望政府能夠詳細講述這

些原則背後所包括的範圍。

政府既然作出了些微的讓步，隧道公司最終也無可奈何地，勉強接受政

府單方面對他們釐定適當收費的自由施加限制，但我恐怕這已經帶出一個負

面的信息，就是任何投資者與政府簽訂的合約均有可能在後期被政府單方面

修訂，從而打擊投資者參與香港基建項目的信心。

主席女士，雖然今天肯定會通過條例草案，因為具爭議性的條文最終都

得到可被勉強接受的解決方案，但令人擔心的是，政府“刻意”地提升香港

作為電訊中心的地位，可能會“無形”地破壞香港奉行的自由市場機制、擾

亂自由經濟體系裏的自由談判、損害香港辛苦建立的自由市場美譽。

本人必須重申，政府實在不應該干預商業洽談，應由市場力量在自由競

爭的經濟體系中發揮自動調節的功能，更重要的是政府應該帶頭做到信守合

約精神，保持投資者繼續投資基建項目的信心。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恢復二讀辯論《1999 年電訊（修

訂）條例草案》。本條例草案於去年 5 月 12 日在立法會首讀。條例草案的

目的，是加強電訊業保障競爭的措施、改善電訊服務互通互連的安排、精簡

發牌架構，以及在某些技術範疇賦予電訊管理局局長適當的權力。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72

條例草案委員會在單仲偕議員的領導下，在過去 11 個月先後舉行了 22

次會議，並對條例草案作出了詳盡和深入的審議。委員會亦接見了 21 個團

體，包括電訊營辦商、隧道和鐵路公司、消費者委員會及其他有關的代表團

體，聽取他們對條例草案的意見。我謹在此多謝委員會主席及各位委員在審

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和提出的非常有用的意見。

條例草案委員會十分支持條例草案的政策目標。委員會主要的關注是電

訊管理局局長的權力，應該有適當的制衡。我稍後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大多是因應條例草案委員會，以及有關代表團體的關注而提出

的，目的是令條例草案更為完善。這些修正案已經過委員會的詳細討論及獲

得他們的支持，我希望各位議員稍後會對這些修正案亦予以支持。

我想趁此機會解釋一下政府動議的幾項主要修正案。條例草案委員會曾

經仔細研究和討論條例草案第 14 條，該條文建議授權流動電訊服務商進入

土地，擴建網絡。我們的政策目標，是要確保流動電訊服務的覆蓋範圍可遍

及全港。有鑒於流動電訊服務的滲透率高達 57%，已經超越了固定電訊服務

的滲透率，所以優質及可覆蓋全港的流動電話服務，對於廣大消費者和香港

作為亞太區內電訊和資訊科技中心，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們的政策目標

是得到廣泛的認同。至於主要的爭議點，是當流動電話服務營辦商和遮蔽地

方的業權人不能達成商業協議時，法例所訂定的機制，如何能做到公平、合

理、有效，並且符合公眾利益。

在考慮條例草案委員會和各方的意見後　─　特別是劉健儀議員和其

他議員的建議　─　我們同意提出修正案，由獨立仲裁員釐定有關的收費。

這樣既可配合我們要達致流動電訊服務覆蓋全港的政策目標，亦有助進一步

令整個機制更見公平。我們並建議在有關仲裁安排的修正案內，清楚訂明無

論在任何情況下，持牌人向有關土地享有合法權益者繳付的費用，必須是公

平和合理的。其中所考慮的因素包括成本、物業價值及因授權進入土地所帶

來的利益。由於建議的第 14 條適用於不同的遮蔽地方，包括商場、隧道及

鐵路等，所適用的收費原則並不盡相同，故此，我們建議電訊管理局局長經

徵詢遮蔽地方的業主和網絡營辦商後，制訂收費原則的指引，供仲裁員在釐

定收費時考慮，這樣會確保有關的收費原則反映受影響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很抱歉，請你暫停發言，因為我發現本會議廳內有物件燒焦的

味道。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讓工作人員修理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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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4 時 35 分

4.35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4 時 45 分

4.45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剛才是表決系統的後備電源出現了問題，現在已將有關機

件移離會議廳，而表決系統絕對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請繼續發言。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由於建議的第 14 條適用於不同的遮蔽地方，包括

商場、隧道和鐵路等，所適用的收費原則並不盡相同，故此，我們建議電訊

管理局局長經徵詢遮蔽地方的業主和網絡營辦商後，制訂收費原則的指引，

供仲裁員在釐定收費時考慮，這樣會確保有關的收費原則反映受影響各方的

意見。

在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本條例草案時，我們已向委員會提交有關收費原

則的諮詢文件綱要，當中，我們已明確列出該諮詢文件一定會涵蓋條例中列

明的 3 個因素，包括第一，有關成本的原則，這個原則讓業主悉數收回因容

許流動電話服務營辦商在其遮蔽地方安裝、操作、管理和維持流動電訊服務

設施所涉及的費用，有關成本可以包括直接和間接或無形成本，當中包括資

金成本、機會成本、共同分擔費用，甚至補償等。我們亦須就如何釐定業主

應獲得合理經濟回報，諮詢各方的意見。該回報率將顧及商業風險因素；第

二，財產價值原則，這個原則考慮可供裝置電訊設備的其他同類地點的物業

價值；及第三，關乎可從有關授權所帶來的利益的原則。這個原則考慮到一

方面流動電訊服務營辦商可以因擴大網絡、覆蓋範圍而提高服務質素，另一

方面，有關業主亦可收回所付出的一切成本，並因為流動網絡覆蓋範圍擴大

至其物業而獲益。因此，我們會把按攤分盈利的收費原則，納入諮詢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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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管理局局長將會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盡快發出有關諮詢文件，向有

關人士作出諮詢。我想強調，條例草案第 14 條旨在制訂一個後備機制，使

有關方面未能達成商業協議的情況下　─　我想重申，未能達成商業協議情

況下　─　確保網絡覆蓋可以遍及全港的遮蔽地方。第 14 條一向沒有終絕

各有關隧道公司在批准進入隧道或釐定有關收費的權利，獲授權的持牌人和

有關的隧道公司須盡力就有關裝置所須繳付的費用達成商業協議，獨立仲裁

員只在合理的時間內，仍未達成該等協議時，才會釐定有關費用，而獲釐定

的費用必須在有關個案的所有情況下，屬於公平和合理的。我們相信當中所

涉及的公眾利益，足以支持成立此機制，以確保“全港覆蓋”的目標，特別

是加入了修正後，進場裝置費用是由獨立仲裁員負責，以及其他我們加入的

平衡措施。所以我們認為現時的安排是合法、合理、相稱，以及不會影響投

資者對基建項目的興趣的。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第 36A 及第 36AA 條，涵蓋有關互連和共用設施的

安排。互連和共用設施是國際公認促進網絡市場競爭的方法。如果某一個網

絡不能跟另一個網絡互連，那某一個網絡的客戶便不能跟另一個網絡的客戶

通訊。在一個擁有先進電訊網絡的城市，這是不可以接受的。此外，香港仍

有很多樓宇是舊式的樓宇，未必擁有足夠的空間裝置電訊設備。如果電訊管

理局局長不能指令共用設施，那麼消費者的選擇便會大大減少。在第 36A 及

第 36AA 條下，電訊管理局局長的權力是受到約束的。該兩項條例規定電訊

管理局局長只有在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才可以介入裁定互連或指令共用

設施，同時，有關的修正案亦確保營辦商可收回成本。

有團體曾經表示，關注電訊管理局局長可以在第 36A 條下隨意推翻持牌

機構之間透過商業磋商達成的現存互連協議，介入裁定互連的安排。我們認

為這種憂慮是沒有必要的。第 36A 條明確訂明電訊管理局局長必須在符合公

眾利益的情況下，才可以介入互連，即監管機構不能隨意干預在自由市場運

作下已經訂有的商業協議，介入裁定互連的安排。事實上，電訊管理局局長

在今年 1 月作出一項有關地下鐵路公司和流動電話營辦商的互連安排的決

定，已明確肯定上述的原則。

此外，條例草案委員會亦就第 7I、 35A、 36D 條賦予電訊管理局局長索

取和查閱資料的權力，進行詳細的審議，務求清晰界定所行使的權力，並向

持牌機構及非持牌機構提供足夠的保障。我們在考慮條例草案委員會和各代

表團體的意見後，同意可以進一步改善有關的條文。舉例來說，我們更明確

列明電訊管理局局長在確保持牌人遵照法例、牌照條款，而他作出的決定和

發出指令的情況下，才可行使第 7I 和第 35A 條下的權力。至於第 36D 條，

電訊管理局局長須有理由信納某人擁有的資料和文件，跟違規的調查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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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會運用該條文下的權力。此外，我們亦清楚列明有關條文不能強迫任何人

交出不會在原訟法庭民事法律程序中被強迫交出的文件或資料。我們相信建

議的修正案已經回應了條例草案委員會和有關代表團體的關注。

我想在此重申，電訊管理局局長向非持牌機構，例如會計師或核數師索

取文件以調查某種違規行為時，他必須依從第 36D 條的規定行事，而不會引

用第 35A 條。為了進一步改善第 36D 條，我們提出的修正案將電訊管理局局

長會先向有關非持牌機構發出通知書索取文件的一項行政措施，清楚列入法

例之內，並且讓有關人士有機會向電訊管理局局長提出申述，而指令非持牌

人提供資料的命令，須由裁判官頒發。如果有關的非持牌人曾經向電訊管理

局局長提出申述，電訊管理局局長須向裁判官提交該項申述一併考慮。我們

深信經修正案改善的第 36D 條，可進一步為非持牌人提供保障。

《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改善電訊業的規管架構，讓營辦商可

以在一個更公平和具透明度的環境下，提供電訊服務，作出投資，並確保消

費者可以繼續享有高質素和價格合理的電訊服務。條例草案的建議是經過多

次公開諮詢後制訂的，有關的修正是符合電訊市場的需要，亦有助鞏固香港

作為世界一流電訊中心的地位。

主席女士，我謹向立法會各位議員推薦本條例草案。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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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199919991999 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TELECOMMUNI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電訊

（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6、 9 至 12、 14、 15、 21、 24 及 27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至 5、 7、 8、 13、 16 至 20、 22、 23、 25 及 2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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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剛讀出的條文，修正案內容已載

列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我現在就各項修正作簡單的介紹。

我們建議修正第 1 條的生效條文，使條例草案內該等無須以附屬法例配

合運作的條文可以在條例草案刊憲當天即時生效，讓改善的規管架構可以早

日實施，促進電訊業的發展。

至於該等須以附屬法例配合運作的條文，包括新的發牌架構，以及有關

廢除舊有發牌制度的條文，則會稍後實施。我們計劃在下一個立法年度盡快

將有關的附屬法例提交立法會。

我們在考慮條例草案委員會和各代表團體對制衡電訊管理局局長權力

所表達的關注後，建議修正第 3 條，將電訊管理局局長現有的一些行政措施

納入條例內，進一步加強法定上的制衡。有關的主要修正包括：第一，電訊

管理局局長除了有責任就所作出的裁定、指示或決定提供書面理由外，亦須

就其根據法例得出的意見提供書面理由；第二，電訊管理局局長必須就發牌

準則，以及就在第 14 條下供仲裁員考慮收費原則發出指引；第三，電訊管

理局局長發出何謂在市場上佔有優勢，在第 14 條下供仲裁員考慮的收費原

則，以及發出有關決定互連及共用設施所依循的準則，並且在發出指引前，

必須諮詢有關人士。

至於第 4、 18 和 23 條，我們建議作出修正，進一步改善有關電訊管理

局局長向持牌人和非持牌人索取和查閱資料的條文。建議的修正包括更清楚

訂明電訊管理局局長向持牌人和非持牌人索取或查閱資料的目的。機密的資

料只可以在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和經考慮提供資料人士所作出的申述

後，才可以作出披露，以免除提供資料人士在有關保密協議下的民事法律責

任，以及保障有關人士在提供資料時，無須提供民事訴訟中原訟法庭也不會

要求提供的資料。

至於我們就第 7 條建議作出的修正，主要是在網絡營辦商和遮蔽土地業

主未能就進入土地的費用達成商業協議時，授權獨立仲裁員釐定有關費用，

而所須繳付的費用亦必須是公平和合理的。電訊管理局局長在作出授權時，

除了考慮公眾利益和一系列因素外，亦必須考慮有關人士所作出的申述。此

外，他亦須訂明授權所附帶的技術規定。鐵路公司曾表示關注有關的授權會

影響鐵路的安全和運作。就此電訊管理局局長會在諮詢有關方面後，發出運

作指引，而我們亦建議修定條文，列明若授權所附帶的技術規定，與任何其

他條例中關乎公眾安全的條文相抵觸，則後者會在抵觸的範圍內凌駕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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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們亦建議制訂臨時費用措施，讓流動網絡營辦商早日進入

土地裝置電訊設備，為公眾提供服務。繳交臨時費用亦有助保障業主權益，

我們建議電訊管理局局長在接獲土地業主或流動網絡商的申請後，可以指定

須暫繳的臨時費用，而流動網絡商在繳付臨時費用後，可以進行裝置設備。

至於第 16 條，我們建議作出的修正是成立一個“電訊（競爭條文）上

訴委員會”，接受有關方面上訴電訊管理局局長就競爭事宜所作出的意見、

決定、指示、制裁或補救措施等。

條例草案其中一項的主要政策目標，是制訂有助競爭和維護消費者權益

的規管架構。在我們考慮到修訂草案的保障競爭措施第 7K 至 7N 條，是本港

首次因應界別的需要和發展，而引入的保障競爭條文；加上本港的電訊業迅

速開放和競爭越見激烈，電訊市場可能出現涉及反競爭和具爭議性事件的情

況，電訊管理局局長在作出有關保障競爭的決定時，亦會涉及較廣泛的經濟

考慮。有見及此，我們認為在政策方面可取的做法是設立一個“電訊（競爭

條文）上訴委員會”。該委員會設有一名主席、最少一名副主席和一 備選

委員。全部由行政長官委任，主席和副主席都必須由有資格獲委任為高等法

院法官的人士出任。為了避免上訴機制被濫用以妨礙電訊管理局局長的決

定，任何上訴事項均不會暫緩執行，但有關罰則的決定則屬例外。上訴委員

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除非是有關法律的問題，才可由上訴法庭作出裁定。

至於第 17 條，我們建議作出的修正，主要是規定電訊管理局局長必須

在符合相稱和合理的原則下，方可吊銷或暫時吊銷持牌人的牌照，並須以書

面說明理由。在作出有關決定前，須讓持牌人作出申述的機會。

我們建議修正第 19 條，進一步改善互連的條文，包括規定電訊管理局

局長必須讓有關方面有機會作出申述，清楚訂明互連的費用必須是公平和合

理，而該費用須讓有關的網絡商收回成本。

我們建議修正第 20 條，進一步改善有關指示共用設施的條文，我們清

楚訂明該條只適用於持牌人擁有和使用的設施，而電訊管理局局長所訂定共

用設施的費用亦須是公平、合理和包括所需的成本。

至於第 22 條，我們建議作出的修正，主要是規定電訊管理局局長必須

在符合相稱和合理原則的情況下，才可以施加罰款，而在作出該決定前，必

須讓有關的人士有合理機會作出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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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上述條文的其他修正，以及對第 2、 5、 8、 13、 25 和 26 條等的修

正，是純屬技術性和行文上的修正，使這些條文更為清晰，達到預期的效果。

以上所有的修正案是政府與條例草案委員會經過詳細討論達成共識後

提出的，希望各委員支持和通過這些修正案。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1111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4444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555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777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888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1313131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1616161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17171717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18181818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20202020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2222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23232323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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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2525252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第第第第 26262626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只想就電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發言。

首先，政府提出這個上訴委員會，即更改原本上訴機制，容納一個更具

彈性的上訴機制，我是表示歡迎的；至於上訴委員會這種做法，亦符合政府

以個別行業作為引入競爭條文的政策。另一項有關廣播的議案，可能在接

的兩星期便會提交立法會。然而，我想強調一點，這些只是維護公平競爭這

大環境下的一個小部分，雖然這部分很小，但我也很歡迎。不過，我仍然希

望政府不時作檢討，最終也應成立一個公平競爭委員會，特別針對一些所謂

不同行業的競爭。

電訊行業本身亦面對一些來自其他行業的不公平競爭行為，例如（雖然

現時已制定了這方面的反競爭條文）來自物業管理人士或其他非電訊管理業

務的反競爭行為。

至於電訊管理局局長親自處理行業內的反競爭行為方面，我相信他具有

足夠專業知識，以及有專業隊伍協助他做這方面的工作，這亦很恰當。現在

我們姑且以英國為例，現時政府說整體規管架構是仿效英國　─　不過英國

其實有一個比較強的公平競爭委員會　─　當然它不單止處理反競爭的行

為，它也會處理收購合併中的所謂 anti-trust 的問題（不過，我相信我們無須
討論該部分）。單看公平競爭這事情，雖然現時的條文較以前好些，但對於

理想的環境，我認為還是有很大的距離，原因是，我們的電訊管理局局長還

要面對一些來自不同行業對電訊業的反競爭行為，故此我仍是擔心條例的有

效性。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今次提交這項議案的做法，是好的開始。其實，我們

很希望看到政府在不同行業內設立專業隊伍，監察反競爭或維護公平競爭，

在累積經驗後，最終成立一個公平競爭委員會。我說過，政府今次的做法是

好的開始，但絕對不是終結。世界各地現正面對電訊業迅速發展，大家都知

道必須成立一個很有效的規管架構。我們今次的改動是有需要的，但這並不

足夠，我希望政府能不時檢討公平競爭委員會的概念。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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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回應）

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全委會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你是否想發言？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我們建議的電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是基於

以個別界別為基礎的保障競爭政策而決定的。至於應否成立跨界別的公平競

爭委員會，現時政策認為是沒有此需要，因為香港已是一個十分開放的市

場。所以，儘管我們歡迎單仲偕議員的建議，但我們仍覺得現時的政策，沒

有要求成立這個公平競爭委員會。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動議的

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1 至 5、 7、 8、 13、 16 至 20、 22、 23、 25 及 26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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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5A 條 第 9 條對航空過境或航空轉運貨物的適用。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二讀新訂的第 5A 條，內容已載列於

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由於在本條例草案的審議期間，《 2000 年航空貨物轉運（促進）條例》

獲得通過並生效，其中一項條文是在《電訊條例》內就轉運無 電通訊發送

器 具 的 過 境 和 轉 運 安 排 ， 加 入 新 的 第 9A 條 ， 而 第 9A 條 又 載 有

radiocommunication 一 字 。 因 此 ， 我 們 須 作 出 修 正 ， 把 該 字 改 為

radiocommunications，這純粹是行文上的修正。謝謝主席。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新訂的第 5A 條予以二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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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新訂的第 5A 條。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動議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5A 條。

擬議的增補

新訂新訂新訂新訂的第的第的第的第 5A5A5A5A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本條例草案增補新訂的第 5A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

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及 2。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附表 1 及 2，修正案內容已載列

於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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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附表包括其他法例內 telecommunication及 radiocommunication兩字

修正為 telecommunications 及 radiocommunications。由於在本條例草案的審

議期間，有些載有 telecommunication 及 radiocommunication 兩字的法例已經

過修訂，因此，我們須更新這些附表，其他的修正亦是行文上的修正。謝謝

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1111（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2222（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V））））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及 2。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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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1999199919991999 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TELECOMMUNI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

《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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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7 號）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17171717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7)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30 June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7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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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7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17171717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7)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17 號）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88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 條。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請你批准我根據《議事規則》第 91 條，動

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7)款，以便全體委員會一併考慮條例草

案第 2 條及附表 3。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由於只有立法會主席才可以批准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

因此，我命令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生福利局局長，我批准你提出要求。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7)款，

以便全體委員會一併考慮條例草案第 2 條及附表 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第 58 條第

(7)款，以便全體委員會一併考慮條例草案第 2 條及附表 3。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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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3。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動議修正第 2 條及附表 3，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

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條例草案的附表 3 旨在對《助產士註冊條例》及《1997 年助產士註冊（修

訂）條例》作法律適應化修改。由於修訂條例已經生效，有關的條文已經整

合於《助產士註冊條例》中，因此，附表 3 內原建議對修訂條例條文所作的

法律適應化修改，應改為對《助產士註冊條例》的條文作修改。至於這些法

律適應化修改的生效日期，應與修訂條例的有關條文的生效日期一致，即

1999 年 9 月 30 日，故此，我們建議一併修正條例草案第 2 條，該條指明條

例草案條文的生效日期。

以上的修正屬技術性質，並不影響條例草案對有關條文原有的修改。希

望各位委員支持此修正案。

謝謝主席。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3333（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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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生福利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2 條及附表 3。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1、 2 及 4 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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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第（第（第 17171717 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7) BILL 1999

生福利生福利生福利生福利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女士，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7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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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7

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7 號）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

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如果有議員發言超逾了時限，我有責任停止他的發

言。

第一項議案：醫療事故調查機構。

醫療事故調查機構醫療事故調查機構醫療事故調查機構醫療事故調查機構

INVESTIGATORY BODY ON MEDICAL INCIDENTS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隨 市民對個人權益的認識日漸提高，近年有關醫療事故的投訴每年也

有增加。市民從報章得知的醫療投訴也有很明顯的增幅，這個現象代表了甚

麼呢？我認為是代表了市民對自己的權益越來越關注，也可能顯示了他們對

於一些申訴制度得不到滿意的處理，或是對處理投訴的機制沒有信心，所以

便要訴諸新聞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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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提出的議案，也正是針對此問題，促請政府成立一個獨立的、有

法定權力的機構，我暫且稱之為醫療申訴專員。我相信大家也會很熟悉申訴

專員，他是處理有關行政事務的投訴，但他不會處理任何有關臨 服務的投

訴。此外，大家也會很熟悉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它是接受市民就

有關消費事宜所作的投訴的。我建議的醫療申訴專員，便是可以類似的模式

─　接受投訴、負責調查、調解，甚至是協助申訴人搜集或整理資料　─　令

投訴得到正確處理。

事實上，現時市民要投訴的醫療事故非常分散。投訴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的個案比較幸運，因為醫管局設立了一個有外人參與的公眾投訴委

員會　─　主席女士，我須在此申報，我是醫管局董事局的成員；投訴 生

署的也可算是投訴有門，因為這個政府部門都會清清楚楚接受市民的投訴，

以及處理任何有關部門所提供的服務的醫療投訴。可是，私家醫院又如何

呢？市民可能要到醫務委員會去投訴醫生，或是到護士管理局去投訴護士，

又或是不知往哪個委員會去投訴不同的專科醫生。對市民來說，他們可能對

那些專科也不太認識，於是情況便會更麻煩。

首先，市民要知道，醫務委員會、護士管理局等的專業架構，並不是協

助市民申訴的機構。按照法例規定，它們是負責處理有關專業人員的操守

的。它們的焦點在於專業的“人”身上，而不是為申訴者處理他們的投訴。

它們會看的是操守和有關的專業人員有否失職，而不是關於作出補償。假設

一些事故是意外，專業的人員便不會受責，而向專業委員會所作的投訴亦會

因而完結，因為意外便是意外。那麼，賠償又如何呢？賠償是有機制的，須

透過法院進行民事訴訟，追討賠償。

第二，專業委員會亦不會協助申訴人搜集或整理資料。一般市民可能只

是拿到一大疊病歷，要從文件中找出證據，又談何容易呢！如果沒有人幫

忙，是否每一個拿 一大疊病歷的市民也會知道從哪裏 手跟進，以及向哪

裏追討呢？如果我們有了一個醫療申訴專員，他便應該可以如消委會或申訴

專員般協助處理申訴，故此我希望各位同事可以支持我的議案。

醫療申訴專員其實也不是甚麼新的事物。環顧不同的國家，例如英國、

愛爾蘭、澳洲等也有清楚立法，訂明不同的職能，以不同的形式協助市民處

理醫療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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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以澳洲北領地為例，跟大家討論一下。澳洲設有一個 生申訴委

員會 (Health Care Commission)，幫助申訴人搜集資料、索閱文件、展開調查，

還可以邀請投訴人和被投訴人一同出席，進行調解。此外，委員會亦可以協

助雙方閉門商討賠償，免卻透過法院追討賠償的麻煩。

我們今天尚未須討論醫療申訴專員的詳細架構和權力，只須就我們要求

政府成立一個獨立的申訴機制的原則進行討論。如果政府支持這項原則，我

們將來其實是可以花更長時間，考慮海外的各種不同制度和經驗，然後才就

我們香港的醫療申訴公署的詳情作出決定。

我希望在此提醒政府，市民對現有機制其實是相當不滿的。民主黨在上

周進行了一次電話調查，成功訪問了 516 位市民。當我們問及他們是否支持

政府成立一個獨立的醫療申訴辦事處，有超過八成被訪者認為應該。此外，

是次調查亦顯示大部分市民對於現有的申訴機構，包括醫務委員會及醫管局

的公眾投訴委員會，都表示缺乏信心和不滿。

我留意到政府在近期也公開表示不支持設立獨立的法定醫療申訴專

員。我很希望局長稍後回應時，可以清楚解釋一下政府的觀點，讓我們知道

如果政府不希望成立一個獨立的申訴專員，當局會採取甚麼措施，應付現時

市民對申訴系統所表示的不滿，以及如何能夠幫助市民在一個方便及有效的

情況下，處理他們的醫療申訴。謹此陳辭。

何敏嘉何敏嘉何敏嘉何敏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成立一個有足夠公眾參與的獨立法定機構，處理醫療事

故及有關的申訴，並授予調查權，確保有關個案得到公正處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敏嘉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智鴻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按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梁智鴻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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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s motion be amended, as set out on the Agenda.

Madam President, the health care professions, be they nurses,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als or doctors, like all professions and trades, are to serve the society
and to serve it well.  This they do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ir professions.
Any malpractice or any misconduct in carrying out that practice is thus
unbecoming to that profession, and for which, the individuals should be
disciplined through the imposition of appropriate penalties.

Since each profession has its own intricacy, such disciplinary functions are
usually delegated by law to self-disciplinary bodies.  This is the case with
architects, engineers, accountants, lawyers, barristers and, of course, the
different health care professions.  The same arrangement occurs in most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it is only in autocratic states where the government
might take over the role.

In Hong Kong, in the health care sector, such disciplinary councils have
been established for various health care professions.  There are thus a Medical
Council, a Dental Council, a Nursing Council and recently, a Chinese Medicine
Council.  Since health care deals with life of people, rightly so, these councils
and boards must work with great care to protect the public.  Also, in each of
these councils and boards, there are lay members to prevent "self-protectionism".

In the Medical Council, in particular, most hearings are held in public.
Let me stress, Madam President, that such openness does not occur with most
other non-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councils.

So much for the discipline of professional people themselves.

When it comes to the standards and functions of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
disciplinary bodies are already in place.  For hospitals and clinics of the
Hospital Authority (HA), there is the Public Complaint Committee which,
though established under the HA, consists of members both from the HA Board
and outside the body but includes no HA employee.  For non-public institution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eing the registrar of these organizations, is by law
the vetting and disciplinary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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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hort, Madam President, proper disciplinary infrastructure is in
existence to protect the public when a health care institution or a member of a
health care profession is not doing the job properly.

Regrettably, medical mishaps still occur and when these happen,
sometimes the actions taken by the relevant councils are not up to the expectation
of the public.  The aggrieved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of course, "cry foul"
and when these occur once too often, the public, as expected, cast doubt on these
disciplinary bodies and demand a change.  I presume that this must be the basis
of Mr Michael HO's survey result.

Yet, the inability of these boards and committees to meet public demand
could be due to many reasons: the structure of the councils themselves, the way
they function, or even the attitude of the chairmen and members themselves.

Let us look at the Medical Council as an example.  Whilst its disciplinary
hearings are mostly opened to the public and at least one lay member must be
present to protect public interest, it is not short of problems.

Experience indicated that it is often served by prosecuto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lacking experience in medical litigation, often ill-prepared
and crumbled when confronted by legal heavy-weights representing the accused.

The Medical Council has always lamented that it is pointless imposing
heavy penalties onto doctors only to be squashed b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Yet, this is no excuse to be lenient, for the Medical Council, as entrusted by the
law, must do its utmost to set its standard undeterred by what might be the
decision of any subsequent high court.

More, many of the decisions on disciplinary activities have sometimes led
the public to perceive that this professional body exist for the profession's
interests.  To wit, of the 230 cases that went to the Medical Council in 1999,
only four persons were convicted on the proposed charges.  And only one was
given the heavier penalty of deregistration, but had the sentence suspended.  In
short, very few were actually asked to pack their bags irrespective of their
"crime".

Surprisingly too, recent media reports show that the Medical Council
keeps rather poor records.  No one actually knows the basis giving rise to the
convictions and the level of penalties, nor were these revealed to the accused and
the complain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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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of course, the never-ending complaint that there is not enough
lay members' representation in the Medical Council.  Finally, the user-
friendliness of the body leaves much to be desired.

Regrettably, these are not the problems of the Medical Council itself, but
they also occur in other health care councils.  However, are all these not
correctable?  As a start, there is no reason why more public participation could
not be introduced into these bodies.  The Medical Council has, for example, on
its own proposed that there should be an addition of two other lay members into
the Council.

Madam President, there are those who would, at this stage, call for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the system as proposed in the original motion — to
create a new independent statutory body comprising independent members and
with investigatory power.  Once and for all, the perception of "professional
self-protectionism" or perhaps "cronyism" could be wiped away.  But let me
submit to you the possible fallacies.

As a start,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is based on standards and conducts of
practice for which it depends very much on peer assessment than the letters of
the law.  It is the professions themselves which could determine what is proper
practice and what is not.  This is the practice that every profession adheres to
and is revered, be it the health care profession,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and so on.

An independent body to vet, investigate and impose disciplinary measures
on medical incidents will require a very sizable membership indeed, comprising
not only of lay members, but also adequate number of members from all the
different health care disciplines.

Any independent body of less cumbersome composition would at best be a
post box, where a possible misconduct of a professional is referred back to its
relevant council.

Madam President, in these days where public accountability is highest on
society's agenda, and rightly so, there is always a tendency to set up independent
bodies.  But does it mean to say that we should have an independent body to vet
the function of our legal profession, our accounting profession, our engineering
profess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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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am President, let me submit to you and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that
the proper function of any professions and trades is very much based on trust and
respect.  Yes, scrutiny is a must.  This is perhaps more so in the health care
and medical professions.  For whilst medicine itself is a science,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is an art, for which there is no absolute right or wrong and for which
the time-honoured patient-doctor relationship is the pivot of an efficient practice.
Needless to say, both the patients and the doctors must play their parts with clear
conscience.

Any denigration of this relationship will result in the doctors practising
"defensive medicine" to save their own skin — something that will not benefit the
patients, the doctors and, therefore, the society at large.

Madam President, much work has to be done by the health care profession
to strengthen, if not regain, our respect and trust from patients and the society at
large.  This can and should be done by improving our self disciplinary bodies
through enhanc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transparency, efficiency and user-
friendliness.

These disciplinary bodies owe it to the public, to this society in defending
public interest.  They should not be seen as an agent to protect the profession's
interests.  They owe it to their own profession, too, to weed out the black sheep
and the undesirable elements to maintain the profession's good name.

Let them be the ultimate role models for other professional bodies to
follow!  I do so move.

梁智鴻梁智鴻梁智鴻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議員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刪除“成立一個有足夠公眾參與的獨立法定機構，處理醫療事故及有

關的申訴，並授予調查權，”，並以“確保醫院管理局及各醫護專業

的法定紀律規管組織提高其處理投訴機制的公眾參與程度、透明度和

效率，方便市民作出投訴；本會同時促請政府加強 生署監察非公營

醫護機構的角色，以”代替；及刪除“有關個案”，並以“醫療事故

及有關的申訴”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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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就何敏嘉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何敏嘉議員剛才提到，民主黨曾訪問了五百多名市民，其中問

及他們是否知道有哪些醫療投訴渠道； 78%的市民表示現時並沒有很清晰的

醫療投訴渠道，也有人說現時那些要投訴的市民是投訴無門。不過，事實並

非“投訴無門”，而是有很多道“門”，只是巿民不知應敲哪一道門，所以

常常“撞板”。

去年，哈佛專家說香港現時的醫療制度是很“分列隔離”，而事實上，

醫療的投訴制度亦同樣是“分列隔離”。目前，處理醫療投訴的職責，分散

在很多不同的部門。投訴的對象如果是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的醫

院，投訴個案會由病人聯絡主任、公眾投訴委員會跟進；投訴的對象如果是

醫生、護士等的專業人士，投訴個案會由有關的紀律組織跟進；投訴的對象

如果是私家醫院，巿民便須向 生署投訴。有時候，甚至是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亦要處理部分投訴。最後，即使投訴機制裁定醫生是有過失，

市民可能還要花一番周折申請法律援助，透過法律程序處理他們的投訴。更

複雜的情況是，巿民連投訴對象是哪一個也不大清楚。例如有一名私家醫生

在私家醫院動手術，一旦發生醫療事故，出錯的如果是私家醫院，病人便應

該向 生署投訴，但如果出錯的是醫生，病人便要向醫務委員會投訴。可是，

試問病人怎會知道是醫生出錯還是私家醫院出錯？因此，基本的問題是病人

根本不知道應到哪裏投訴。如果醫療事故同時涉及醫生、護士及醫院的運

作，病人便得向 3 處地方投訴。對於一般無助的市民來說，這些問題真的不

知如何處理。

讓我舉出一個實例。有一名市民由於懷疑私家醫院在他母親住院期間收

費不合理，故想作出投訴。他先後嘗試向消委會、醫務委員會、醫管局等多

個部門投訴，但均不獲受理。後來，病人權益的組織告訴他，對口的單位應

該是 生署，於是他便聯絡 生署，但 生署並沒有清楚告訴他會否接手處

理，亦不知是否有人跟進他的個案。終於，這名巿民選擇向傳媒披露　─　傳

媒也是其中一個投訴途徑　─　這件事才受到關注。隨後，在立法會 生事

務委員會一個有關醫療投訴的會議上， 生署才清楚回應整件事，說這名巿

民可向 生署負責私家醫院發牌的政府人員投訴。這名市民的母親是在 92

年出院，但他卻要到了 1999 年 12 月 13 日早上，即 7 年後， 生事務委員

會的一次會議後才知道究竟應向哪裏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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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上提出的例子及種種問題，充分反映了對於一般市民來說，現時的

醫療投訴機制是他們難以掌握的。如果我們能夠有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處理

這些醫療事故，當一般市民或病人要投訴時，便可以到這個機構去。當然，

這背後可能亦會涉及剛才所說的醫生、其他專業人士或醫院，但如果設立了

一個專責的組織處理醫療申訴，病人便無須去懂得那些他們事實上無法掌握

的知識了。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同事支持原議案。謝謝主席。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何敏嘉議員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其實並不是針對

某一個對象作出批評，更不是只針對醫務委員會。梁智鴻議員剛才談到醫務

委員會目前的運作時，亦提出了一些很公正、很合理的看法，我相信大家都

會同意的。例如，首先，外界現在是覺得初級偵訊小組已經有一個篩選過程，

主要是由主席、副主席先行決定投訴是否成立，如果覺得成立，才提交初級

偵訊小組，小組認為有問題才進行紀律聆訊。在 95 至 99 年，被認為值得進

行紀律聆訊的投訴比率，由 2.8%到 7.9%不等。很多投訴人只是收到一封信

說沒有甚麼可以跟進，但卻沒有解釋箇中原因。第二，我先只談醫務委員會。

就程序來說，現在不錯是有了改進，例如委員會的程序是公開了，亦加入了

一些業內人士　─　梁議員剛才亦很公道的說應該再增加一些外界人士

─　但最不足的地方，正如梁議員剛才清楚說出，是委員會沒有作出交代。

例如委員會經聆訊後是否覺得投訴人得直呢？是否認為被投訴人有失職的

地方？錯誤在哪裏？又或是為何有時候的處分是書面警告，有時候卻是刊憲

或停牌？這些交代都不太清楚，令很多投訴者都不明所以，亦無從知道還有

甚麼申訴渠道。雖然我們可以說投訴人還可以循法庭跟進，但這是否一個適

當的渠道呢？況且，不是每一宗個案也可以提上法庭的。

主席女士，我們強調這次並不是特別針對某一個組織，不是針對醫務委

員會才提出這項議案，因為我們覺得很多不幸的醫療事故，成因可能並非醫

生失職或疏忽那麼簡單。有時候，有些情況是更為複雜，但礙於醫務委員會

的權限，無法全面瞭解情況或進行聆訊。以在最近兩年發生，大家都知道的

養和醫院洗腎機出現問題的事件為例，這便是一個制度上的問題。為何會有

這樣的事情發生，導致這麼多病人死亡呢？又例如瑪麗醫院曾經發生輸錯血

的事件，導致一名當時雖然已經是嚴重受傷的年青人，最終因為輸錯血而死

亡。輸錯血的情況所牽涉的問題比較複雜，包括整個制度的問題、護理人員

的訓練，甚至是否有足夠資源等，令護士須顧及很多工作，因為工作時間長

而容易犯錯，這些都是須進行全面研究的。以目前來說，如果發生了這些事

故，並非每一宗個案都交由醫務委員會處理，有些便要由有關醫院自行作內

部研究。不過，由醫院自己的管理階層自行研究自己的制度，這種做法又是

否適當呢？這其中會否有一些事件是他們恐怕會對整間醫院或機構的形象造

成影響，於是便不想得出一個全面結果？外界無可避免是會有這些懷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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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那些最不幸，涉及有病人去世的個案，是會交由死因裁判庭聆訊，

其間可能會請一些專家進行研究，但法庭的程序有很多限制，亦未必是一個

最好的途徑，因為投訴人未必有太多發言權提出詢問。有鑒於此，我認為這

並不是一個最好的程序，不足以幫助投訴人瞭解整件事故。根據我過往處理

的多宗個案，我發覺到若非有一個如醫療申訴專員般的制度，是難以有助於

瞭解一些較為複雜的情況的。讓我舉出數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有一名受了傷的年青人被麻醉了，護士替他插上了氧氣喉

準備進行手術，但在等候期間他突然清醒了；這些事情有時候亦會發生，因

為等候的時間太長。他身旁沒有護士，他便自行拔掉氧氣喉，但那部機器又

沒有發響，結果那名年青人因為缺氧，現在變成了植物人躺在醫院裏。這究

竟是誰的錯呢？是那部機器的問題，還是護理人員或制度的問題？第二個例

子是有一名患有血腫瘤、須動手術的病人，從新界的醫院被轉送到九龍一間

公立醫院，他等了 11 小時，院方才替他腦部照 X 光，隨後須再多等 12 小時

才替他動手術。在其間的二十多個小時裏，因為痛得難以忍受，他便大叫大

喊並且嘔吐，他的太太也無能為力，最後只有用繩縛 他的口。手術後，報

告上說是成功的，但為何這名病人會死亡呢？根據我們後來所作的一些研

究，發覺可能是因為縛 他的口，導致他在嘔吐時，嘔吐物倒流入氣管，而

他最後也是被裁定死於肺炎的。這些情況又是誰的錯呢？若非進行全面研

究，我們又是否可以容易地得出答案呢？雖然這些個案有很多都能夠得到賠

償，但對於改善整個制度來說，則仍然是有問題的。

此外，還有的便是文化的問題，以及這樣的做法是否對呢？曾經有一名

婦科醫生替病人用空氣通輸卵管，但之前她做了刮宮手術，病人最後因為有

氣泡入了心臟而死亡。香港的醫生都說這名婦科醫生沒有錯，但所有外國的

報告都說他是錯了，質疑這名醫生為何不用二氧化碳，而用了空氣呢？在壓

力之下，空氣會溶化在血液裏後，在減壓情況下，又會變成氣泡。如果我們

沒有進行全面研究，這些事故又怎能夠得以改善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我謹此陳辭，支持何敏嘉議員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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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近期一些涉及醫療服務質素或醫療事故的投訴個案

引起社會的關注。這些個案最少在表面上看來涉及不同程度的專業失當，但

被投訴的醫務人員所受到的處分卻令投訴人或投訴的病人感到不滿，這便引

發出病人投訴機制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的問題。由於社會不斷發展，病人權益

意識日漸提升，對醫療服務質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處理醫療事故

及有關投訴的機制方面，如果確實存在未盡人意的地方，醫療專業團體和政

府相關部門是應該共同合作，予以改善的。

由專業團體實行自我監管，歷來是香港社會所接受的一項原則。這項原

則背後的理念是要盡量避免由外行管內行。由於有這樣的監管方式，才使得

香港的不同專業團體，例如律師、醫生、會計師、工程師等，能夠不斷透過

自我規管及改善，發展其獨立性和專業水平，並取得為社會所接受和尊重的

地位。在這樣一個機制之下，由業內人士主導進行紀律聆訊和調查，能夠清

楚瞭解業內運作的專業性和複雜性，對專業的發展至關重要。使人難免有所

保留的問題是，一個完全獨立於業界的機構如何監管一個與人命攸關的專

業？如何能夠對此類專業內的問題做好詳細完善的調查，透過準確裁決，對

其未來長遠發展起到正面和積極的作用呢？記得不久之前，社會上也曾經討

論過新聞行業的操守和監管問題，最終意見都是認為由新聞界自我監督，比

起由其他機構進行規管要來得理想。因此，平等對待各行各業的意見，同樣

的理據自然適用於其他專業，其中當然包括醫療專業在內。

另一方面，一個專業自我監管的制度應從根本上符合社會大眾的期望，

尤其是在專業表現和操守等各個方面。因為社會既然認可某一個專業，賦予

其受人尊重的地位，便理應設有自我監管的制度，同時，公眾也自然期望它

所提供的專業服務水準能夠滿足社會的需要，它的自我監管制度能夠做到公

正與公開，始能為公眾所信賴。因此，透過公開程序，盡量增加公眾的瞭解

程度和透明度，對提高一個專業自我監管制度的公信力是必要的。

就目前醫務委員會處理醫療事故及投訴的機制而言，本人認為其中在醫

務委員會的組成方面，已經提供了一個讓公眾人士參與的途徑，但是否應該

提高非業內委員的比例，則值得進一步理性地探討；此外，在紀律聆訊的程

序方面，也可以研究有否需要進一步提高透明度。一般而言，公眾可能不瞭

解紀律聆訊所涉及的專業性和複雜性，但我們也不應該忽略，一個完善的監

管制度，不單止須在行內做到公正無私，同時也須讓公眾明白，究竟事件的

處理過程是如何達到公正無私的。

主席女士，本人總體認為，處理醫療事故及有關申訴的機制，一方面既

不能有“醫醫相 ”的情形出現，另一方面也不應該出現“外行規管內

行”，較可取的做法仍是銳意改善業內的自我監管制度，提高其公信力。基

於這種看法，本人是支持修正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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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醫療服務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對不起，發言有時

候與擴音器也是息息相關），自由黨認為政府有必要確保本港醫療制度的每

個環節，都能符合市民的利益。隨 社會的發展，病人權益受到相當重視，

因此，早前發生連串的醫療事故，令市民對醫療服務失去信心，有關當局有

必要改善這種情況，讓市民獲得更高水準的醫療服務。

自由黨並不同意原議案所提出，在現有的調查機制以外，另設一個機

制，這不但與現有機制重複，浪費資源，更有架床疊屋之嫌。我們認為，要

改善投訴機制，應該由現有架構入手，增加透明度，加強公眾的參與，切實

處理各項醫療投訴。

現時，本港有兩個醫療投訴機制，其中一個是醫務委員會。醫務委員會

可就全港的註冊醫生所接獲的投訴進行申訴調查。現在，醫務委員會在最初

考慮投訴是否作進一步處理時，是交由本身亦是醫生的初級偵訊委員會正、

副主席決定的。為增加問責性及公眾的參與，自由黨認為，在委員會最初考

慮是否接納投訴個案的階段，可以加入一名業外人士，只要任何一人認為有

需要，便可交由初級偵訊委員會作深入調查，令處理投訴時可以注入外界的

不同見解，對投訴者較公平。同時，在展開調查時，亦可邀請外國醫生專家

列席聆訊，以改善所謂“醫醫相 ”的印象。

其實，經醫務委員會處理而不成立的個案中，有不少專業失當以外的個

案，自由黨歡迎醫務委員會新近籌組的“專業表現委員會”，專門處理涉及

醫生表現未如理想的個案，專業表現委員會可以累積與醫生行醫水平有關的

資料，協助醫生不斷提高專業水平。當局應考慮賦予專業表現委員會法定權

力，以便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另一個投訴機制是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的公眾投訴委員會。自由

黨歡迎早前委員會提出的新措施，以加快處理投訴及增加透明度，其中建議

由以往每月開會 1 次改為兩次、承諾 3 個月內完成投訴結果等。自由黨希望

這些改善措施能切實執行，有關方面亦應繼續注意發展，進一步改善機制，

以增加市民的信心。

自由黨同意修正案所提出，要求 生署加強監察非公營醫護機構的角

色。為確保病人的投訴能得到公平的處理， 生署可以考慮就私家醫院投訴

機制的運作情況及成效、處理投訴的手法，作為是否續牌的考慮條件之一，

這能讓私家醫院重視及加強它們的投訴機制。 生署亦可為私家醫院提供指

引，參考公立醫院的現有投訴機制，讓處理投訴的過程，有醫生以外的外界

人士和病人代表參與，並增加其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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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完善的投訴機制，亦只是發生醫療事故後的補救措施，長遠

來說，我們應該要改善醫療質素，減少投訴。醫管局應透過各種途徑，加強

公眾對醫療問題的瞭解，此外，亦必須改善現時的醫療評審制度和風險管

理。其實，有不少醫療投訴，是因為醫護人員與病人及病者家屬溝通不足所

致，當局應加強與病人及病者家屬之間的溝通，醫護人員亦應多主動與病人

及其家屬接觸，耐心說明病人的情況，以減少因誤解而引致的衝突。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反對原議案，支持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女士，我的發言主要是對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公眾

投訴委員會的一些看法。

我的議員辦事處很多時候都會接到一些醫療投訴，大部分都是對醫管局

醫院的投訴。過去一年半以來，我的議員辦事處接到 39 宗投訴，其中 37 宗

是涉及公立醫院的。

我發現很多投訴的市民並不知道有公眾投訴委員會的存在，有些則不瞭

解公眾投訴委員會的工作。雖然公眾投訴委員會成員是獨立人士，但接受投

訴的醫務委員會秘書處職員是醫管局職員，投訴的市民以為是醫管局負責處

理投訴，他們擔心不公正，故寧願尋求其他投訴途徑，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向

議員辦事處求助。由一位獨立的醫療申訴專員負責所有的醫療投訴，市民可

以更清楚知道到哪裏投訴，也不會懷疑他的公正性。

市民到議員辦事處尋求協助，我們可以做的一般只是轉介工夫，首先是

去信有關醫院，如果投訴的市民不滿意醫院的答覆，我會轉介投訴給公眾投

訴委員會。在一些海外國家，這些工作其實都是由醫療申訴專員辦公室處

理。然而，現時香港無統一的投訴機制，這些工作只好由其他人代辦，例如

我們各級議員，相信在座不少議員的辦事處也做了不少同類的工作，但這樣

做既無效率，市民得到的幫助質素又不穩定。

在與公眾投訴委員會多次接觸中，我覺得比較起其他投訴組織，委員會

有其開明的地方，例如嘗試用調解方式處理投訴、設立服務承諾，而最值得

其他組織借鏡的是，委員會會接見投訴人，這樣做可以較全面瞭解事實，聽

取雙方意見，而不是單憑院方單方面的資料裁定投訴是否成立，這樣做出的

判斷較容易得到市民的信任。不過，雖然有見及此，即使公眾投訴委員會多

方改善運作，但是我仍認為公眾投訴委員會是一隻“無牙老虎”，根本沒有

實權。以下我有 3 點意見，作為引述這個委員會是“無牙老虎”，並沒有實

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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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少處理投訴的工作都是由秘書處做的，例如接受投訴和轉介個

案，我轉介到公眾事務委員會的部分個案，被秘書處轉介給醫院調查，甚至

沒有知會投訴人和我們的議員辦事處。

此外，評估投訴、向醫院索取資料、委任專家、尋求法律意見，都是由

秘書處做的。委員會在審議投訴的時候，主要是以秘書處的資料為基準。問

題在於秘書處不是單純地向委員會問責，委員會秘書處職員同時負責醫管局

的行政工作，有角色衝突，投訴人及公眾很多時候都懷疑秘書處職員提供的

資訊是不全面及不公正的，甚至懷疑他們會偏袒醫管局的醫護人員，更何況

投訴人不能列席委員會旁聽，不知由哪位專家提供意見，對委員會整個審議

過程完全不知情，所以無法在審議過程中補充資料。這些因素都令委員會處

理投訴的權力大打折扣。

第二，公眾投訴委員會傳召醫生出席聆訊的時候，醫院可以一口拒絕，

醫生也可以缺席聆訊。

第三，縱使委員會最後認為投訴成立，醫院往往只是口頭或書面道歉了

事。據我所知，有些投訴公立醫院的個案是被委員會判成立的，投訴人後來

要採取法律行動索償，在法律援助署批准他的申請之後，醫管局才向他提出

和解、提出賠償，但是在條文中載明他不能向外透露。

可見公眾投訴委員會存在很多制度上的限制，如果好像梁智鴻議員的建

議改善醫管局處理投訴的機制，最少要有一個獨立的秘書處，由醫護人員、

行政人員支援公眾投訴委員會，包括委任專家證人，同時要賦予委員會法定

權利索取資料、傳召有關人士提供協助，除了審議投訴，還有權建議懲罰及

改善方法，這樣才能夠確保醫療事故申訴得到公正處理。

這樣的一個架構，可說已等同一位公立醫療服務的申訴專員的職責範

圍，那為甚麼不索性擴展監管範圍至私營服務，這樣既具成本效益、方便市

民，又可以統一醫療投訴的處理制度。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何敏嘉議員的原議案，反對梁智鴻議員的

修正案。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代表工聯會及民建聯發言。對於何敏嘉議員提出

的有關醫療事故調查機制的原議案內容，我們完全支持；對於梁智鴻議員把

原議案的最重要內容刪去，在現有機制上作出修修改改的修正案，我們表示

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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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何會有這樣的立場呢？因為現時香港的醫療事故投訴機制有 3

個，包括由公眾投訴委員會處理有關公營醫院的投訴， 生署處理有關公營

門診及私營醫院的投訴，以及醫務委員會及一些專業團體接受對私家醫生專

業操守的投訴。這些機制可說是架床疊屋，相互之間有很多灰色地帶。很多

時候，當一些病人要提出投訴時，他們基本上被弄得暈頭轉向，不知應往哪

裏投訴。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市民對近年所發生的醫療事故都很有意見，而

他們這些意見會直接削弱醫療體制及醫務工作者的威信。如果現時還抱 這

些機制，不作任何調整，可能最終整個醫療界的專業威望會受到損害。

主席女士，有關公眾投訴委員會方面，剛才鄭家富議員已提出了很多意

見，我不擬複述。我覺得在整個處理投訴的過程中，很多時候給人感到他們

互相包庇。雖然委員會內有一些界外人士，但每當處理個案時，如果最後的

結果與社會大眾的要求有距離，則無論得出來的結果多好，由於是直屬機

構，很自然人們都會不信任委員會。

此外，由 生署處理有關公營門診及私營醫院的投訴，顯然有根本的問

題存在。舉例來說，去年養和醫院出現問題後，很明顯是沒有處分機制的。

在委任一些人士處理有關問題時，梁智鴻議員也有分被委任。他本身也是跟

養和醫院有關的人士，那叫人怎相信呢？我們當然很信任梁議員會很公正，

但問題在於並不是每個人都曾經跟梁議員共事，那何來會有說服力呢？

至於由醫務委員會接受有關私家醫生的專業操守的投訴，老實說，很多

時候，甚至最近也有些個案令人很失望。我們失望並不是說委員會判錯還是

判對，而是社會人士都知道，香港的醫生來自兩所大學，即香港大學及中文

大學，很自然人們便會質疑是否“醫醫相 ”。可能其實並不是“醫醫相

”，但人們也會有這種感覺。

主席女士，我剛才所說的 3 個機制，都是由自己人判決自己人的事。如

果沒有一個具說服力的機制，說服大家要相信那些由自己機構委任的人所作

的判決時，則整個監管機制也不能起作用。我強調一點，無論公營或私營，

醫療服務是家家戶戶都需要的一種服務。如果我們的市民大眾對有關的投訴

機制同樣投不信任的一票時，那怎辦呢？

現時我們有 3 個機制存在，市民想作出投訴，很多時候都會被弄得暈頭

轉向，不知應去哪裏投訴。因此，我認為政府應把這些機制全部重組，這是

很重要的。去年哈佛報告公布時，他們也針對這問題提出建議。他們與社會

大眾一樣，要求統一醫療事務的投訴機制，設立一個獨立機制，處理各方面

的投訴，而不是公立醫療服務的投訴歸醫院管理局處理；私家的歸 生署，

而私家醫生則歸醫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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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很多人對這問題已提出批評，但我不大明白，每當我們在

生事務委員會討論這些問題時，局長便會說只要委任多些界外人士參與，提

高透明度便可以解決。我覺得情況並不是這樣。現時，市民已經對有關醫務

事故的投訴機制不信任，如果政府繼續保守頑抗，最後只會削弱醫療體制的

威信，令香港的醫療服務受到質疑。因此，我希望政府會考慮我們的意見，

設立一個有足夠公眾參與的獨立法定機制，處理醫療事故及有關的申訴。這

既方便市民，也可以為醫務工作者討回一個公道（假如他們是沒有錯的話）。

我希望政府能順應市民的訴求，設立一個獨立的投訴機制。

此外，我還想說一點，當政府今時今日大談資源增值，大量削減一些前

公務人員及將工作進行外判時，為何在這些架床疊屋的機制內，不善用我

們有限的資源呢？這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謝謝主席女士。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主席，我認為今天辯論的最重要問題是我們應否成立一個獨立

機制，監察醫療事故。我很贊成何敏嘉議員的議案，因為過去一些醫療事故

發生後，不單止我們有這樣的提議，一般投訴人士也有同感。我認為最主要

的原因有以下數點。

第一，我很贊同陳婉嫻議員剛才所說，我們現時並不是沒有機制，而是

很可惜，這些機制並不廣為人知，使市民不知道在哪種情況下應向哪個委員

會求助。在市民完全不瞭解的情況下，很多時候便會出現投訴無門的現象。

如果我們設有一個類似廉政公署的獨立架構的話，大家便能清清楚楚知道往

哪裏投訴，這是最好不過的。這既可提高效率，又可使市民容易接觸到投訴

渠道，在處理問題時也會更方便，加強了投訴機制的公信力。

主席，我認為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投訴人對投訴機制不信任，那

麼即使有機制存在，又有甚麼意義呢？事實上，以往我雖然沒有處理過很多

醫療事故的個案，但在我僅有的經驗中，我也知道投訴人對現行的投訴機制

是完全沒有信心、完全不信任的。為何他們會這樣呢？主席，我可以舉一個

簡單的例子。

我在 96 年曾處理過 5 宗所謂“植物嬰兒”的事故。當時社會人士都很

關心這件事。雖然我曾透過很多途徑作出投訴，但始終不能獲得圓滿的答

案。最後，政府為了消除社會人士的關注，成立了一個 3 人專責小組，小組

成員都是醫務界人員，由他們 3 人處理這事故。這 3 人小組提出了很多建議，

但最終也沒有找出醫療事故的起因，只認為在行政上須作出一些改善，事件

便告了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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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那些事故中，是否真的沒有失誤呢？是否單靠在行政上作出一

些改善，便可以解決問題呢？主席，事情最終並非如此。那數位母親鍥而不

捨，她們不服氣，認為那 3 人小組的調查太偏頗。為何她們會覺得偏頗呢？

因為很奇怪，那專責小組在調查事故的整個過程中，竟然沒有訪問嬰兒的父

母。在沒有訪問嬰兒父母的情況下得出總結，你們說是否公正呢？是否一項

獨立、完整，令人信服的調查呢？最後，那數位母親不服氣，把事件交由法

庭處理。直至今天為止，5 宗個案的其中 4 宗可說已獲得解決。如何解決呢？

便是由醫院管理局作出賠償。

如果不是這數位母親鍥而不捨地追究下去的話，在公眾眼中，這事故只

是很小的事，沒有甚麼大不了，甚至有人認為只是這些母親自找麻煩而已。

可是，由於她們鍥而不捨地追究下去，終於證明結果並非如此，她們可以獲

得賠償。如果不是有一個“心知肚明”的問題存在的話，那又為何要作出賠

償呢？這是最易令人瞭解的邏輯。

因此，現時的投訴機制對投訴人是完全沒有幫助的，甚至不能獲得投訴

人的信心。因此，我們必須設立一個獨立的機制，才能有效幫助建立投訴人

的信心。

“醫醫相 ”的情況就更嚴重了。主席，我想舉一個例子。在上述 5 宗

個案中，有一宗仍未獲得解決。那名母親往法律援助署申請援助。該署的律

師邀請香港一名著名的醫生評估該名嬰兒的情況，希望他能前往醫院看看那

嬰兒，因為當時那嬰兒還未去世。不過，那位醫生卻說只會在參閱文件後作

出評估，而不會親自到醫院觀察那嬰兒的情況。律師問他拒絕的原因，他表

示他認識該醫院的人員，他怎能這樣做呢？如果在觀察後作了評估，他怎能

繼續他的工作呢？結果，由於無法完成評估，所以該宗個案至今仍未獲得解

決。

這個例子實在令人傷心。香港的醫療界竟然可以出現這種現象：寧願犧

牲一宗個案，醫生也不願作出評估，以維持自己跟其他醫務人員之間的關

係。大家會否因而感到痛心呢？

如果沒有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要進行獨立調查，我相信實在很困

難。事實上，當時 5 宗“植物嬰兒”個案被揭發後，有醫務人員向我說：“梁

耀忠，醫生會不斷罵你，說你沒事找事做。這些情況在醫務界很多時候也會

出現，何用這麼‘大陣象’呢？”這正正是很多人的看法，在那圈子內便是

這樣做。如果我們仍然保留這個機制，那麼問題怎能獲得解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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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的研究報告提出了數項建議。報告指我們現時缺乏一個制衡及

有公眾監察的機制，以保障病人的權益。事實上，現時的機制正正缺乏制衡

及監察。舉例來說，在醫務委員會 28 名成員中，只有 4 名是公眾人士。在

28 名成員中，公眾人士只佔 4 名，那有甚麼意思呢？他們的聲音和力量有多

大呢？大家可想而知。由於其他成員都是醫生，他們是專業人士，只要他們

說數句話，那 4 名公眾人士還可以說些甚麼呢？因此，在這樣的機制下，是

無法可以得出一個真正公正的意見的，成員甚至很容易因受到壓力而不敢表

達意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

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香港並不是沒有有關醫療事務的投訴機制，而是有

很多，但運作的效果卻不為人所滿意，而市民亦不覺得他們可以方便使用這

些機制。

現時的機制大約可以分為數類，一類涉及醫療機構的行政事故，而另一

類則涉及專業操守。事實上，現時的機制相當複雜，牽涉 4 個機構、 3 個不

同的程序。舉例來說，有關公營醫院行政事故的投訴，由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轄下的公眾投訴委員會處理； 生署負責有關公營門診和私營醫院

的投訴；而涉及個別醫療專業，例如醫生、護士等的事故或操守，則由專業

團體自行處理。如果受害人要索償，必須循民事程序處理。

我相信，說句“大吉利是”，真的沒有人願意經常有這些事發生。如果

要在發生事故後，市民才明白投訴的途徑，屆時他可能已經沒有了膽、沒有

了腸，又或沒有了部分器官，換句話說，已身受其害了。我們很難要求市民

在付出了代價後，才可以明白我們的投訴機制。因此，現時並不是沒有機制，

而是機制運作得不好。如果我們要有效率的話，則必須強調獨立、公開和公

正，否則，只是在現時的機制上加加減減，似乎解決不了市民所詬病的問題。

舉例來說，醫管局作為公營醫院服務的提供者，但同時又屬於投訴機制，

身份上便會出現混亂。在現時的機制下，並沒有獨立的複檢機構，所以即使

醫管局的成員秉公辦理，外界人士仍會對是否公正存疑。這是一個形象的問

題。 生署負責發牌給私營醫院，該署亦處理投訴，但卻沒有機制可以處分

犯了錯或有問題的私營醫院。雖然說是否向私營醫院發牌須觀察其表現，但

我不知道實際上在考慮發牌時這因素所佔的比重。因此，究竟 生署是否“有

牙老虎”，實在令人存疑。至於處理醫生專業的醫務委員會，數位議員剛才

已提到所謂“醫醫相 ”的問題。我不想批評是否所有醫務界人員都是“醫

醫相 ”，但即使沒有這種事，亦要令公眾信服投訴是經過公正的程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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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民建聯覺得，現時既然已有這麼多機制，如果好像梁智鴻議

員所建議，再在醫管局及各個專業團體內增強投訴機制的公眾參與程度，可

能只會增加些微公信力和效率，但機制內仍然是架床疊屋，沒有解決根本的

問題。這樣做只會令程序越來越複雜，多設數個關卡，令人更易混淆。因此，

我們贊成何敏嘉議員的原議案，把處理投訴個案的機制統一起來，而且更為

公開，這樣才是真真正正向市民交代的做法。

不過，主席女士，我要說清楚一點，便是我們贊成設立一個獨立的投訴

機制，處理有關醫療事故的投訴，但在處理專業人員的專業操守方面，我們

認為專業團體仍然要扮演最主要角色，我們沒有意圖干預這些專業團體在監

管專業操守方面的運作。我們覺得，政府必須做一些事來向公眾交代，而這

些事並不是要取代專業團體在業界內的運作。同時，專業團體如果想贏得公

眾的完全信任，似乎亦要進一步順應潮流，改變閉門、不透明的處事方法，

而要適當地向外界開放，讓巿民看到運作的情況。

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贊成何敏嘉議員的原議案，即應由一個獨立的法定

機構處理有關醫務事故的投訴。

謝謝主席女士。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近幾年以來，本港曾發生多宗醫療事故，而且有一

些個案更是十分嚴重，甚至導致病人死亡，當中涉及公營的醫護機構，同時

也涉及私家醫院的醫療失誤。由於這涉及接受治療市民的生命安全，我們必

須正視有關的問題，徹底調查事故出現的成因，以免同類不幸事情再次發

生。受影響市民也應該可以向有關當局提出投訴，讓他們的個案能夠得到公

正的處理，同時也可以找出醫療失誤的原因，並且立即作出改善。

就香港現時的情況來看，我們雖然已經設有相關的醫療投訴渠道，包括

醫院管理局公眾投訴委員會、醫務委員會及 生署等，但對於很多市民來

說，他們可能都不知道應該到哪裏投訴才是正確。因此，很多市民往往都會

借助傳媒，披露有關的情況。無可否認，現時的醫療投訴渠道並不十分理想，

但有關當局是可以改善現有投訴渠道的。

同樣重要的，便是要建立市民對現有醫療投訴部門及醫護專業的法定紀

律規管組織的信心。現時，這些部門及組織往往都是由醫護專業人員處理有

關的投訴個案。在處理個案時，很多時候都是從他們的專業角度理解有關的

事故，令投訴人質疑其個案是否得到公平的處理。因此，有關當局應該考慮

加強公眾在這些投訴組織的參與。這樣的安排，一方面既可以加強它們的透

明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強市民對這些組織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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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現時的醫療投訴渠道並不十分清晰，但本人並不同意成立一個獨立

法定機構，處理醫療事故及有關的申訴。反之，我們應該 力使現有的投訴

渠道發揮應有的功能。政府可以透過宣傳，使社會人士更清楚現有的投訴機

制。有關當局也應該在加強公眾在這些組織參與之後，為它們樹立一個更開

明的形象，加強市民對它們處理投訴的信心。

另一方面，政府也應該加強 生署對非公營醫療機構的監察。市民在私

營醫療機構接受醫療服務中遇上問題時，也應有適當的途徑投訴，並且獲得

公平的處理。

主席女士，本人支持梁智鴻議員的修正案，謹此陳辭。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敏嘉議員，你現在可就梁智鴻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首先，我要多謝梁智鴻議員提出這項修正案，因為

他的修正案使我們今天辯論的焦點清楚落在是否要設立獨立醫療申訴機制

這一點。他的其他修正，例如增強委員會的透明度等，我是可以接受的。

各位同事，我認為梁智鴻議員的修正案所引發我們討論的最重要一點，

是我們是否有需要設立一個獨立的申訴機制。梁智鴻議員的修正案刪除了我

的議案所建議的成立一個獨立的醫療申訴機制。各位同事，事實是否如梁智

鴻議員所說，在一些極權國家才有一個這樣的機制，由政府取代專業的角色

呢？主席女士，我並不是建議由政府取代專業的角色，我只不過要求成立一

個獨立的機制。請大家看一看，英國、澳洲及愛爾蘭等這些並非極權國家，

他們的法例中清楚列明這些申訴專員的行事方法。這些申訴專員不是取代專

業的角色，而是協助申訴人處理他們的申訴。

近日，連串的醫務委員會判決個案，令很多人覺得非常驚訝。醫務委員

會公布了一些個案，是醫生做了一些不必要、不適當的手術，但有關醫生只

是受到接收譴責信的處分。市民對這樣的判決真會感到懷疑。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112

獨立的醫療申訴機制是否不會把個案轉介給專業的管理委員會處理

呢？答案是否定的。各位同事，今天大家桌上都有一封信，信內有數個表，

分別列出不同國家的機制。大家可以看到，不同國家的機制可以提供很多協

助，但最後的專業裁決仍然會轉介至專業委員會作出，所以這些機制並沒有

取代各個專業委員會的功能，只是協助申訴人提出申訴。

梁智鴻議員說這樣會傷害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關係。沒有人想這樣，但究

竟是誰傷害了醫生和病人之間的互信關係呢？醫生和病人多年來累積起來

的良好關係，其實是被行內一些害 之馬所傷害了。行內有人敗壞聲譽，是

沒有人可以幫得上忙的；越多害 之馬、越多這類事故發生，便越多傷害。

我們便是要處理這些事。如果越多人不明白為何會出現判罰輕微的個案，又

或越多個案的結果是大家認為不合理的時候，對互信關係的傷害更會越來越

大。

各位同事，如果大家希望有一個獨立的委員會，幫助市民處理他們的醫

療事故申訴，大家便要反對梁智鴻議員的修正案；如果大家認為無須設立獨

立委員會，只要在現有的機制內修修補補，加強透明度，便可以達到大家想

要的效果，又或香港市民所期望的效果，大家便可以考慮支持梁智鴻議員的

修正案。

我謹此陳辭。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非常感謝何敏嘉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亦感

謝各議員剛才所發表的意見。我們在研究如何改善目前有關處理醫療事故及

申訴的時候，一定會考慮議員所提出的各項觀點。

剛才各位議員亦提到現時的投訴機制，在此，請讓我先解釋一下。在醫

療事故方面，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對轄下醫院內所發生的事故，一定

會作出詳細的跟進工作，研究事故的起因，確定是否因為個別醫護人員的失

誤所引致，還是制度或程序上出現問題。無論將來是否會有一個獨立機制，

醫管局均須跟進和處理這項工作的。如果發現事故的原因是由於制度或程序

上出現問題，醫管局會研究改善制度的措施。過去幾年，醫管局亦已在這方

面下了不少工夫，在醫院內推動臨床監督問題及風險管理，務求避免發生因

制度或程序上的問題而造成的醫療事故。

若事故發生在私家醫院內， 生署作為私營醫院的發牌機構，會要求有

關醫院提交醫療事故的報告，共同研究改善措施，並要求院方落實這些改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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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醫護人員個別的專業操守和執業，現時香港設有法定的註冊和紀律

制度，規管醫護專業人員的操守和執業事宜，並由各規管專業的規管組織施

行。舉例來說，在本港執業的西醫是由香港醫務委員會負責規管，註冊護士

則由護士管理局負責。各規管組織都有訂立執業守則和專業道德守則，並設

有紀律處分機制，以處理和調查市民的投訴。如醫護人員因專業失當而被裁

定違反紀律，有關的規管組織可施加懲罰；若失當的行為非常嚴重，有關的

規管組織甚至可撤銷他的專業註冊。目前，這個投訴機制是根據“專業自我

規管”的原則運作的。

與此同時， 生署和醫管局，作為醫護人員的僱主，亦設有機制，處理

市民對屬下人員的投訴。同樣地，無論是否有一個獨立機制， 生署和醫管

局作為僱主，是有責任調查屬下的工作情況，以決定是否須採取紀律處分。

就目前而言， 生署會按照《公務員事務規例》的規定進行調查，並採取適

當的紀律處分。醫管局則設有兩層的投訴處理制度。病人或市民如有不滿，

可直接向有關醫院或醫管局總辦事處投訴。如果投訴人不服調查結果，他可

向醫管局轄下的公眾投訴委員會上訴。該委員會的主席由不屬於醫管局管理

層的醫管局成員出任，委員則包括社會人士和一些醫管局成員。在處理公眾

投訴時，委員會會就每一宗投訴進行獨立調查，並視乎情況，透過會晤投訴

及被投訴雙方，作出調解。如有需要，委員會更會委託專家調查。公眾投訴

委員會的裁決是最終決定，不受醫管局否決。

自從哈佛專家小組於去年 4月就本港醫護制度的檢討發出顧問研究報告

後，不少團體和市民都就回應哈佛報告而對現行的投訴機制發表意見。他們

認為現時的投訴機制有以下 3 點值得改善之處：

(一 ) 受屈的病人或其家屬在現行的制度下往往不大清楚有何投訴渠

道，現時亦沒有特定的機構協助他們採取申訴行動；

(二 ) 處理投訴的機制和程序欠缺足夠的透明度，而在敗訴的情況下，

投訴人亦不會得到該投訴不成立的詳細解釋；及

(三) 有關的醫護人員紀律規管組織，有角色衝突之嫌。在處理投訴

時，這些組織同時擔當調查、檢控、聆訊及裁決的角色。

有見及這些公眾的意見，香港醫務委員會其實已作出積極回應，它們建

議了一些措施，以改善它們目前的投訴機制。這些建議包括成立一個專責委

員會，審核醫生的專業表現、增加非業界人士在委員會內，以增加工作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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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度，以及印製和派發單張以廣泛宣傳投訴程序。我們贊成這些改善建議，

並促請醫務委員會盡快把這些建議付諸實行。我們更希望今天的辯論會引起

香港醫務委員會和其他各醫護專業的關注，再一次深入檢討他們處理病人投

訴的程序，務求令有關的投訴機制公平、公開、可信及可靠。 生福利局在

這方面很樂意與各專業探討有關細節。

何議員在原議案中提及成立一個獨立機制，在此，或許讓我們首先決

定，究竟這個獨立機制的功能和工作是甚麼呢？若這獨立機制最終要為一些

問題作出裁決的話，我們認為當中會存在不少問題。醫療是一門很專門的學

問，如果由非專業人員評估一名專業人員的行為和表現是否恰當或合乎水

準，是一件殊不容易的事；到頭來，醫護人員為了保護自己，便會多採用一

些不必要的防禦性治療工作，這樣做對病者亦不是好事。有見及此，香港和

不少其他地方一樣，透過法例，賦予各專業“自我規管”的權利。

不過，在此，我希望各醫護專業留意，這項“自我規管”的權利並不是

必然的。這項權利之所以能夠運作，首要條件是各專業得到社會的信任，並

在行使這權利時，負起以保障公眾利益為前提的社會責任。一旦這個原則的

運作失衡，社會上便會有很大的公眾壓力，要求有關的專業檢討失衡的原

因。當一個專業失去了社會的信任，“自我規管”的機制便難以運作。有關

的規管組織應多向公眾解釋處理投訴的程序，這做法會增加大眾的信任，對

整個機制亦是非常有幫助的。

在此，我亦想回應梁議員在修正中提到加強 生署監察非公營醫護機構

的角色。現時， 生署透過發牌制度監管私家醫院的設備和運作，務求所提

供的醫護服務能達致一定的水平， 生署亦透過執行法例所賦予的權力管制

藥物銷售，以防止藥物的濫用。我同意 生署在監管醫療質素方面，還可擔

當較多的工作，而且做得更好。我們會在這方面作仔細研究。

主席女士，特區政府清楚明白，由於醫護專業人員掌握了病人所欠缺的

醫學知識和資料，因此，我們必須有一個處理醫療事故和病人投訴的有效機

制，以保障病人權益。這個機制必須客觀持平，才能取得病人和醫護人員的

共同信任，令病人可以放心讓醫護人員醫治，而醫護人員診治病人時，亦不

必因有所顧忌而採用防禦式治療法，以求自保。假如病人和醫護人員互不信

任，醫護制度便不能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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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覺得在制訂改善措施時，我們必須考慮以下兩項基本原則：

第一，投訴機制必須簡單、方便和公平、公開，令投訴人和被投訴的醫

護人員確信會得到公平對待。

第二，與本港其他專業一樣，醫護專業是一門很專門的學問，由行內人

士評估另一名業內人士的表現和操守是較為有效和恰當的。不過，正如我剛

才所述，“自我規管”的機制必須建基於社會大眾的信任。

我們會審慎考慮各方面及平衡這兩個大原則，務求令處理投訴的機制與

系統都能不偏不倚，保障病人權益，進一步提升醫護服務質素。在作出詳細

研究後，我們會就我們的建議，向大眾市民和業界作廣泛諮詢。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智鴻議員就何敏嘉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智鴻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LEONG Che-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梁智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各位議員作出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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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劉皇發議

員、霍震霆議員及馮志堅議員贊成。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

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劉漢銓

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

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

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3 人贊成， 8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7 人贊成，

1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3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eight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5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7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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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敏嘉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6 分 37 秒。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我首先多謝各位發言的同事。我有數點是希望在此

澄清的，並希望盡最後努力爭取大家支持，不致令今晚的表決結果“兩大皆

空”。

吳亮星議員、程介南議員和數位議員提到他們很關心是否由專業自行規

管的問題。在此，我希望弄清楚一點，那便是我的議案並沒有要求政府規管

專業，即使是成立獨立委員會，最後亦是由專業規管專業。我希望大家可以

參考放在各位的桌子上，我為大家準備的一份列表，內裏顯示無論是英國、

澳洲、愛爾蘭等，在他們的系統裏，最終的專業紀律聆訊仍然是由專業負責

進行，所不同的只是他們設有一個機構，協助申訴人把有關資料弄清楚，然

後作出投訴。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看這一份資料，我並沒有要求政府規管專

業。

楊孝華議員說我們已有兩個系統，如果再成立這個獨立法定機構，便會

出現架床疊屋的情況。我覺得楊孝華議員真的不明白究竟現在發生甚麼事，

我們有的又豈止兩個系統呢？他所提到的，一個是醫務委員會，另一個是醫

院管理局的公眾投訴委員會。讓我告訴他，專業的委員會還包括香港醫務委

員會、護士局、助產士管理委員會、物理治療師管理委員會、職業治療師管

理委員會、放射技師管理委員會、視光師管理委員會、醫務化驗技師委員會、

脊醫委員會和中醫委員會等，此外，還有一些未經註冊的，例如營養師、義

肢矯形師、臨床心理學家等，試問巿民能否清楚知道往哪裏投訴？有一名職

業治療師曾告訴我，他當了職業治療師這麼多年，他母親仍說他是物理治療

師；母子儘管相處了這麼久，也尚未能弄清楚，更何況是一般巿民？

我們要求 生署加強監察非公營機構，這一點大家原則上是同意的，但

我們在討論的究竟是甚麼？怎樣加強？加強監察些甚麼？我建議的醫療申

訴專員，今天雖然未有具體詳情，但我供大家參考的這些例子，均有法例清

楚說明可以有權做些甚麼。這麼清楚的資料，我希望大家可以參考。將來如

果真的落實我這項建議，我們亦不會照搬如儀，而是會參考外國的經驗，然

後設計我們自己的一套。我不會以醫醫相 來指摘我們的醫療同事，但巿民

真的有這個感覺，因為最大的問題是發生了這些事故後，總是沒有解釋。最

近有些醫生朋友亦告訴我，對於近來發生的一些個案，他們也感到很不滿，

因為這 實是破壞了他們的專業信譽，更令巿民對他們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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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提到 5 宗植物嬰兒的個案， 3 人專責小組經調查後，最後也

沒有指出錯在哪裏，沒有把問題交代清楚，令人沒法明白究竟發生了甚麼

事。調查後如果發現有錯，有關方面便應面對、承認和負責。在醫療行業中，

我相信沒有人會說沒有犯錯，如果能真正面對錯誤，其實是可以挽回巿民信

心的。

最後，對於局長的回應，我覺得有些事情是很不公道的。其實，我在發

言中已說得很清楚，局長為何還要說由獨立的機制作出裁決，或由非專業規

管專業是行不通的？當然，由非專業規管專業是行不通的，但我已說得很清

楚，我並非要求由非專業規管專業，只是希望設立一個機制幫助巿民作出投

訴，免得他們拿 一疊文件和病歷，不知道往哪裏投訴，或不知道投訴些甚

麼。

主席女士，在進行了今天的辯論後，我希望政府仍會再參考外國的經驗，

而在發表了綠皮書後，我真的希望有些機構能夠幫助處理巿民的投訴。局長

所提出的專業自主權並不是必然的，這些專業須取得社會信任。不過，我亦

很希望提醒大家，巿民不一定信任這些機構，因為還得視乎機構的表現；如

果表現不好，又不能盡早糾正這些錯誤的話，將來巿民是更會失去信心的。

謹此陳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敏嘉議員的議案，內容一如議程

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何敏嘉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Michael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敏嘉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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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

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根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何鍾泰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

青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劉皇發議員、霍震霆議員及馮志堅議

員反對。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

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

員贊成。

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馬逢國議員、劉漢銓

議員及蔡素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0 人贊成，11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17 人贊

成， 7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

宣布議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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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1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5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even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工作時間。

工作時間工作時間工作時間工作時間

WORKING HOURS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剛才我遞交了一張字條給 生福利局副局長，表明如果他不是有

要務急須處理的話，希望他可以留在議事廳內，因為今天辯論的主題，是關

乎市民的家庭生活和個人健康，所以不單止是與教育統籌局（“教統局”）

有關，也是屬於 生福利局負責的政策範圍。所以，現時看見他在座，我亦

感到很高興。

“工時越來越長、工資越來越低”，簡簡單單的 12 個字，已經足以說

出普羅“打工仔女”面對的苦況。 3 個星期前，李卓人議員代表香港職工會

聯盟（“職工盟”）提出了“最低工資”的議案辯論；今天，我再提出“規

管工作時間”的議案，兩項議案都是職工盟針對目前勞動市場的形勢而提出

的兩種主要訴求。

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在 2000 年第一季，有 595  000 名工友每星

期須工作 60 小時或以上，這個數字比九十年代初期增加超過一倍，同時較 3

年前金融風暴爆發前，增加了接近四成。在這些“冷冰冰”的數字背後，其

實是有不少“有血有肉”的“打工仔女”，因為長時間工作而犧牲了自己跟

配偶的感情、犧牲了侍奉父母的孝道、犧牲了對子女學業和成長的照顧。

前天，我跟勞工處的同事開會，會後其中一位朋友對我說，她的母親今

年 90 歲，知道我返回廣州探望母親的事後，替我高興，她連日來均留意傳

媒報道，對我母親大事小事更如數家珍。對於這位伯母的盛情，我在此衷心

感謝。中國人對家庭和親情的重視，我相信勞工處的該名同事會十分明白，

我也希望政府能夠同時想一想，如果工作時間太長，會對工人的家庭生活有

甚麼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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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一位從事保安工作的黃先生，他每星期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12

小時，扣除休息、梳洗、用膳和交通時間，每天只剩下兩小時跟家人相處。

黃先生坦言，因為工作過於疲累，回家後往往會立即倒頭大睡；在休息日原

本希望與家人一起上茶樓，但當被太太推醒的時候，總會是不太願意，往往

想多睡一會，有時候甚至會因此而發生摩擦。

黃先生並不是個別的例子，香港有不少“打工仔女”都有類似的遭遇。

我相信在座的同事亦可能會有同感，當我們放開繁重的工作，靜下來想一想

自己的家人，有時候也會感到內疚，覺得對不起他們的。較早時，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發現接近七成的被訪者認為，工作時間過長

會影響與家人相處。有負責家庭輔導服務的資深社工指出，長期長時間工

作，會令人變得暴躁，忽視對家人的關懷，久而久之，可能會令家庭關係惡

化，演變為嚴重的家庭問題。事實上，不少婚姻破裂和子女學壞的求助個案

中，或多或少都與工作時間過長有關。

長時間的工作不僅影響工人的家庭生活，同時亦會對工人的健康和生命

構成威脅。職工盟在日前進行了一項電話調查，其中從事運輸業的受訪者表

示，每天工作時間長達 17 小時。去年，香港倉庫運輸員工協會的一項調查

發現，接近六成受訪者承認在駕駛途中偶爾或經常打瞌睡，其中 8.4%的司機

更曾因此發生意外。在缺乏充分休息的情況下，近年涉及職業司機的交通意

外大增，令職業司機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生命受到嚴重的威脅。

此外，經常加班趕工，是導致建築業和其他體力勞動行業工業意外頻生

的主要原因。即使從事文職工作，如果長期超時工作，也很容易患上職業病、

職業性勞損或其他慢性疾病。

我認識一位當站長的朋友，他跟黃先生一樣，每天工作 12 小時。這位

朋友很喜歡在公餘時創作新詩，曾獲得青年文學獎，在文化界中頗受重視。

很可惜，長期超時工作令這位業餘詩人患上慢性疾病，在最近幾年他已完全

停止寫作。他創作的詩，主題多是環繞社會變遷和工人階層的生活狀況，以

藝術的形式反思我們的生活，提高我們的精神生活的素質。這位朋友因工時

過長而得病，實在令人惋惜，這亦是香港市民的損失。

主席，香港“打工仔女”工時過長已是不爭的事實，而超時工作有損工

人的健康和家庭生活亦是不容否認的事；我相信，立法規管工作時數已是刻

不容緩的。國際勞工組織曾在 1996 年調查全球一百二十多個國家的工時法

例，結果發現只有不足 20 個國家是完全沒有立法規管工時，其中只有英國

和香港是唯一沒有立法規管工時的發達經濟體系。今天，英國新工黨政府亦

已制定了規管工時的法例，只剩下香港延續十九世紀的血肉工場，這實在是

香港的 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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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參考了 8 個鄰近亞洲國家的經驗，發現大部分都有實行 8 小時工

作制，而在加班工資方面，全部國家都有立法規定，幅度由正常工資一點二

五倍至一點五倍，而休息日加班則由一點二五倍至兩倍。香港經濟與鄰近國

家相比，人均生產總值除日本外為亞洲之冠，但在工時保障方面卻是“包尾

大番”，政府實在應作檢討。

職工盟建議政府盡快立法規管工時，規定每天工作 8 小時或每周工作 44

小時，固定工時以外作加班計算。此外，參照香港目前大多數行業的工半制，

我們亦建議加班工資應為正常工資的 150%。至於從事體力勞動和危險行業，

例如建造業和運輸業司機等，我們認為每天不應加班超過 2 小時。

主席，我知道代表工商界的議員擔心，規管工時可能會影響香港經濟的

靈活性，或許他們也擔心有損整體競爭力。其實，全球大部分國家都有類似

的法例，但不見得規管工時會拖垮經濟。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外務總監吳克儉

先生更指出，從管理角度看，僱員工作時間長並非好事，因為這會引發僱員

情緒不穩定和增加爭拗的機會，而犯上人為錯誤的機會亦會隨之增加。我希

望代表工商界的議員無須過分憂慮，因為規管工時並不會拖垮經濟，反而是

有助提高僱員的生產力。李卓人議員將會在稍後的發言，就工人生產力和培

訓方面再作補充。

我相信教育統籌局局長稍後亦會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反對今天的

議案，所以我一開始發言時，便呼籲 生福利局副局長留步，希望他們可以

幫助我跟教育統籌局局長“講數”。試想想，政府不是在宣傳：“子女好與

壞，在乎溝通與關懷”嗎？溝通和關懷均須時間的培養，試問每天工作超過

12 小時的工友如何分配時間呢？難道真的要不眠不休？要真的是這樣，對於

鼓勵市民要有充分休息和適量運動，正在推動“健康生活新紀元”的官員，

又會有甚麼反應呢？我相信副局長或今天沒有出席的楊醫生都是關注港人

的個人健康和家庭生活的，如果教統局的同事不合作， 生福利局的努力又

是否會白費呢？

主席，鄺廣傑大主教在去年作聖誕文告時，提出了一連串問題，包括：

經常地超時工作對人性會帶來甚麼影響？會否使人變成經濟的奴隸？會否

成為摧殘人性的行為？這些問題都很值得勞資雙方和政府官員深思。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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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劉千石劉千石劉千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香港工人的工作時間有越來越長的趨勢，部分工人甚至在休息日

仍須工作，這不但有損工人的健康，更會影響他們的家庭生活，同時

令他們沒有時間持續進修，本會促請政府當局盡快訂立法例，規管工

人的工作時間。”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千石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辯論。

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作為勞工界的代表，劉千石議員動議要求用法例來規管

工作時間，有其理由，但理據不足。理由如下：

第一，工作時間的增加，只能說明香港經濟在現階段對勞工需求較供應

為少。勞工巿場的供求不平衡，只能怪香港經濟在轉型，政府沒有設法挽留

製造業外遷、沒有設法振興新工業、新職位的增加速度又跟不上人口的增

加，這是人浮於事的結果。

第二，工作時間的增加是有補償的，只是僱主沒有分開計算而已，例如，

某保安員每月薪金 6,000 元，每天工作 12 小時，每星期工作 5 天。很明顯，

每天超時工作已包含在 6,000 元薪金內。如果該僱員有權不接受這份工作，

他可以嫌工資不理想，但這與工作時間長無關。

第三，如果立例管制工作時間，等同提高工資水平。香港的營商成本會

大大提高，香港整體的競爭力便下降，經濟將走下坡，工商業結業，減薪和

裁員將會更為劇烈。工作職位將會減少，令受薪階層受苦，效果將與劉議員

的願望相反。所以，規管工作時間不是好辦法。

第四，社會上的僱用條件，如工作時間和薪酬，是由巿場供求決定的，

我們實在不應立例規管，否則，後患無窮。

主席，劉議員這項議案名義上是關於工作時間，骨子裏其實是要求提高

社會上低薪階層的薪酬水平；因為醫院裏的駐院醫生，據我所知，每天工作

十多小時；而我有一位朋友在某大國際財務公司工作，工作時間不分白天和

夜晚；不過，由於待遇可接受，他們工作的積極性都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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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想借此機會奉勸劉議員或其他同事，社會財富的分配是由巿場

決定的；以人為的干預來分配社會財富是消極的行為，是有後遺症的。其實，

勞工界應該與工商界共同合作督促政府發展經濟，尤其是製造業，只有如

此，才能擴大勞工巿場，才能造福全港受薪階層。我希望劉千石議員同意我

的理念。謝謝。

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李啟明議員：主席女士，依靠出口增長及內部需求帶動，本港經濟第一季度

增長了 14.3%。說明了香港已步上全面經濟復甦的台階。此信息雖然令人鼓

舞，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廣大勞工在經濟調整的痛苦過程中，付出了慘

重的代價，他們被迫大幅減薪以適應市場的需求。因此，社會上湧現了大批

低薪人士，而近期失業率的略有下降，與廣大勞工的迫於適應環境變化、勇

於承擔、接受減薪和削福利，息息相關。

減薪之後，為了維持家庭生活開支，許多工人被迫兼職或加班加點來增

加收入。根據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一項調查，1997 年各地人均工作時間顯

示，包括香港在內的東亞工人的每天工作時間高達 8.48 小時。相對人均工

作時間最短的國家挪威的每天 5.16 小時，香港工人每天多出 3.32 小時，差

距 64%，相信金融風暴之後，這種情況會更為嚴重。在座的議員同事中，包

括呂議員在內，不少人每天工作時間也會超過 8 小時的，但我們的工作條件

比一些低薪工人較佳，不必受近日高溫之苦，無須日曬雨淋。我們現在正在

享受空調，但那些在惡劣的工作環境條件下，每天工作超過 10 小時的勞工

大眾，以及堅持自力更生不接受綜援的人士，即使每天工作十多小時，其收

入還不如領取綜援，那又是否公平？這情況實應引起社會的關注。這些自強

不息，為生活加班加點，苦苦掙扎的工友們的境況確實令人擔憂。長期超時

工作，必然有損工人的身體健康，導致意外事故上升。例如最近香港倉庫運

輸員工協會的一項調查，便發現不少職業司機工作每天超過 13 小時，因而

駕車時打瞌睡，造成意外事故經常發生。雖然政府多年來努力推廣職業安全

健康的宣傳教育，以及作出相應的立法，但是，如果不及時立例規管工人的

工作時間，則難以遏止工業意外事故的發生。

眾所周知，香港經濟的發展已達國際先進水平，一直高於鄰近各地區，

但對工作時數的保障，卻落後於中國大陸、台灣及新加坡，本港大部分僱員

須長時期加班工作，卻沒有合理地享有加班的津貼。

主席女士，勤勞、拼搏的港人是香港最寶貴的財富，科技時代的來臨，

使我們認識到採用高新技術才可提高生產力、競爭力，推動經濟發展。行政

長官的施政報告，以“培育優秀人才”為主題，提倡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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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學習等目標。然而，對於 40 歲以上的低學歷、低技術工人，政府所做的

畢竟有限，未能有效幫助這類人士。我們應讓這些人士通過再培訓，進修學

習掌握現代技術，藉此提高生產力及競爭力，同時提高本身的工作價值，不

用再靠兼職或加班來增加收入，彌補生活開支。本人認為除了應該盡快制定

相關法例，規管僱員的工作時間，保障工人職業健康之外，亦應增加僱員在

超時工作時，享有合理加班津貼的福利。例如最近由於資源增值，不少公務

員須加班工作而沒有津貼，這些也是不人道的做法。此外，政府還須為再培

訓投入更大的資源，幫助低技術工人技術轉型。同時，我們在此呼籲僱主採

取相應技術培訓措施，積極鼓勵工人接受在職再培訓，讓工人提高技術能

力，企業亦會因而受惠，勞資關係從而獲得相應的改善。立法規管僱員的工

作時數，以及保障加班人士的加班報酬，是迫切須解決的課題。政府不應再

唱那首名為“市場靈活決定工時”的歌，因為這種陳腔濫調是應該收回了。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香港勞工一直以來的工作時間，都是因應不同行業

的巿場需求而釐定及調整的，即是在行業的旺季時，僱主往往會要求工人加

班趕工，而工人為求增加收入，也願意接受；但近年的情況有了很大變化，

由於經濟環境惡劣，工人議價能力每況愈下，超時工作及工作過量而無合理

回報的情況已成為勞工巿場的一個新趨勢，這是值得社會人士，包括政府所

關注的。

主席女士，在 1886 年，香港的勞工為了爭取 8 小時工作、8 小時休息、

8 小時進修，在當年發起五一罷工及示威。這亦奠定了以後的五一勞動節。

當時一般勞工的工作時間，便好像今天香港的工人一樣，是每天工作 15 至

17 小時。工人下班回家後，連休息和照顧家庭的時間也不足夠，更遑論利用

公餘時間進修。

《國際勞工公約》第 1 條，在 1919 年訂立。這是有關工時的規定《工

作時間（行業）公約，1919》，適用於多種行業，礦場、清潔、建造等行業

都包括在內，該公約限制工人每天的工作時間為 8 小時，每周工作時間為 48

小時，其後還有多條適用於個別行業的公約。

香港雖然是國際性大城巿，但香港勞工在百多年前已開始爭取的勞工權

益及工作時間的保障，直至今天，仍然未能享有。雖然《僱傭條例》於 1968

年訂立，但至今一直沒有就工作時間方面作任何規定。與其他地方國家和地

區比較，香港明顯遠遠落後，例如，新加坡和國內的保障便較我們優秀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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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法》第四章訂明國家實行每天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8 小時、平均每周工

作時間不得超過 44 小時的規定。如超時工作，亦規定不能超過 3 小時，以

免影響工人健康。此外，超時工作工資不能少於“工半”、休息日工作不補

假按“雙工”計算，法定假日工作時間按“三工”計算。新加坡也有類似的

工作時間規定，如行業有需要超時工作，須向人力部門申請，並且不得超過

每周工作時限，超時工資的計算應不少於“工半”。

但香港政府在這方面卻完全沒有就工作時間及超時工資等做過甚麼。因

此，在這個問題上，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有很大的爭論。在今天勞工階層的

議價能力如此低的時候，我覺得政府是有需要就工作時間作出決定，特別是

當我們過去曾受過教訓。這個教訓令我們看到勞工今天的困境，當香港在

七、八十年代經濟起飛時，勞工階層便是靠加班、勤工獎來增加收入；當時

的工人往往每天工作十多小時。

老實說，為了生計，工人根本上沒有機會進修，面對 社會一直以來的

變化，他們是知道有需要進修，而他們亦想讀書，但為了生存、為了“飯

碗”，又那有時間進修呢？到了今天，他們付出了代價，面對 經濟轉型、

知識轉型的時候，他們已經跟不上社會的發展。是誰令他們失去進修的機會

呢？這是因為政府過去在這問題上，一直沒有正視我們所提出的事項。

坦白說，面對 今天這情況，我覺得政府應要考慮訂立工作時間的限

制，特別是當我們看到藍領基層勞工及文職人員的工作時間都很長的時候。

我希望政府能讓我們看到，勞工界在過去百多年來所爭取的條件，到了今

天，在香港這般進步的社會能夠得以落實。

因此，面對這情況，工聯會支持訂立工時限制制度；我們想特別強調一

點，在制訂有關時限的過程當中，應特別注意現時一些危險及粗重體力勞動

的工種的情況，盡快立法限制這些工種的工作時數，否則便會對工人的職業

安全健康構成即時的威脅。近年，工聯會曾接獲一些此類的投訴個案，我們

認為政府必須正視有關的問題。

此外，在訂立工時限制制度的同時，政府亦須提供其他配套設施，例如

最低工資保障、超時工作的時數、工資，也要清楚釐定，使工人的權益獲得

真正保障。如果沒有這些配套設施的話，我們擔心一些僱主只會按照他們本

身的意願行事。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覺得工人的工資和福利便不能獲得真

正的保障了。

主席女士，工聯會和我支持今天的議案，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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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女士，剛才劉千石議員已說過，最近，政府統計處的資料

顯示，去年年底共有超過 60 萬人每周工作超過 60 小時，以 1 星期工作 6 天

而言，即平均每天工作超過 10 小時。自由黨不否認有這個現象，但我們並

不同意以立法方式規管工人的工作時間，我們認為現時的勞工法例已足以保

障僱員，例如訂明僱員每 7 天便可享有不少於 1 天的休息日。進一步立法，

只會減少工作時間的彈性，對僱員和僱主都不利。

自由黨認為，硬性規定工作時間，例如規定 1 天只可工作 8 小時，不但

會導致工作時間缺乏彈性，員工亦無法藉 加班而增加入息，最後反而會影

響工人的收入。最近有報章報道一項調查：大多數人會選擇較多的休息時間

還是較高的收入呢？大多數選擇了較高的收入。若我們規定他們不能加班，

或加班不能超過某個時間，或他們的工時受到規限，則他們希望獲得較高收

入的意願便會相應減低。其實，現時政府要做的，是嚴格執行既有的《僱傭

條例》，令一些不守法的僱主不敢有法不依。

此外，很多人會認為工人在工作期間缺乏休息時間，然而，事實卻未必

如此。僱員連續工作時間太長，亦會影響工作表現。當然，這點無須剛才數

位議員提出，實在僱主也會明白的，所以，現時不少機構都會讓員工在工作

一定時間後，有數分鐘或甚至半小時的休息時間，可見不是所有事情都要透

過立法才能達到目的，過度的立法、過度的規管，只會損害勞資關係和營商

環境。

以巴士司機為例，很多人會以為他們每天在街上駕車，休息時間會不

足，但其實他們除了有半個至 1 個小時的午飯時間外，每轉車過後都會有數

分鐘休息時間，而有些巴士公司更規定司機每工作 5 小時便有半小時休息時

間，所以他們是有足夠的休息時間的。

其實，本港在過去 10 年面對 急劇的經濟轉型，由過往以勞工密集的經

濟，變成一個知識為本的經濟體系，社會上每一個環節都在講求高增值。事

實上，不單止是勞工界面對工時問題。幾年前，誰會想到，一向在冷氣間定

時工作的銀行職員，今天要犧牲假日，到新樓盤展銷處為按揭生意“搶客”？

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社會，不單止工人，所有“打工仔”都要面對因經濟轉型

而帶來的新挑戰，因此，惟有願意面對改變的，才能繼續在新經濟下生存。

自由黨認為，一些勞工組織在為勞工爭取權益之餘，應該同時認清形勢，

在全球新經濟迅速發展的今天，他們必須反思應如何使工人適應新經濟的要

求，成為具競爭力的一 ，只有這樣，工人才能適應新經濟所帶來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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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新加坡為例，他們的勞工團體“全國商貿聯合

會”的研究認為，隨 新經濟的來臨，企業的重組或結業，科技進步和營商

環境改變，令穩固的工作越來越少，僱員一生中普遍須轉工幾次，工人必須

不斷接受培訓，以適應多種類型的工作。

主席女士，本港工人的薪酬福利與企業的前途，以至整個社會的競爭力

是聯在一起的，企業的前途及香港的競爭力，又是通過具競爭力的勞工提供

的。因此，惟有提高工作的競爭力，才是促進經濟發展的第一步，對工人來

說，亦是最實際和最實事求是的支援。動輒立法，亦不見得對工人有利。

我昨天才參加了國際勞工大會，那已是第 88 屆了，我是剛回來的。該

議程中有多個項目，其中第四項提到取消 5 個公約，當中 4 個都是有關工時

的問題，其中兩個有關礦藏，一個是紡織業，而另一個是公共工程。要取消

這些公約，是由於各方瞭解到要為個別行業定下一個固定的工作時間實在不

宜，現時應予以取消。因此，我們可見整個趨勢不一定是由立法來規範的，

我們應以自由貿易經濟，為我們的工人爭取較多收入，使我們的經濟較易與

人競爭，從而爭取更大的經濟發展。

我謹此陳辭，代表自由黨反對議案。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代理主席，一個理想的生活模式，可能是每天做 8 小時工作、

有 8 小時睡眠，此外還有 8 小時休息或娛樂。可惜，這理想與我們廣大的僱

員的工作時間，仍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民主黨較早前於五一勞動節前夕訪

問了 503 名市民，瞭解他們工作時數的情況。

調查發現，超過一成被訪者平均一星期工作 7 天，而有 5%的被訪者更是

每星期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0 小時或以上。根據《僱傭條例》，凡連續性

受僱於同一僱主，僱員每 7 天期間須獲不少於 1 個休息日。然而，在 321 名

合乎這“ 4.18”規定的被訪者中，有超過 8%是每星期平均工作 7 天的，這反

映很多僱主可能按法律漏洞作取巧，亦可能是威迫利誘僱員“自願性”於休

息日工作。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129

其實，被訪者中，超過一半認為每星期最多應該工作 44 小時或以下，

另有超過三成則認為每星期的工作時間不應該超過 48 小時，這可以顯示民

意支持制定保障超時工作的法例。

全球有超過 100 個國家均立法保障超時工作，在香港鄰近的一些地方，

如新加坡、日本、台灣，都設立了工作時數的規定。有些人可能會擔心，立

法保障超時工作，可能會削弱香港的經濟、削弱我們的競爭力，但我們想強

調，長時間工作不等如增加生產力，不等如提高了競爭力。反之，長期超時

工作，連休息、進膳、睡眠的時間都不足，更不用說娛樂或進修了，過 這

種生活的工人怎可以有機會在公餘接受培訓，又怎樣可以增值呢？

民主黨在此促請政府簽訂《工作時數國際公約》，並訂立每周工作時數

及超時工作條例，令僱員可享有合理的保障，亦藉此提高市民的生活質素。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為了劉千石議員今天這項議案辯論，我的辦事處

以電話調查了一百多個我所屬的零售批發功能界別的成員。我不能說這是一

個科學化的調查，我只希望瞭解零售批發界中不同行業的經營者，對劉議員

這項議案有甚麼看法。在調查中，有一些人說從報道得知劉議員及民主黨均

有進行一些調查，但不知怎的卻從來沒有人詢問他們的意見。他們說他們當

老闆的，事實上也十分辛苦，希望李卓人議員稍後不會說我們所選擇的，都

是一些無良僱主。他們不贊成劉千石議員今天的議案，理由很簡單，因為儘

管財政司司長舉出了一些數字，例如說首季旅客人數多了 13%，但他們卻沒

有感到生意有甚麼起色。他們的工作時間亦是很長，並且還要負擔高利息，

以及面對生意不足的情況。雖然說他們是老闆，但他們本身亦要擔任一部分

工作，他們的超時工作也是很厲害，尤以中、小型商戶的情況為甚。

我相信大家都會瞭解，服務業　─　無論是零售或飲食業　─　工作時

間一般來說都是很長的。我們總共與 165 家不同類別的中、小型零售企業的

經營者傾談過，他們吐了很多“苦水”；他們差不多七成都強烈反對立法規

定工作時間，但其中有一成半持觀望態度，亦有一成半是贊成的。他們原則

上是十分贊成，因為他們覺得僱主其實是應該關心員工的需要，但問題是對

他們的行業來說，立法究竟是否適宜？以零售界來說，僱員很多時候未必是

實實在在有工作做，尤其是現時的生意那麼差，僱員根本大半天也只是在等

客人，不像其他行業般真正不停地工作。又如飲食業，大家也知道，這個行

業日間有部分時間是休息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應該如何考慮呢？飲食

業覺得他們的行業是有些特殊，如果以法例硬性規管工作時間，便會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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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性，亦與他們的行業運作格格不入；因為他們的情況有別於工廠，後者

的班數是可以完全在控制之內，但他們的工作時間卻是由客人或消費者控

制，所以是很難規定工作時間。此外，他們亦覺得在一個自由市場經濟中，

不應該事事立法。他們趁機說出現時須面對的法例實在是太多，尤其是中、

小型企業，根本已到了吃不消的境況了。他們要求我奉勸政府不要事事立

法，尤其是現時對外競爭激烈，很多遊客都說香港很多東西均較其他地區昂

貴，如果其他方面的成本無法作出調節，事事要以法例規管，經營者便會十

分辛苦了。一部分贊成立法的經營者特別提出，現時絕非適宜立法規管工時

的時間，因為香港的經濟尚未真正復甦，如果再考慮以法例規管工作時間，

對他們　─　尤其是服務界　─　將帶來很大的打擊。

陳婉嫻議員剛才提及新加坡的情況，但新加坡奉行社會主義，香港是很

難和新加坡看齊的。

謝謝代理主席。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或許讓我也加入討論有關邏輯上的觀點。

首先，我剛才也聽到有些觀點是頗為特別的。我似乎聽到很多說出僱主

心聲的議員所擔心的，不外乎兩點：其一是關乎靈活性的問題；其二是可能

引致競爭力不足。其實，這兩點是有關連的。

第一，容許工人無限制地增加工時來投標，以獲取一份工作，其實對僱

主並不一定有利。為甚麼呢？第一，是關乎安全問題。現時法例中並非沒有

就某些工作訂定最高工作時限，例如照我所知，發出大廈管理員牌照的條件

中，列明僱主在聘請大廈管理員時，須設定最高工作時限，因為如果管理員

看管別人財物時瞌睡或沒有足夠精神的話，可能會觸發很嚴重的事件。所以，

劉健儀議員擔任主席審議保安護 事項的委員會建議發牌時須附帶條件，規

定保安護 公司聘請僱員時不可以讓僱員超時工作，說明例如凡僱員工作若

干小時，僱主便要讓僱員休息。同樣地，當然大家知道，飛機司有規定的工

作時限，我知道這件事項曾引起爭拗，不過，飛機司的工作時限並不是由法

例規定，而是受國際民航協定所決定，否則，機內的乘客可慘了。由此看見，

從安全角度 想，地盤工人、司機，甚至　─　代理主席，你所屬行業內的　─

見習醫生均一定要有工時限制，否則，乘客、病人甚至地盤內其他工人都可

能有危險，因為地盤工人擔 鋼鐵不小心時也會撞倒其他人，以致其他人會

因此而受傷，又或他們不小心讓安全帽從高空墜下，也可能會傷及無辜。所

以，就安全角度而言，最少一部分工人應訂有工作時限。當然，從安全角度

眼的法例很多，不過，就此大家也可以有一番爭拗，舉例說，在高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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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規定要緊扣安全帶，有人便會問，為何不讓工人有更大靈活性、更具

競爭力呢？因為屬大師傅級的搭棚工人技術熟練，不扣安全帶，可能會令他

提高 5%的邊際性效果，也可能會令他加強工作效率，為何法例一定要實施保

護主義，一定要強制他扣安全帶，甚至要強迫他這樣做呢？事實上，這是關

乎安全的問題，而從安全角度出發是合乎人道，因為如果有人因工傷亡時，

其家庭也必然會受牽連，而整個社會亦會因其引致的醫療費用令支出上升；

另一方面，法例上所規限的，則是源自最基本的人道立場。

至於文職方面，剛才周梁淑怡議員說過，出口及零售行業現時的競爭力

低、出產的貨物昂貴，但品質仍未及別人的好。不過，我想，一個僱員在極

度疲累的情況下工作，他所編寫的軟件程式可能也會出錯，因此並非說單是

增加工作時間便能把所有工作做妥；一個人如果工作 20 小時，最後可能會

將工作勉強完成，但大家不要忘記，如果這人一不留神閉上眼，手上的程式

便可能出現病毒，到頭來也是將工作做得不好的。

很多時候，議員會認為　─　呂明華議員也直接說了　─　限制工時骨

子裏即是要求提高低薪階層的薪酬水平，但請大家記住，以限制了工時的一

份工作進行投標（我姑且以這方式來分析），這名僱員可以說他能連續工作

10 小時，那名僱員又可以說他能連續工作 20 小時，另一名僱員更可能說他

能連續工作 30 小時，至於薪酬，是不變的。但問題是，薪酬不會不變，如

果我們限制工人的工時， 3 份工作的薪酬可能可以聘請 4 個人來做，因為工

時受到限制。因此，實際上整體勞工的成本並不一定上升。我希望其他議員

能夠駁斥這觀點，大家可以從經濟學來分析， 性圖表是否一定完全沒法變

動呢？從整體來看，這應該是具有彈性的。

此外，我認為支取某一級薪酬或以上的人，其工時方面應否受限制，當

然會有不同的看法。舉例說，某人的自主性較高，月薪 10 萬元以上，於是

按所謂“食得鹹魚抵得渴”的道理，他的工時當然可較彈性處理；其實，在

很多情況下，他可算得上是半個老闆，他甚至會擁有該公司最大份的工資，

即該公司的 option（認股證）。我不知道李卓人議員和劉千石議員怎樣想，
甚至可能有人罵我也不一定，不過，我覺得可以劃一條 ，設定某級工資以

上的人可以不受工時限制。剛才呂明華議員說，硬性規定一名總裁在某個時

間便要下班是行不通的，有可能他的管理責任還未完成也說不定；甚至周梁

淑怡議員所說的老闆，我們也不一定要限制他們的工作時間，因為他們畢竟

是老闆。當然，我體諒身為老闆的人工作也很辛苦，但作為老闆的，可以為

公司謀發展，但作為僱員的卻沒有這些謀發展的機會了。在這情況下，我可

以說的是，實際上我們可以就不同的行業對工作時限這個問題作出考慮，但

以其作為一個概念而論，如果要完全否定這個概念，我則認為是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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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外國為何會有限制工時這回事呢？除了因人道立場外，外國社會

的整個結構上，是希望讓多些人有工作做，有些研究其背景及原因的學說正

指出此點。然而，說到競爭力方面，要進行工時的限制事實上是須作出一些

調節，有些工作如果一定要限定其工作時間，便可能要分拆由 1.5 至兩個僱

員分擔。不過，我要強調，第一，即使經過調整，工資亦不一定會上升；第

二，其他的國家、經濟體系已證明，其產生的效果，同樣具有競爭力。當然，

這是一個必要經歷的調節過程。為甚麼呢？舉例說，現時社會上仍未訓練足

夠的編寫程式的人員，可能一名僱員工作了 20 小時，仍未能完成編寫一個

程式的工作，於是便可能要其他僱員或甚至數名僱員一起做。這可能便是調

節期的出現，但不可以說競爭力因此而下降了。

我謹此陳辭，支持這項議案。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民主黨一向都十分關注僱員工作時數的問題。如果

把這問題和最低工資的問題比較，我們會較容易就這問題作出決定，支持今

天由職工盟主席劉千石議員提出有關工作時間及保障僱傭權益的議案。本人

曾於 1997 年在前立法局提出類似的議案辯論，當時的議案的內容是：“本

局促請政府簽定工作時數國際公約，並盡快制定法例，保障僱員在超時工作

獲得合理報酬。”當天的措辭和議案獲得前立法局大比數通過。今天，劉千

石議員的議案在分組點票的情況下，能否獲得同樣的效果？這實在成疑問。

但無論怎樣也好，剛才我一直聽到很多意見和反對的聲音。我曾經翻看

1997 年 6 月 11 日就這項議案進行辯論時，不同議員的發言稿。一看之下，

我發現議員在當時發表的意見和今天所發表的意見大致上相同，都是說香港

人要自由拼搏、香港市場應實行自由經濟、不應影響自由經濟的市場架構等。

其實，在多項的研究中，很多學者都會對不同的勞工市場有不同的觀點和不

同的看法。但是，我不明白為甚麼自由黨的同事依然不願意坐下來聽取不同

的意見。我姑且亦翻出我們在當時亦有提及的由聯合國進行的世界經濟及社

會調查報告，該報告的其中一章提及就美國、日本和歐洲的勞工市場，進行

的所謂勞動市場靈活性的比較。我提及這點是因為我們多位同事，特別是自

由黨的同事曾不斷的提到，我們的成功有賴勞動市場的靈活性。但是，我在

這裏想反駁他們，我認為我們不能過於迷信勞動市場的靈活性。這項調查發

現，在剛才所提及的 3 個國家當中，美國的勞動市場最靈活，即是較能按照

市場的規律辦事；日本的市場最不靈活，因為日本是採取終身職業制，按年

資計算薪金；但是，研究結果卻是日本的勞動市場結構，最能促進日本的生

產力和經濟增長。反觀美國，市場一旦不穩，便裁員、減薪，這種所謂的靈

活模式，結果阻礙了勞資的合作關係、減少了僱員對工作的投入和熱誠，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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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生產力。香港勞動市場亦具有這種靈活性，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

樣對香港的經濟發展卻並非是必然有利的。

所以，我希望崇尚自由經濟、市場靈活的自由黨能反省一下。其實，今

天的議案能否獲得通過是視乎自由黨和港進聯議員的投票取向而決定。但

是，我剛提及的兩黨議員中，今天只剩下兩位自由黨的議員在席，我好像是

對 空氣說話，不過，我的說話會記錄在會議紀錄內的。雖然，當年的議案

能獲得通過，但我相信劉千石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可能會因進行分組點票及

自由黨和港進聯的投票取向而被否決。我覺得這點是十分可惜的！

代理主席，社會不斷在進步，但對於香港大部分的“打工仔”來說，過

去兩年以來，不少僱員的工資、福利卻一次又一次的被削減，而工作時間卻

不斷加長。在現時“搵食艱難”的情況下，不少工人都要一星期連續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0 小時以上。長時間不斷工作，不單止對僱員身心健康構成影

響，其生產力及工作效率亦會降低。在某些情況下，還可能對其他人的生命

構成威脅。民主黨曾經接獲一些巴士司機的投訴，表示他們長期每天工作 11

至 13 小時，導致身心疲累，有時候開車亦難以集中精神。雖然至今仍未有

巴士司機因打瞌睡而導致意外，但這些問題必須加以正視，因為一次意外足

以致命，受傷的不單止是個別工人或司機本身，還有數十，以至過百名的乘

客的安全，也會受到影響。

我們要求政府簽訂工作時數國際公約，並參照公約列明有關的標準，訂

立每周工作時數及訂定超時工作條例，以保障僱員不會被迫超時工作及在超

時工作後獲得合理補償。民主黨建議訂立每周基本工作時數為不超過 44 小

時，超時工作可獲得不少於正常薪金的一點二五倍作為報酬。

此外，我想談一談有關職業安全健康的問題。政府在過去一年多積極推

動一些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新建議，為的都是希望顯示香港在職業安全健康方

面不斷有所改進，但偏偏在僱員休息時間的問題上卻“拖慢板”。訂立僱員

休息時間，肯定是職業健康政策上不可或缺的一環，我們希望政府不要再

“拖慢板”，亦不要以與勞工顧問委員會未有共識為理由而拖延立法。立法

會的勞工事務委員會和人力事務委員會都希望政府盡快立例，就僱員的休息

時間進行立法，規定僱員如連續工作滿 5 小時，便可享有休息時間，紓緩工

作疲勞，保障身心健康。這才是真正令僱員能享受其工作、享受其生活、令

其整體生活有更完善的保障。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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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我們是討論長工時的問題，反對這議案的議員

覺得不應該立例，因為設定太多規管便會缺乏靈活性。不過，我們為何提出

就此立例？剛才多位同事也提到，多個團體所進行的調查指出，近期長工時

的情況有不斷惡化的跡象。

我所代表的街坊工友服務處也曾進行一項問卷調查，顯示目前有八成員

工是每天工作超過 8 小時的，而超過六成以上的員工在這半年內，工時顯著

有所增加，當中亦發覺了一個現象，便是男性為五成，女性則佔了七成。可

能大家會感到奇怪，為何增加工時的女性會較男性多 20%？我覺得出現這現

象，是不能不怪責政府的。過去，我們有一項《婦女及青年（工業）規例》，

當中規定某行業中女士的工時須受到限制，但很可惜，自從《性別歧視條例》

誕生後，政府須面對男女應同等看待的情況，因此不能夠只規管女性，而男

性則不受規管。政府曾就應將女性的工時放寬，還是應將男性的工時限制兩

者當中，進行了很多研究。當然，結果政府採取了一個最容易的做法，便是

把女性的工時開放，因而導致今天的結果：增加工時的女性數目反而較男性

為多。

政府美其名是將兩性平等這觀念帶出來，但把女性的工時放寬後，卻將

女性的工時不斷加長，我認為這是很卑鄙的行為。大家也知道，女性的工時

被增加，所產生的惡果是很大的，特別對於家庭照顧而言。代理主席，我們

在過去曾多次討論到目前青少年犯罪情況惡化、家庭暴力情況加劇的趨勢，

這均是我們不能不正視的問題，但如果父親或母親須長時間工作，他們又怎

樣照顧家中的小孩？我們不能對這情況坐視不理，因為再這樣下去，我們須

承擔的社會後果和社會資源反而會更大。因此，我們不能單方面說遏抑工時

會令香港的競爭能力削弱，即使真的會這樣，但如不限制工時，我們所付出

的代價可能更大。

事實上，如果對工時作出規管，是否必定會削弱社會的競爭能力？剛才

多位同事也表示是不一定的，其他國家也很清楚反映出情況並不是這樣。很

多經濟學者曾經表示，限制工時，不但不會削弱我們的競爭能力，反而會對

社會帶來好處，剛才也有同事提到，其中一項好處便是會令失業率降低；當

失業率降低，內部消費即會加強，我們的經濟便有一定的發展空間，這循環

發展可為我們社會帶來的不一定是壞處，而是好處，所以我們不應只從單方

面來看這問題。

此外，政府經常強調持續教育、持續學習、持續培訓。剛才多位同事也

質疑，工作時間這麼長，我們如何能再培訓，如何能讓工人轉業，如何能讓

他們投入新社會的發展？政府可否告知我們，一個人每天工作 12 小時，他

哪裏還有時間學習，還有時間可以接受培訓？工人在 1 星期內，不要說是工

作 7 天，即使是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12 小時，他還哪有時間來學習和接受

培訓？希望政府真的能夠給予我們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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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辯論中，有同事表示，現時工時長，是由於人浮於事才會造成

的結果，但我認為情況不是這樣。過去香港曾經歷過多次風浪，多次經濟低

沉，但當時也沒有出現這現象，為何現在這現象會這麼嚴重？代理主席，我

認為最重要的原因便是風氣由政府帶頭。政府經常向公務員隊伍強調“資源

增值，成本效益”等，導致這風氣不斷吹向自由市場中，令私人機構也爭相

仿效，以致原本由 3 個人分擔的工作，現在變成只由兩個人分擔。在這情況

下，工時又怎會不延長，工作壓力又怎會不增加？

因此，我認為在現階段，政府是罪魁禍首，把工資壓低之餘，又把工時

加長。劉千石議員說“工資越低，工時便越長”這真理，的確是在香港存在

的。如果我們不再正視這問題，其為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後果便會不斷加強。

所以，我希望政府深思，如何能落實其經常鼓吹的政策。政府常常鼓吹所謂

“持續培訓”、“個人資源增值”，但在長工時的情況下，我們又怎能達到

呢？我希望局長在稍後發言時，能夠就此點回應我們。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代理主席，我注意到本會很多同事也覺得現時參與辯論，亦已

超過他們的工作時間。

民建聯是支持劉千石議員的這項議案。剛才呂明華議員說這項議案在骨

子裏，是要提高低薪階層的薪酬水平。代理主席，民建聯可以很清楚說明，

我們認為立法規定工作時間，首先要考慮到勞工階層，也就是呂明華議員所

說的低薪階層。不過，立法的目的不是要提高勞工的工資水平，而是保障勞

工的健康，維護他們應有的權利。

我們當然明白剛才呂明華議員所舉出的例子，說一些行政人員、醫生等

會不分晝夜地工作。代理主席，你自然知道，如果替病人進行一項大手術，

醫生可能須連續工作十多二十小時；有些行政人員在入夜後，仍不能離開自

己的辦公室；很多高官亦有需要這樣工作至夜深。儘管如此，他們也不能違

背劉千石議員剛才所說的那項規律，即工作時間過長，犯人為錯誤的機會便

會增加。實踐足以證明，即使是最英明的高官，也不能違背這項規律。

工商界很多僱主的工作時間也是很長的，這點我十分清楚，因為在我家

中，便有一位中小型企業的經營者。她過往當僱員的時候，工作時間雖然長，

但有規定的上下班時間。不過，自從她當了“小老闆”後，情況便不同了。

她經常須超時工作以完成客戶的訂單，每年年底須結數，間中籌備展覽會，

甚至應酬客人等，工作便是不分晝夜，這是事實。但是，就高級行政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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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專業人士或僱主等而言，他們的工作是另一套規律，如果我們要求立

例規定局長一天只能在辦公室內工作若干小時，這是不合理的；原因並不是

好像剛才李啟明議員所說，議員、官員坐在冷氣間內，工作條件較好，所以

工作時間長一點也不成問題，而勞工的工作條件則較差，所以應限制工作時

間，情況不是這樣。我們現在也經常到街上，烈日當空地工作，也經常上落

沒有升降機的舊式大廈。因此，問題在於大家的工作條件不同，所以工作的

規律不同。我們的高官和工商界的僱主工作了一段時間後，便可以離開工作

崗位以“充電”或“鬆鏈”。剛才我看見何承天議員戴 頸箍，我問他發生

甚麼事，他說頸部疼痛，而給醫生按了一陣子後覺得更痛。我便告訴他，我

也曾經頸痛，看過醫生後，情況也沒有太大轉變，後來我有機會放了 3 天假

期，之後頸部便完全不痛了。然而，在勞工界，正如剛才陳婉嫻議員和劉千

石議員所舉的例子，工人平均 1 星期工作 7 天，有時候是連續多個月不停工

作，他們可否有這種工作規律呢？他們跟行政人員和官員的工作壓力和工作

環境，是完全不同的。

現在我們談論的，是限制工作時間的問題，我是完全依照科學的規律和

生物的規律來討論。我們不可能說一個人的工作時間越長，他的生產能力便

越高，他的生產量便會按比例增加。這點剛才多位議員已說過，我無須在此

重複。除非我們不相信科學，不相信生物學，不相信人體的構造是受到客觀

因素所影響，否則，我們便須承認，當工作超過某個限度時，便會傷害人體

健康，亦會影響工作效率。有人說工時可由市場來調節，但市場並不是萬能

的。如果市場的力量可以解決一切，我們便無須禁止聘用童工，無須制定這

麼多勞工法例來保障職業安全，一切留待市場來決定好了，因為工人如果覺

得工序危險，便不會嘗試，小孩子如果認為某些事情對他們無益，也不會做。

為何我們在這方面有需要立例？制定了這項條例會否減少靈活性和降

低我們的競爭力呢？我覺得情況會是剛剛相反的。如果僱主一直依賴僱員無

限制地延長工作時間，以進行生產的話，便反而缺乏了動力來提高生產力、

工作效能和競爭力。如果我們認為工人連續工作 8 小時能達到某產量，因此

他在連續工作 16 小時後，便能有兩倍產量的話，我們便無須說甚麼勞動生

產力觀念、作出更新和改變以適應新的經濟發展了。故此，正正是因為我們

過分依賴工人無限制地延長工作時間，以致阻礙了我們的革新，阻礙了我們

提高競爭力。

代理主席，民建聯支持這項議案，是因為我們尊重科學，和因為我們考

慮到勞工的基本權利，同樣是有需要受到法律的保障。我們支持這項議案。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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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我想首先提醒大家，劉千石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

是希望立法規管。這是因為正如多位議員剛才說過，一方面現時的工時真的

很長，另一方面，工資很低。此外，我希望提醒大家，以上情況還有一個背

景因素，便是香港現時沒有集體談判權，坊間不能議價，又或說，其議價能

力非常低；如果坊間議價能力高，大家能夠議價，勞資雙方能夠談妥工時，

便未必有需要立法規管了。不過，現時的情況不是這樣，集體談判權被剝奪，

最低工資又被否決，如今連工時也不能規管，請問“打工仔”、工人如何是

好呢？今天的辯論是討論現時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們是否想回到狄更

斯、維多利亞時代的社會呢？是否想回到血汗工場的社會，抑或是想倒退百

多年呢？我要透過代理主席向王永平先生說，在今年的五一勞動節，我感到

非常慚愧，因為我們勞工界今年宣言的主旨仍是爭取每天工作 8 小時。別人

的五一勞動節起源於百多年前，他們成功爭取每天工作 8 小時，儘管付出了

很大的代價。我們的現況即倒退了百多年，爭取 別人當時爭取的東西，還

要直至現時也不能成功爭取。試問我們的社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是否真

的想回到百多年前狄更斯時代呢？我希望政府對此能再加考慮。

我今天想向各位說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聖經故事　─　《出埃及記》。

《出埃及記》裏清楚訴說以色列人如何受勞役。他們本來被派做磚，但後來

法老王發怒，還要他們拾草來做磚，即加倍勞役他們，令他們須加倍工作。

最後神聽到以色列人的苦況，於是決定解放他們，因此便有摩西的出現，就

是摩西解放他們的。但是，現在香港工人的困苦又有誰聽到呢？現在香港的

工人正在捱 “低工資、長工時”的勞役生活，試問誰會聽到呢？政府肯定

是聽不到，前一次，我們在議會按獲選方式分組進行表決後，最終的結果告

訴香港人，這個議會也是聽不到的。試問還有誰會聽到他們的困苦呢？今天

的辯論是關於我們想要的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我們是否想要一個較人道的社

會，而不是一個勞役人民、將人民榨乾榨盡的社會呢？我們是否應該說服香

港的市民和“打工仔”，說香港人不應做經濟奴隸，不應實行勞役資本主義

呢？我們是否應有這樣的理想和想法呢？今天的辯論便是探討究竟我們所

需的是怎樣的社會，我們是否應否定勞役的經濟主義和社會資本主義？

其實，我剛才說香港人是經濟的奴隸，並非只有工人才是經濟的奴隸，

僱主亦是。周梁淑怡議員剛才說經營生意的人也非常慘，他們都是經濟的奴

隸。我現在不是討論僱主是否無良，今天也根本不是討論這個問題。我現在

說的是，整個香港完全沒有考慮過如何達致一個較人道的社會，其實連僱主

在內也應該考慮一下他們本身也不應這麼辛苦，經營者亦不應受勞役。當然，

別人可能認為我現正在說“風涼話”，僱主如何能不勞役呢？但是，如果我

們整個社會能訂立標準，以期達到每一個人都享有比較人道的生活，便能做

到了。我亦希望僱主可以享有較人道的生活，不過，現時“打工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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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肯定是非常不人道的了。何世柱議員剛才說，某些調查結果顯示工人本身

也希望工作得較長時間；這是因為他們已成了奴隸，是經濟奴隸。我一直沒

有說僱主是奴隸，千萬不要扭曲我的說法。不過，現時我覺得香港整個社會

的人都已變成奴隸，都是經濟的奴隸，連僱主在內都變成奴隸了，我只想知

道，這樣的奴隸生活何時才能停止呢？劉千石議員剛才說，立法規管工時，

對我們的家庭生活非常重要，因為過長的時間工作會使我們犧牲家庭，甚至

很多時候會使我們犧牲下一代。

此外，我想特別回應何世柱議員剛才說適應新經濟的說法。何議員引述

新加坡工會說工人須不斷接受培訓，但是香港的情況又如何？我們當然要求

工人適應新經濟，但事實上，香港工人的工時長，因而無法接受培訓。當工

人無法接受培訓時，便被指不是多技多能，由於他們不是多技多能，於是便

不能適應新經濟。然而，如果香港工人最終不能適應新經濟，整體經濟也不

能夠發展。我們經常說要推行新經濟，不過，我們也要學習如何在新經濟下

向工人提供多些培訓的機會，如果要讓工人多獲機會培訓，工時便成為一個

非常重要的考慮因素。

此外，便是剛才多位議員所提及的疲勞問題。我們現時經常提到生產

力，又很多時候批評零售業的售貨員、飲食業從業員、的士司機等的服務態

度不好。但是，正如我剛才說，整個香港的人都是奴隸，試問怎能有好態度

呢？如果想他們的態度好，便要對他們寬鬆一些，然後才可以要求他們表現

出良好的態度。

最後，我希望今天的辯論可以對董建華先生有所幫助。董先生每天朝七

晚十一的進行工作，他的生產力是否很高呢？他現時的民望極低。他也該規

管一下自己的工時，以期提高生產力。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今天這項議題是關於工作時間。其實，我發覺今年

立法會所舉行的議會辯論，有很多時候都是與僱員有關，但卻都是十分“斬

件”式的：例如就最低工資作過討論後，又就每天工作 8 小時是否合理進行

辯論一番。我們真正要看看，為何出現了這麼多的大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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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其中一項最大的問題，也是今時今日我們香港人都有共識的

一項政策　─　便是港元與美金掛 。即使是民主黨、民建聯、工聯會，甚

至市民，有誰敢出來大聲說，港元要跟美金脫 ？為何今天香港的經濟、工

資等，要與這件事扯上極大的關係呢？美國現時的通脹是 2%至 3%，我們則

通縮 5%，基於這個情況，美國目前的利率是 9%，而實際利率是 9%減 3%，變

成 6%，我們的實際利率則是 15%。我最近曾向銀行界人士查詢，為何近來貸

款予工商界中小型企業以作經營的利率要收取優惠利率 (P)加 2%，貸款予人

買樓反而是 P 減 2%。以往貸款以作經營多數是收取 P 減 2%的利率，而貸款

予人買樓則收取 P 加 2%。然而，他們的答覆卻是：“情況不是這樣！”他們

說現時根本很少中小型企業的投資者向他們貸款。我問是否因為貸款利率的

P 加 2%屬太貴？他們又表示：“不是，向我們申請貸款營商的投資者或公司

根本減少了很多，現時根本是沒有甚麼生意值得經營。”政府表示今年第一

季的經濟增長是 14%，主要因為去年第一季的經濟增長特別弱，而且今季初

期有很多所謂科技股，因而造成很大的增長。

且讓我們再看看另外一些數據。自從開始使用歐羅以來，去年 1月至今，

定價從最初的 1.18 美元下跌至 0.9 美元，即是說，歐洲整體的貨幣和美金

相比，是下跌了 30%；也可以說，我們購買德國、法國以至整個歐洲共同市

場的產品，是相差了三成的價錢。同樣地，如果我們將貨品出口至美國，與

歐洲貨品競爭，或是歐洲遊客來香港消費，價錢便是相差了三成。反過來說，

現在香港賺取 5,000 元工資的工人，其實是等於賺取 6,500 元的工資。如果

我們對於最低工資（工人集體談判的問題應屬另一事項）、每天工作時間 8

小時或 10 小時等每一項辯論議題均要支持的話，就港元現時的兌換率而言，

能否反映實際呢？

我絕對同意每天工作 8 小時是一個適當的工作時數，你、我，以至每一

個人都不希望每天工作 10 小時。但如果現時真的要推行每天工作 8 小時，

另一方面又說每天工作 8 小時只能賺取 4,000 元工資是過少，而現時工人賺

取五千多元已被指不足夠，怎麼辦？李卓人議員屆時又可能說，現時到麥當

勞工作只獲時薪 11 元，來個每天 8 小時工作，豈不只獲時薪 10 元或 9 元嗎？

這樣是否更不人道？這邊廂要求最低工資，那邊廂又要求限制工作時間；你

們如果想這樣做，除非支持港元與美金脫 才可辦得到，因為脫 後港元便

可以自由浮動，實行自由經濟，工資也可能會大大提升，接 便可以跟隨新

加坡、韓國和台灣等地的例子，讓貨幣浮動調正，商品亦可以重獲競爭力。

但是，如果我們仍然有這項大前提存在的話，即使你們以“斬件”式提出各

點來討論，不斷提到“奴隸、奴隸”等字眼　─　儘管你們並非針對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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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說到人人這麼慘，又可以如何處理呢？在現時這種經濟存在的情況下，如

果真的實行每天工作 8 小時，還要制訂最低工資　─　不要說是 5,890 元，

只說是 5,000 元好了　─　的限制，在一個如此發展的經濟裏，要營商的真

是極困難！結果可能變成僱主本身也陷入困境，如果最終要結業的話，失業

的人便會更多。在這情況下，你們剛才想就適當的工時所提出的要求，又如

何做得到呢？

因此，我覺得，除非你們能夠解決這個很大、很大的問題，否則難以達

到要求。你們每次逐項逐項的拿這些議題來討論，聽來固然是非常順耳的，

每個人也會覺得合理，因為為何我們每天要做這麼多小時的工作？每天做 8

小時當然是好的，為何我每月薪酬只有五千多元，為何不可以多一點？然

而，從另一角度來說，如果我們真的每天只工作 8 小時，對營商者來說，五

千多元的工資可能等於較高一些的價值，這樣可能會使我們的貨品出口、轉

口，或旅遊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減弱。這點我相信各位同事也明白。我

們香港的經濟體系非常細小，人口只有六百多萬，土地沒有甚麼資源，既無

石油，亦無金 ，全部是靠香港人共同創造經濟奇蹟，能夠提供商機的，不

是出口，便是服務性行業。如果每位同事都同意我剛才所說的美金掛 問

題，則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能夠做甚麼呢？結果只會引致資產縮水、樓價

大跌，而說到資產縮水，在香港，工資亦屬於資產的一個很大的部分，為了

令工資不減，已使今時今日的香港大大喪失了以往的競爭力！

反過來說，如果大家支持港元不與美金掛 ，任由其浮動至一個適當的

價位，那便等如給工人加了薪一樣，這是絕對可能發生的事。屆時，你們要

求每天工作 8 小時也可以，因為經濟是可以重新平衡的。但在完全不願意變

的大前提下，只是不斷的以“斬件”式提出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時數等來作

討論　─　即使你們不是說僱主特別無良，也是暗示僱主不支持最低工資，

卻支持每天工作的時間長、或是每天要工作多於 8 小時　─　這實際上是不

能解決問題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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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代理主席，我想首先解釋現時的勞工法例對工作時間和休

息日的規定。《僱傭條例》下的《婦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及《僱用兒童規

例》為僱員的工作時數設下限制。《婦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規定，限制受

僱於工業經營，年滿 15 歲但未滿 18 歲的僱員，在任何一天不得工作超過 8

小時，以及在任何一星期不得工作超過 48 小時。根據《僱用兒童規例》，

年滿 13 歲但未滿 15 歲及已完成中學三年級教育的兒童，只可在父母書面同

意下，受僱於非工業機構，但在任何一天不得工作超過 8 小時。

回應梁耀忠議員就有關婦女工作時數因 1997 年政府刪除了《婦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內有關限制婦女工作時數的規定後而有所增加所提出的質疑，

統計處的數字顯示，最近 3 季女性僱員的工作時數的中位數都穩定地維持在

每周 44 小時。

此外，《僱傭條例》亦規定，僱員如根據連續性合約受僱於同一僱主，

可以在每 7 天期間享有不少於 1 個休息日；如僱員受僱滿 12 個月，便可享有

7 天有薪年假。有薪年假的日數按僱員受僱年資逐年遞增至最高 14 天。根據

《公眾假期條例》，每年除星期日外，共有 17 天公眾假期，其中 12 天為法

定假期。這些法例保障了僱員，讓他們有時間休息或進行工作以外的活動。

除了周梁淑怡議員提及零售業和酒樓的情況外，許多其他行業，例如保

險經紀、地產代理和家庭傭工等，都由於有特別的需要，所以僱員必須有靈

活的工作時間。如果完全不理會各行各業和工作活動的獨特情況，實施劃一

的法定工作時間，會令部分僱主和僱員無法在工作時間方面作出適當的調

整，以配合業務或工作上的需要。

事實上，香港的勞工巿場一向極具靈活性。僱主、僱員可以因應各自的

需求，透過協商來解決眾多的問題，其中包括工作時間的安排。靈活是香港

經濟成功的一個關鍵，立法限制工作時間，肯定會影響本港勞工巿場的靈活

性，亦違背我們一向奉行的自由經濟原則。所以，雖然每一位僱員，包括我

本人，都希望工作時間不要過長，但是基於上述理由，我們認為立法限制工

作時間並不恰當。

然而，我們願意從職業安全健康的角度來思考長時間工作可能會為僱員

帶來的不良影響。勞工處已就這問題展開深入研究，並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

轄下的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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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目前只有《婦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及《僱用兒童規例》設有法定

的休息時間。《婦女及青年 (工業 )規例》規定，受僱於工業經營的青年，在

連續工作 5 小時後，必須有至少 30 分鐘的休息時間。《僱用兒童規例》則

規定受僱於非工業機構的兒童，在連續工作 5 小時後，必須享有最少 1 小時

的休息時間。設立法定休息時間的目的，在於保障青年及兒童的健康，避免

他們工作過分疲勞。對於其他僱員，僱主及僱員可以透過協商安排僱員的休

息時間。此外，《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規定，僱主有一定責任確保僱員的

安全健康，包括為僱員休息作出適當安排，我們亦有向僱主宣傳他們在這方

面的責任。

在香港設立法定休息時間，確實有點困難。其一，是強制實行休息時間

對某些行業未必恰當。舉例來說，家庭傭工無須在日間不停工作，因此他們

對法定休息時間的需求並不大；而對部分行業的工作，例如涉及拯救、維持

社會治安、醫療護理等工作，亦不宜設立法定休息時間。如無視各行業的獨

特情況而劃一規定休息時間，會使部分僱主和僱員無法調整工作時間，以配

合業務或工作上的需要。

我相信，因應各行業的特點，透過勞資協商安排僱員的休息時間，是最

有效的處理方法。政府在促進勞資協商上可以擔當積極的角色。我們會在今

年制訂計劃，向企業的管理層推介靈活工作時間的好處，鼓勵他們與僱員商

討休息時間的適當安排。傳統上，有個別行業僱員的工作時間會較長，例如

物業管理業、飲食業和零售業等；我們的宣傳工作會首先集中在這些行業

上。勞工處亦會設諮詢服務，為僱主、僱員提供意見。

目前，香港的經濟剛剛出現復甦跡象，政府對在現階段立法規定最高工

時有很大保留。正如我剛才所說，勞工處曾就休息時間的問題，徵詢勞工顧

問委員會轄下職業安全健康委員會的意見。該處現正繼續積極研究有關問

題，並會在適當時間再徵詢委員會的意見。

有議員談及僱員工作過長會影響他們持續進修的機會，我同意這對基層

人士有一定的影響，我樂意就如何鼓勵僱主支持有上進心的基層僱員持續進

修方面，多點聽取議員的意見。

最後，我必須強調，政府十分重視促進勞資關係、保障僱員利益，以及

工作安全及健康。勞工界別的議員應留意到，政府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向

立法會提交了多項條例草案，以改善僱員福利、提升職業安全及健康的水

平。政府會繼續密切注視影響僱員權益的問題。

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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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劉千石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原有 15 分鐘發言時限，

現在還有 4 分 33 秒。在劉千石議員答辯後，辯論即告結束。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代理主席，我在此多謝剛才發言的各位同事，我特別想多謝田

北俊議員，因為今天他沒有表示不應限制工時，而只表示工作時間增加，是

港元與美元掛 所造成的後果。此外，我還要多謝曾鈺成議員、涂謹申議員

和李卓人議員為我回答了很多問題。

有關自由市場“你情我願”的情況及商業運作的靈活性方面，其實，政

府和一些議員也曾作出回應。假設自由市場無須受到監管，即工作環境和工

作安全也無須受法例規管，那麼“打工仔”是否可隨意選擇從事危險的工作

或危險的工序？我想強調，工人的個人健康和其家庭生活是不能在市場出售

的；我必須再次強調，工人的個人健康和其家庭生活是不能在市場出售的。

此外，我想提出一點，是有關限制工作時數對經濟效率方面的影響。剛

才有議員也曾提出這方面的問題，但其實，超時工作並非無須付出代價的，

長時間工作會令工傷意外頻生，令工人容易勞損和患上職業病等。根據香港

大學醫學院進行的一項調查，每年因工人患病或受傷所導致的財政損失遠遠

超過 12 億元。雖然我們無法確定這情況是直接還是間接與超時工作有關，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便是長時間工作會影響工作效率和構成經濟的損耗。

我們不停工作，不限制市場的運作，可令工人無時無刻不在作戰狀態，

每分每秒發揮十成功力，但代價是甚麼呢？是壓力、傷病和沉重的醫療開支，

還隱藏經濟損失，以及無價的健康、性命和家庭生活。我們總有一天會“埋

單計數”的，我們又應如何計算呢？政府訂定了工人的假期和休息日，也定

出應有多少休息時間，但我想指出，1997 年至現在已有 3 年了，在這 3 年之

間，超時工作的人數增加了 15 萬。不知道在經過一段時間後，超時工作的

人數又會增加多少，而政府又會怎樣把實況告知我們呢？謝謝代理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千石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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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田北俊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IE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田北俊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李啟明議員、張文光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單仲偕

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吳靄儀議員、周梁淑怡議員、許長

青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霍震霆議員及鄧兆棠議

員反對。

李家祥議員及梁智鴻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

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

員、司徒華議員、譚耀宗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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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幼麟議員、何世柱議員、吳亮星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吳清輝議員及馬逢國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 7 人贊成，11 人反

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

21 人贊成， 4 人反對， 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

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seven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1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8 were
present, 2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four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0 年 6 月 1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 32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eight minutes to Nine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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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I

書面答覆

工商局局長就涂謹申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工商局局長就涂謹申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工商局局長就涂謹申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工商局局長就涂謹申議員對第六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我們向工業 公司查詢後，證實該公司並沒有收到租戶特別要求加建有關設

施。不過，一些租戶曾建議改善商店和餐廳等設施。工業 公司現正研究重

新發展大埔工業 中心大樓附近的用地，包括增添新設施的可行性。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147

Annex III

WRITTEN ANSWER

Translation of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Works to Mr James TO'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6

We have inquired with the Hong Kong Industrial Estates Corporation and it
confirmed that no specific requests have been reeceived from grante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dditional facilities.  However, some grantees did suggest
that improvements be made to such facilities as shopping malls and restaurants.
The Corporation is currently examining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area
surrounding the Estate Centre building of the Tai Po industrial estate, including
the feasibility of setting up other new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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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V

《1999 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1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本條例自於憲報刊

登當日起實施。

(3) 第 3 條（在該條與經本條例修訂的主體條例

的第 6D(2)(a)條有關的範圍內）、第 4 條（在該條與主體

條例的第 7 條的廢除以及與經本條例修訂的主體條例的

第 7(1)及 (4)至 (11)（首尾兩款包括在內）及 7A 條有關

的範圍內）、第 5(a)(ii)及 (b)條以及第 17(a)、(ab)及 (ac)條自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

施。”。

2 在建議的第 2 條中  ─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對外服務”的定義而代以  ─

““對外服務” (external services)

指  ─

(a) 香 港 與 香 港 以

外 的 地 方 之 間

的電訊服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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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b) 香 港 以 外 的 多

於 一 個 地 方 之

間 經 香 港 轉 駁

的 電 訊 服

務；”；

(ii) 在“號碼計劃”的定義中，刪去“或與

根據以下其中一項而設置、操作和維持

的任何電訊設施相關”  而代以“以

及就與該等電訊設施相關而使用或設

計以供如此使用”；

(iii) 在 “ public place ” 的 定 義 中 ， 在

“ permitted”之後加入“ to”；

(b)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為免生疑問，現宣布  ─

(a) 第 7C(1) 條 所 指 的 公 告 及 第

32J(4)條所指的命令並非附屬

法例；

(b) 第 32I(1)及 32K(6)條所指的命

令是附屬法例。”。

3 (a) 在建議的第 6A(3)條中  ─

(i) 在 (a)段中，在“得”之前加入“根據本條

例”；

(ii)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當他根據本條例得出意見或作

出決定或發出指示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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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i) 他須就該意見、決定

或指示（視屬何情況

而定）以書面提供理

由；

(ii) 不得偏離根據第 6D

條發 出 的適 用 於該

意見 、 決定 或 指示

（視屬何情況而定）

的 標 的 事 宜 的 指

引，但如他已就該項

偏離 以 書面 提 供理

由，則屬例外。”。

(b) 在建議的第 6B 條中  ─

(i) 在第 (2)款中，刪去“徵詢”而代以“諮

詢”；

(ii) 刪去第 (3)款。

(c) 加入  ─

“ 6C.諮詢

局長在執行本條例下的任何職能或行使本條

例下的任何權力之前，可諮詢  ─

(a) 可能直接受此事影響的人；或

(b) 公眾人士。

6D.指引

(1) 在第 (4)款的規限下，局長可為了就本

條例的條文提供實務性指引，發出局長認為就此

而言是適當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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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在不損害第 (1)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

局長須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就以下事項發出

指引  ─

(a) 示明他擬執行他決定牌照（由局

長發出 ）申請的職能的方式，

包括發牌準則以及他擬考慮的

其他有關事宜；

(b) 第 14(5A)(a)條所提述的原則在

仲裁程序中的應用問題（但須受

第 (3)款的規限）。

(3) 在不損害第 6C 條的一般性的原則下，

局長在根據第 (2)(b)款發出指引之前，須就 (b)段

所述因素向 (a)段所述的人進行在有關個案的整

體情況下屬合理的諮詢  ─

(a) 可能受第 14(1A)條的實施所影

響的人；

(b) 為第 (2)(b)款所提述的目的而須

予考慮的因素。

(4) 在不損害第 6C 條的一般性的原則下，

局長在發出指引之前  ─

(a) 如指引是關乎檢驗是否存在第

7L(2)條所訂明的優勢的，須向

有關電訊市場的持牌人進行在

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屬合理

的諮詢；

(b) 如指引是例明根據第 36A(1)條

作出決定所依準則的指導原則，

以及在應用第 36A(3)及 (3B)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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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該 等 決 定 時 為 第 36A(3)及

(3B)條的施行而須考慮的事宜，

局長須向電訊業進行在有關個案

的整體情況下屬合理的諮詢；

(c) 如指引是列明根據第 36AA(6)條

作出決定所依準則的指導原則，

局長須向  ─

(i) 電訊業；及

(ii) 其他可能直接受有關

決定所影響的人，

進行在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

屬合理的諮詢。”。

4 (a) 在建議的第 7 條中，加入  ─

“ (11) 凡局長拒絕向任何人發出牌照，則

他須以書面向該人提供拒絕的理由。”。

(b) 在建議的第 7H 條中，刪去首次出現的“常規”而代以

“原則”。

(c) 在建議的第 7I 條中  ─

(i) 在第 (1)款中，在“職能”之後加入“或行使

其權力以確保該人遵從對他適用的本條例條

文、牌照條件及局長的決定和指示”；

(ii) 在第 (4)款中，刪去“ a person”而代以“ the

person supplying th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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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加入  ─

“ (5) 為免生疑問，現宣布凡任

何人（“前者”）提供局長根據第 (1)

款合理地要求他提供的資料，即使該等

資料屬某項與另一人訂立並防止前者

將資料發放的保密協議的標的之資

料，前者亦無須就該資料的提供違反該

協議而承擔任何民事法律責任或對任

何申索負上法律責任。

(6) 本條並不規定任何人提

供不能在原訟法庭民事法律程序中強

迫他提供或交出作為證據的資料。”。

(d) 在建議的第 7J 條中，加入  ─

“ (6) 如局長就某辦事處、處所或地方

行使他在第 (1)款下的權力的方式  ─

(a) 會打擾持牌人或其他人正

在該辦事處、處所或地方

內進行的作業；而

(b) 所造成的打擾在有關個案

的整體情況下，是超過恰

當行使該權力所需的，

則局長不得以該方式就該辦事處、處所或地方行使

該權力。”。

(e) 刪去建議的第 7K(4)條。

(f) 在建議的第 7L(3)(e)條中，刪去“關於測試優勢的指引

（該指引是局長在徵詢有關電訊市場的持牌人意見後發

出的）”而代以“第 6D(4)(a)條所提述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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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刪去建議的第 7M(2)條。

5 刪去 (a)(i)段而代以  ─

“ (i) 在“局長批給”之後加入“或設立”；

(ia) 廢 除 “ 香 港 註 冊 ” 而 代 以 “ 於 香 港 註 冊 或 領

牌”；”。

新條文 加入  ─

“ 5A.第 9 條對航空過境或航空轉運貨物的適用

第 9A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 (2)及 (3)款中，廢除所有

“ radiocommunication ” 而 代 以

“ radiocommunications”；

(b) 在 第 (6) 款 中 ， 廢 除

“ (radiocommunication ” 而 代 以

“ (radiocommunications”。”。

7 (a) 在 (b)段中  ─

(i) 在建議的第 14(1B)條中  ─

(A) 在 (a)段中，刪去“及”；

(B) 在 (b)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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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第 (iii)及 (iv)節 中，刪 去 所 有

“公眾地方”而代以“土地”；

(II) 在第 (v)節中，刪去句號而代以分

號；

(C) 加入  ─

“ (c) 局長已給予對有關土地享

有合法權益的人及有關持

牌人合理機會作出申述，

並已在決定是否批給該授

權之前，考慮所有該等申

述；及

(d) 局長  ─

(i) 就該授權的批給

而以書面提供理

由；及

(ii) 以書面指明該授

權賦予的進入權

利所附帶的技術

規 定 （ 如 有 的

話）。”；

(ii) 在建議的第 14(1C)條之後加入  ─

“ (1D) 凡在第 (1A)款適用的情

況下  ─

(a) 局長須應持牌人或

對有關土地享有合

法權益的人向他提

出的申請，以書面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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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持牌人須向該人

繳付的暫繳費用（包

括繳付費用須按照

的條款及條件）；及

(b) 持牌人  ─

(i) 在  ─

(A) 他 與 對 有

關 土 地 享

有 合 法 權

益 的 人 達

成第 (5)(a)
款 所 提 述

的協議；

(B) 已 在 為 第

(5)(b)款的
施 行 而 進

行 的 有 關

仲 裁 程 序

中 就 第

(5)(a)款所
提 述 的 費

用 作 出 決

定；

(C) 已 向 該 人

繳 付 有 關

的 暫 繳 費

用或（如該

費 用 是 以

分 期 付 款

方式繳付）

第 一 期 的

費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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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他 與 該 人

所 協 定 的

時間，

之前；及

(ii) 在該授權所附

帶的任 何其 他

條件未 獲符 合

的情況下，

不得行使該款所提

述的授權所授予他

的任何權利。”。

(b) 在 (c)段中，在建議的第 14(2)條中  ─

(i) 在第 (i)段中，刪去“蒙受實物的”而代以

“令他在該土地或海床上的固定附著物或實

產蒙受實質”；

(ii) 在第 (ii)(A)段中，刪去“局長認為”。

(c) 在 (e)段中  ─

(i) 在建議的第 14(5)條中  ─

(A) 在 (a)段中，刪去“該”而代以“第

(2)(ii)”；

(B)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如在一段合理時間內沒有

達成上述協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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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該費用以及繳付費

用須 按 照的 條 款及

條件 ， 須通 過 根據

《仲裁條例》（第 341

章） 進 行的 仲 裁決

定；及

(ii) 為施行第 (i)節，持牌

人及 對 有關 土 地享

有合 法 權益 的 人須

視為 已 訂立 一 項該

條例 所 指的 仲 裁協

議，而該協議須當作

載有  ─

(A) 規定在沒有就

該費用以及繳

付費用須按照

的條款及條件

達成協議的情

況 下 ， 該 費

用、條款及條

件須由單一仲

裁員決定的條

文；及

(B) 相當於第 (5B)

款 的 條

文。”；

(ii) 在建議的第 14(5)條之後加入  ─

“ (5A) 在為第 (5)(b)款的施行而

進行的仲裁程序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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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須顧及  ─

(i) 須予繳付的費

用在有關個案

的整體情況下

須屬公平和合

理此一原則，

包括（但不限

於）顧及與成

本、財產價值

以及第 (1A)款

所提述的有關

授權所帶來的

利益有關的因

素；

(ii) 局 長 根 據 第

6D(2)(b) 條 發

出關於第 (i)節

所提述的原則

在該等程序中

的應用問題的

指引；及

(iii) 第 (1B)(d)款所

提述的理由及

有關的技術規

定 （ 如 有 的

話）；

(b) 無 須 顧 及 憑 藉 第

(1D)款的實施而指

明的暫繳費用的款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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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 如在為第 (5)(b)款的施行

而進行的仲裁程序中  ─

(a) 對第 (1B)(d)款所提

述的有關技術規定

（如有的話）以外的

任何事宜有爭議；而

(b) 仲裁員認為如不決

定該事宜，則  ─

(i) 持牌人及有關

的人將不會達

成協議，以實

施第 (1A)款所

提述的有關授

權；或

(ii) 第 (5)(b)款 所

提述的決定不

能作出，

則仲裁員可決定該事宜，但其決定在有

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須屬公平和合

理，並且不得抵觸第 (1A)款所提述的有

關授權。

(5C) 仲裁員須在第 (5)(b)款所

提述的決定中  ─

(a) 在指明該決定所關

乎的費用時，加入將

該等費用與憑藉第

(1D)款的實施而繳

付的暫繳費用互相

抵銷的條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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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指明該決定所關乎

的費用須就始於有

關持牌人在第 (ii)節

所述情況下首次行

使第 (i)節 所述權 利

之時的期間繳付  ─

(i) 第 (1A)款所提

述的有關授權

所 授 予 的 權

利；

(ii) 該持牌人就有

關 土 地 而 行

使。”；

(iii) 刪去建議的第 14(6)(c)條；

(iv) 在建議的第 14(7)條之後加入  ─

“ (8) 為免生疑問，現宣布  ─

(a) 凡關於第 (1B)(d)款

所提述的技術規定

的條文（“前者”）

與任何其他條例中

關乎公眾安全的任

何條文（“後者”）

相抵觸，則後者在抵

觸的範圍內凌駕前

者；

(b) 就第 (2)款所提述的

實質損害而言，如已

根據本條例任何其

他條文或根據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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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律就其支付

十足的補償，或須根

據該等條文或法律

就其支付十足的補

償，則不得根據第

(2)款就該損害支付

補償。”。

8 在建議的第 16(1)條中，在“或更改”之後加入“，而局長或

該持牌人（視屬何情況而定）不得不合理地拒絕該要求”。

13 在建議的第 19B(1)條中  ─

(a) 在“條款，”之後加入“該條款在有關個案的整體

情況下屬不合理地”；

(b) 在“利，該條款”之後加入“（僅在其施加上述限

制的範圍內）”。

16 (a) 刪去建議的第 32D(2)條而代以  ─

“ (2) 在不損害第 6C 條的一般性的原

則下，局長在根據第 (1)款訂明標準及規格之前，

須向電訊業進行在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屬合理

的諮詢。”。

(b) 刪去建議的第 32G(2)條而代以  ─

“ (2) 在不損害第 6C 條的一般性的原

則下，局長在根據第 32H(2)(a)及 (b)及 32I(1)條行

使其權力之前，須向  ─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163

條次 建議修正案

(a) 電訊業；及

(b) 其他可能直接受此事影響

的人，

進行在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屬合理的諮詢。”。

(c) 在建議的第 32H(2)(a)及 (b)條中，刪去“徵詢”而代以

“諮詢”。

(d) 在建議的第 32I(1)條中，刪去“徵詢”而代以“諮

詢”。

(e) 加入  ─

“第 VC部

關於第 7K、 7L、 7M 及 7N 條的上訴

32L. 釋義

在本部中  ─

“上訴” (appeal)指根據第 32N(1)條提出的上訴；

“上訴委員會” (Appeal Board)指根據第 32M(1)條成

立的電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

“主席” (Chairman)指根據第 32M(2)條委任的上訴

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 (Deputy Chairman)指根據第 32M(2)條委

任的上訴委員會副主席；

“備選委員” (panel member)指根據第 32M(5)條委任

的備選委員小組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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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事項” (appeal subject matter)，就任何上訴而

言，指限於在 (a)段所述範圍內而又符合 (b)段

的描述的第 32N(1)條所提述的意見、決定、

指示、制裁或補救  ─

(a) 在該意見、決定、指示、制裁或

補救與第 7K、 7L、7M 或 7N 條或

涉及任何該等條文的牌照條件

有關的範圍內；

(b) 屬上訴標的。

32M. 上訴委員會的成立及成員資格

(1) 現成立一個中文名稱為“電訊（競爭條

文 ） 上 訴 委 員 會 ” 而 英 文 名 稱 為

“ Telecommunications（Competition Provisions）Appeal

Board”的上訴委員會。

(2) 在第 (3)及 (4)款的規限下，行政長官須

委任一名人士擔任上訴委員會主席，並須委任行政

長官認為合適的若干名其他人士擔任上訴委員會

副主席。

(3) 根據《高等法院條例》（第 4 章）第 9

條有資格獲委任為高等法院法官的人方可根據第

(2)款獲委任。

(4) 除第 (7)及 (8)款另有規定外，主席及副

主席的任期均不得超過 2 年，但可獲再度委任。

(5) 行政長官須委任他認為適合根據第

32O(1)(a)(ii)條獲委任為上訴委員會成員的並非公

職人員的人士，組成一個備選委員小組。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165

條次 建議修正案

(6) 根據第 (2)或 (5)款作出的委任須在憲

報公布。

(7) 主席、副主席或任何備選委員可隨時向

行政長官發出書面通知而辭職。

(8) 如有證明令行政長官信納主席、任何副

主席或任何備選委員喪失執行職能的能力、破產、

疏於職守或有不當行為，行政長官可基於該等理由

而撤銷他的委任。

(9) 主席、副主席及備選委員的酬金（如有

的話）的款額由財政司司長決定。

32N. 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1) 如任何人因以下事項感到受屈  ─

(a) 局長作出的與  ─

(i) 第 7K、7L、7M 或 7N

條；或

(ii) 涉及第 7K、 7L、 7M

或 7N 條的牌照條

件，

有關的意見、決定或指示；或

(b) 局長因為第 7K、7L、7M 或 7N 條

或任何上述牌照條件遭違反，而

根據本條例施加或將會如此施

加的任何制裁或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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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人可就該意見、決定、指示、制裁或補救（視屬

何情況而定）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但以其與第

7K、 7L、7M 或 7N 條或任何上述牌照條件（視屬何

情況而定）有關的範圍為限。

(2)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任何上訴不得

令標的事項暫緩執行。

(3) 凡有任何上訴提出，而標的事項關涉第

36C 條，則該事項須自上訴提出之日起暫緩執行，

直至該上訴已有裁定、被撤回或被放棄為止。

(4) 欲提出上訴的人須於他知道或理應知

道所建議的標的事項後的 14 日內，向上訴委員會

提交上訴通知。

32O. 上訴委員會等的程序及權力

(1) 在上訴聆訊中  ─

(a) 上訴委員會須由以下成員組成

─

(i) 主席或副主席（他須

主持聆訊）；及

(ii) 2 名由主席或副主席

委任的備選委員；

(b) 上訴委員會須按聆訊上訴的成

員的多數意見就在該委員會席

前提出的每一問題作出裁定，但

法律問題則須由主席或副主席

裁定，而在出現票數相等時，主

席或副主席可投決定票；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167

條次 建議修正案

(c) 任何一方均有權親自陳詞或由

大律師或律師代表陳詞；如任何

一方是一間公司，則有權由其任

何董事或其他高級人員陳詞；如

任何一方屬合夥，則有權由其任

何合夥人陳詞；

(d) 在不抵觸第 32P 條的規定下，上

訴委員會可  ─

(i) (除第 (2)款另有規

定外）收取和考慮任

何材料，不論是口述

證據、書面陳述、文

件或其他形式的材

料，亦不論該等材料

可否獲法庭接納為

證據；

(ii) 用經主席或副主席

簽署的書面通知而

傳召任何人  ─

(A) 向該委員會交

出由他 保管 或

控制而 與上 訴

有關的文件；

(B) 出席該委員會

的聆訊 並提 供

與上訴 有關 的

證據；

(iii) 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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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規 定 須 經 宣 誓 作

供；

(v) 就上訴所涉及的訟

費判給在有關個案

的整體情況下屬公

正和公平的款額（如

有的話）；

(vi) 在信納要求上訴的

任何一方繳付該委

員會聆訊上訴的費

用，在有關個案的整

體情況下屬公正和

公平的情形下，規定

該 方 繳 付 該 等 費

用；

(vii) 作出命令禁止任何

人發布或以其他方

式披露該委員會所

收取的材料；

(viii) 作出命令禁止發布

或以其他方式披露

該委員會在閉門進

行的聆訊（或聆訊中

閉門進行的部分）中

所收取的材料；

(e) 如  ─

(i) 主席或副主席的任

期在某宗上訴的聆

訊期內屆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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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任何根據 (a)(ii)段獲

委任的備選委員的

任期在某宗上訴的

聆訊期內屆滿，

則主席、該副主席或該委員（視

屬何情況而定）可繼續聆訊該宗

上訴，直至上訴已有裁定為止。

(2) 第 (1)(d)(i)款並不令任何人有權要求上

訴委員會收取和考慮在第 32N(1)條所提述的意

見、決定、指示、制裁或補救得出、作出、施加或

將予施加（視屬何情況而定）之前的任何時間並沒

有向局長呈交或提供的任何材料。

(3) 第 (1)(d)(vi)款所提述的費用，可作為民

事債項追討。

(4) 上訴委員會聆訊某宗上訴後，須就該宗

上訴作出裁定，它可維持、更改或撤銷有關的標的

事項，並可按需要作出相應的命令。

(5) 上訴委員會根據第 (4)款作出的每一項

裁定均須以書面作出，並須附有作出該項裁定的理

由的陳述。

(6) 所有上訴委員會的聆訊均須公開進

行，但如該委員會認為為公正起見，某次聆訊或其

中部分不應公開進行，則該次聆訊或該部分的聆訊

可閉門進行。

(7) 任何與上訴聆訊有關的實務或程序事

宜，如是本條例或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未有條文

予以規限的，則主席可決定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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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P. 不作披露的特權

就任何上訴而言，提出該宗上訴的人、局長

及任何其他根據第 32O(1)(d)(ii)條被傳召的人（既

非提出該宗上訴的人亦非局長者）各自所享有的不

披露材料的特權，與假若該宗上訴的法律程序是在

法院進行的話他們所享有者相同。

32Q.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

在符合第 32R 條的規定下，上訴委員會對上

訴所作的裁定，以及就訟費或費用作出的命令，均

屬最終決定。

32R. 向上訴法庭呈述案件

(1) 上訴委員會可用呈述案件的方式，將上

訴中出現的法律問題交由上訴法庭裁定。

(2) 上訴法庭就案件呈述進行聆訊後，可

─

(a) 就所呈述的問題作出裁定；或

(b) 將該案件呈述的全部或部分發

還上訴委員會，以供該委員會根

據上訴法庭的裁定重新考慮。

(3) 凡上訴委員會根據第 (1)款呈述案件，

則在上訴法庭就有關的法律問題作出裁定之前，該

委員會不得就有關的上訴作出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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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S. 與上訴有關的罪行等

(1) 就任何上訴而言，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

拒絕或沒有  ─

(a) 應上訴委員會的要求出席聆訊

和作證；

(b) 從實及完整地答覆上訴委員會

向他提出的問題；或

(c) 交出上訴委員會要求他交出的

任何文件，

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4 級罰款。

(2) 任何人  ─

(a) 在違反第 32O(1)(d)(vii)條所指的

命令的情況下發布或以其他方

式披露任何材料；或

(b)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在違

反第 32O(1)(d)(viii)條所指的命令

的情況下發布或以其他方式披

露任何材料，

即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 4 級罰款。

(3) 任何被控以第 (2)(b)款所訂的罪行的

人，如證明他既不知道亦無理由會知道上訴委員會

已根據第 32O(1)(d)(viii)條作出禁止發布或以其他

方式披露有關材料的命令，則即可以此作為免責辯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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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T. 豁免權

(1) 主席、副主席及備選委員在執行本部所

委予他們的職責時，享有原訟法庭法官在原訟法庭

民事法律程序中所享有的特權及豁免權。

(2) 在上訴委員會席前作證的證人，享有在

原訟法庭民事法律程序中證人所享有的特權及豁

免權。

32U. 規則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可就以下事宜訂立規

則  ─

(a) 為上訴的提出訂定條文；

(b) 關 於 上 訴 委 員 會 的 實 務 及 程

序。”。”。

17 刪去 (a)段而代以  ─

“ (a) 廢除第 (1)款；

(ab) 在第 (1B)款中，廢除兩度出現的“ (1)或 (3)款”而

代以“ 7(8)或 7A 條”；

(ac) 廢除第 (2)及 (3)款；

(ad) 加入  ─

“ (4A) 局長不得行使第 (4)款所

賦的任何權力，除非相對引致行使該項權力

的該款所提述的違反而言，該項權力的行使

在該個案的整體情況下屬相稱及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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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如局長擬根據第 (4)款就

持牌人或其他有關的人行使任何權力，他須

給予該人合理機會作出申述，而局長須在決

定是否如此行使權力之前，考慮所有作出的

申述。

(4C) 局長如根據第 (4)款行使

權力，他須以書面向持牌人或其他有關的人

提供理由。”；”。

18 在建議的第 35A 條中  ─

(a) 在第 (1)款中，在“的人，”之後加入“為執行局

長在本條例下的職能或行使局長在本條例下的權

力，以確保持牌人遵從對他適用的本條例條文、牌

照條件及局長的決定和指示，”；

(b) 加入  ─

“ (8) 局長不得披露根據本條交

出的文件或帳目，除非第 (9)款的規定獲得符

合，並且局長認為該項披露是符合公眾利益

的。

(9) 如局長擬披露持牌人根據

本條交出的文件或帳目，而他認為該項披露

─

(a) 會導致將該持牌人的

業務、商業或財政事

務的資料發放；及

(b) 可被合理地預期會使

該 持 牌 人 的 合 法 業

務、商業或財政事務

受到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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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局長須給予該持牌人合理機會就局長擬作

的披露作出申述，並須在作出最後決定作出

該項披露之前，考慮所有作出的申述。

(10) 為免生疑問，現宣布凡任

何人（“前者”）根據本條交出任何文件或

帳目，即使該等文件或帳目屬某項與另一人

訂立並防止前者將文件或帳目發放的保密協

議的標的之文件或帳目，前者亦無須就該文

件或帳目（視屬何情況而定）的交出違反該

協議而承擔任何民事法律責任或對任何申索

負上法律責任。

(11) 本條並不規定任何人交出

不能在原訟法庭民事法律程序中強迫他交出

的文件或帳目。”。

19 (a) 在 (a)段中  ─

(i) 在建議的第 36A(3B)條中，刪去“可按”而

代以“須按”；

(ii) 在 建 議 的 第 36A(3D)(a) 條 中 ， 刪 去

“ telecommunication ” 而 代 以

“ telecommunications”。

(b) 加入  ─

“ (ab)在第 (4)款中  ─

(i) 廢除“ (3)”而代以“ (3D)”；

(ii) 在“述，”之後加入“而局長在

決定是否作出決定之前，已考慮

所作出的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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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b)段中，在建議的第 36A(5D)條中，刪去“或上訴”。

(d) 加入  ─

“ (ba)廢除第 (8)款；”。

(e) 在 (c)段中  ─

(i) 在建議的第 36A(9)條中，刪去“徵詢”而代

以“諮詢”；

(ii) 在緊接建議的第 36A(9)條之後加入  ─

“ (10) 局長在根據第 (1)款作出

決定時，須顧及  ─

(a) 政府為電訊業

所訂的政策目

標；

(b) 消費者利益；

(c) 鼓勵在電訊基

礎建設方面的

有效投資；

(d) 有關互連各方

之間的競爭性

質及範圍，以

及各方相互公

平 競 爭 的 能

力；及

(e) 局長認為在有

關個案的個別

情況下屬適當

的 其 他 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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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建議的第 36AA 條中  ─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兩度出現的“或人士”；

(ii) 刪去“或另一人”；

(b) 刪去第 (2)款而代以  ─

“ (2) 局長在根據第 (1)款為公眾利

益而發出指示之前，須給予有關持牌人及任

何其他有利害關係的人合理機會，就該事宜

作出申述，而局長在決定是否發出指示之

前，須考慮所有作出的申述。”；

(c) 在第 (3)(d)款中，刪去“等持牌人及人士”而代以

“持牌人”；

(d) 在第 (4)款中  ─

(i) 刪去“或獲局長授權的另一人”；

(ii) 刪去兩度出現的“或人士”；

(e) 刪去第 (6)款而代以  ─

“ (6) 如有關各方沒有在一段合理

時間內達成協議，而局長規定須共用有關設

施，則  ─

(a) 局長可決定共用該設施

的條款及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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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段所指的決定須包括

規定就共用該設施支付

在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

下屬公平和合理的補償

的條款及條件；

(c) (b)段所提述的補償須包

括提供、使用或共用該

設施所引起的有關合理

費用；

(d) 在計算 (c)段所提述的費

用時，局長可從不同的

計算費用方法中，挑選

他認為屬公平和合理的

計算費用方法。”；

(f) 在第 (7)(a)款中，刪去“人孔”而代以“沙井”。

22 (a) 在 (b)段中，刪去第 (i)及 (iii)節。

(b) 在 (d)段中，在建議的第 36C(3B)條中，刪去“第 (3)款所

訂的”而代以“若果他根據第 (3)款施加”。

(c) 刪去 (e)及 (f)段而代以  ─

“ (e) 廢除第 (4)及 (5)款而代以  ─

“ (4) 局長不得根據本條施

加罰款，除非相對引致該罰款的沒有遵

從一事或一連串沒有遵從之事而言，該

罰款在該個案的整體情況下屬相稱及

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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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非局長信納有關持

牌人或有關的人已獲給予合理機會，以

遵從局長擬應用第 (1)、(2)或 (3A)款所

涉的牌照條件、本條例的條文或根據本

條例訂立的規例的條文或有關指示的

規定，否則第 (1)、(2)或 (3A)款不適用

於該持牌人或該人（視屬何情況而

定）。

(5A) 根據本條施加的罰款

可作為欠政府的民事債項追討。”；

(f) 加入  ─

“ (7) 局長在根據本條向某

持牌人或有關的人施加制裁之前，須給

予他合理機會作出申述，而局長在決定

是否施加該制裁之前，須考慮所有作出

的申述。”。”。

23 刪去建議的第 36D 條而代以  ─

“ 36D. 局長可獲取資料

(1) 局長如信納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人（持

牌人除外）管有或相當可能管有與局長就違反或涉嫌

違反本條例條文、局長的決定或指示或牌照條件的事

件所進行的調查有關的資料或文件，則可向該人送達

書面通知  ─

(a) 視情況所需而要求該人於該通

知所指明的一個在有關個案的

整體情況下屬合理的日期（“有

關日期”）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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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以書面向局長提供該

資料或文件；或

(ii) 向局長交出該文件；

及

(b) 述明如該人認為不能夠或不願遵

從該要求，則該人可在有關日期

之前以書面向局長作出申述，述

明該人為何持有該意見；而

(c) 該通知須附有本條的中文及英

文文本各一份。

(2) 局長如收到任何人作出的第 (1)(b)款所

提述的申述，須  ─

(a) 考慮該申述；及

(b) 向該人送達書面通知，述明局長

已考慮該申述以及  ─

(i) 根據第 (1)款送達該

人的通知自根據本款

送達通知的日期起撤

回；或

(ii) 根據第 (1)款送達該

人的通知繼續有效，

並且局長將會在本款

所指的通知所指明的

日期 根 據第 (3)款 尋

求發出命令，除非該

人已在該日期前遵從

根據 第 (1)款 向 該 人

送達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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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根據第 (1)款向任何人送達的通知

（“首述通知”）沒有根據第 (2)(b)(i)款被撤回，而該

人亦沒有在有關日期之前或在根據第 (2)款向該人送

達的通知所指明的日期之前（視情況所需而定）遵從

首述通知，則裁判官  ─

(a) 如基於經宣誓而作的告發信納有

合理理由相信該人管有或相當可

能管有與首述通知有關的資料或

文件，而且該資料或文件是與局

長就違反或涉嫌違反本條例條

文、局長的決定或指示或牌照條

件的事件所進行的調查有關的；

並

(b) 經考慮局長因首述通知的送達

而收到的第 (1)(b)款所提述的申

述（如有的話）後，

可發出命令規定該人須在該命令所指明的時間內，以

書面向局長提供該資料或文件或向局長交出該文件

（視情況所需而定）。

(4) 任何人為遵從第 (1)款所指的通知或第

(3)款所指的命令而向局長提供或交出的資料或文件，

在如此提供或交出時須以該通知送達時的資料或文件

為準，但該資料或文件可顧及符合以下說明的處理  ─

(a) 在上述時間與在該資料或文件

如此提供或交出的時間之間所

作出的；而且

(b) 不論是否有該通知的送達亦會

作出的。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181

條次 建議修正案

(5) 局長不得披露根據本條提供或交出的

資料或文件，除非第 (6)款的規定獲得符合，並且局長

認為該項披露是符合公眾利益。

(6) 如局長擬披露任何人根據本條提供或

交出的資料或文件，則局長須給予該人合理機會就局

長擬作的披露作出申述，並須在作出最後決定作出該

項披露之前，考慮所有作出的申述。

(7) 為免生疑問，現宣布凡任何人（“前

者”）根據本條提供或交出任何資料或文件，即使該資

料或文件屬某項與另一人訂立並防止前者將資料或文

件發放的保密協議的標的之資料或文件，前者亦無須就

該資料或文件的提供或交出（視屬何情況而定）違反該

協議，而承擔任何民事法律責任或對任何申索負上法律

責任。

(8) 本條並不規定任何人提供或交出不能

在原訟法庭民事法律程序中強迫他提供作為證據的資

料或文件或交出作為證據的文件。

(9) 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  ─

(a) 沒有遵從第 (3)款所指的命令；

(b) 沒有遵從第 (4)款；或

(c) 明知而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的

資料，以充作遵從第 (1)款所指

的通知或第 (3)款所指的命令，

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監禁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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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本條中，“處理” (processing)一詞就

任何資料或文件而言，包括藉自動化方法或其他方法

將該資料或文件的全部或任何部分修訂、擴增、刪除

或重新排列。”。

25 (a) 在建議的第 39A(1)條中，刪去兩度出現的“感到受屈”

而代以“蒙受損失或損害”。

(b) 在建議的第 39A 條之後加入  ─

“ 39B. 豁免

(1) 本款所適用的人如在執行或其

本意是執行本條例下的職能，或在行使或其本意

是行使本條例下的權力時，作出任何作為或犯有

任何錯失，只要該人是以真誠行事，即無須就該

等作為或錯失承擔任何個人民事法律責任或對

任何申索負上個人法律責任。

(2) 第 (1)款適用於  ─

(a) 局長；

(b) 獲局長根據第 6 條轉授權

力或職能的公職人員；及

(c) 任何協助局長執行或協助

局長本意是執行本條例下

的職能或協助局長行使或

協助局長本意是行使本條

例下的權力的其他公職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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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建議的附表中，加入  ─

“ 8. 酒店電視服務牌照”。

附表 1 (a) 在第 1 條中，刪去“總督會同行政局”而代以“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

(b) 刪去在第 12 條之前的副標題“《雜類牌照規例》”。

(c) 刪去第 12 條。

附表 2

第 3 部

(a) 刪去  ─

“《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附表 1（第 28 項）。”。

(b) 加入  ─

“《1995 年飛航（香港）令》（第 448 章，

附屬法例）

第 35 條及附表 12。

《愉景灣隧道及連接道路規例》（第 520 章，

附屬法例）

第 5 條。”。

附表 2

第 4 部

(a) 在關於《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的記項中，在“括”

之後加入“在兩用物品清單類別 3 中的項目 3A002(a)(2)

以及”。

(b) 在關於《電訊規例》的記項中，在“附表 3（但不包括”

之後加入“在 星電視共用天線牌照表格中的一般條件

第 1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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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刪去  ─

“《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附表 1（第 28 項）。”

而代以  ─

“經《1999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 1999 年第 48

號）修訂的《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第 20Z 條。”。

附表 2

第 7 部

刪去  ─

“《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附表 1（第 28 項）。 ”。

附表 2

第 8 部

加入  ─

“經《1999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 1999 年第 48 號）

修訂的《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

第 20Z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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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V

TELECOMMUNICATION (AMENDMENT)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1 By deleting subclause (2) and substituting -

"(2) Subject to subsection (3), this Ordinance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on the day on which this Ordinance is
published in the Gazette.

(3) Section 3 (to the extent that it relates to
section 6D(2)(a) of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as amended by
this Ordinance), section 4 (to the extent that it relates to the
repeal of section 7 of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and to
sections 7(1) and (4) to (11) inclusive and 7A of the
principal Ordinance as amended by this Ordinance), section
5(a)(ii) and (b) and section 17(a), (ab) and (ac) shall come
into operation on a day to be appointed by the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by notice in the
Gazette.".

2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2 -

(a) in subsection (1) -

(i) by deleting the definition of "external
services" and substitu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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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nal services" (對外服務 )
means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between -

(a) Hong Kong
and one or
more places
outside Hong
Kong; or

(b) two or more
places outside
Hong Kong
where the
services are
routed through
Hong Kong;";

(ii) in the definition of "numbering plan",
by adding "for" after "use";

(iii) in the definition of "public place", by
adding "to" after "permitted";

(b) by deleting subsection (2) and substituting -

"(2)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

(a) a notice under section 7C(1)
and an order under section
32J(4) are not subsidiary
legislation;

(b) an order under section
32I(1) or 32K(6) is
subsidiary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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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6A(3) -

(i) in paragraph (a), by adding "under this
Ordinance" after "decision";

(ii)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ing -

"(b) forming an opinion or making a
determination, direction or
decision under this Ordinance -

(i) shall provide reasons
in writing for it;

(ii) shall not depart from
guidelines issued
under section 6D
which are applicable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opinion,
determination,
direction or decision,
as the case may be,
unless he has
provided reasons in
writing for the
departure.".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6B -

(i) in subsection (2), by deleting "徵詢 " and
substituting "諮詢";

(ii) by deleting subsect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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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y adding -

"6C. Consultation

Before performing any function or exercising
any power under this Ordinance, the Authority may
consult with -

(a) the persons who may b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performance of
that function or the exercise of
that power, as the case may be; or

(b) members of the public.

6D. Guidelines

(1) Subject to subsection (4), the Authority
may, fo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practical
guidance in respect of any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issue such guidelines as in his opinion
are suitable for that purpose.

(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subsection (1), the Authority shall, as soon as is
practicable, issue guidelines -

(a) indicating the manner in which he
proposes to perform his function
of determining applications for
licences which may be issued by
him, including the licensing
criteria and other relevant matters
he proposes to consi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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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ubject to subsection (3),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referred to in section 14(5A)(a) in
any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3)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section 6C, the Authority shall, before issuing
guidelines under subsection (2)(b), carry out such
consultation -

(a) with the persons who may be
affected by the operation of
section 14(1A); and

(b) on the factor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2)(b),

as is 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4)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section 6C, the Authority shall, before issuing any
guidelines -

(a)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test of
dominance prescribed in section
7L(2), carry out such consultation
with the licensees in the relevant
telecommunications market as is
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b) setting out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criteria for any determination
under section 36A(1) and the
matters to be considered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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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s of section 36A(3) and
(3B) in the application of section
36A(3) and (3B) to any such
determination, carry out such
consultation with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 is
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c) setting out principles governing
the criteria for making a
determination under section
36AA(6), carry out such
consultation with -

(i)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nd

(ii) such other persons who
may be directly affected
by such a determination,

as is 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4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 by adding -

"(11) Where the Authority refuses to issue a
licence to a person, he shall provide to the person his
reasons in writing for the refusal.".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H, by deleting "practices
generally" and substituting "principles gener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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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I -

(i) in subsection (1), by adding ", or exercise his
power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person's
compli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licence conditions, and the
determinations and directions of the Authority,
applicable to the person" after "functions";

(ii) in subsection (4), by deleting "a person" and
substituting "the person supplying the
information";

(iii) by adding -

"(5)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where a person
supplies information reasonably
requested under subsection (1)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information is
the subject of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with another person that
prevents the first-mentioned person from
releasing the information, the first-
mentioned person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civil liability or claim whatever in
respect of the supply of that information
contrary to that agreement.

(6)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require a person to supply information
which the person could not be compelled
to give in evidence, or produce, in civil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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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J, by adding -

"(6) The Authority shall not exercise his
power under subsection (1) in respect of any office,
premises or place in such a way as to disrupt any
operations being carried on therein -

(a) by a licensee or any other person;
and

(b) any more than is necessary for the
proper exercise of that power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e)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7K(4).

(f)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7L(3)(e),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guidelines" and substituting "referred to in section
6D(4)(a).".

(g)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7M(2).

5 By deleting paragraph (a)(i) and substituting -

"(I) by adding "or created" after "appropriate licence
granted";

(ia) by adding "or licensed" after "regis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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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y adding -

"5A. Application of section 9
to air transit or air
transhipment cargo

Section 9A(1), (2), (3) and (6)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radiocommunication"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radiocommunications".".

7 (a) In paragraph (b) -

(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4(1B) -

(A)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and";

(B) in paragraph (b) -

(I) in subparagraphs (iii) and
(iv), by deleting "public
place"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land";

(II) in subparagraph (v), by
deleting "subparagraph
(ii)." and substituting
"subparagraph (ii);";

(C) by adding -

"(c) unless he has given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the persons having a lawful
interest in the land
concerned an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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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sees concerned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and
has considered all
representations made before
he decides whether or not to
grant the authorization; and

(d) unless he -

(i) gives reasons in
writing for the
grant of the
authorization; and

(ii) specifies in
writing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if
any, of the right of
access arising
from the
authorization.";

(ii) by adding after the proposed section 14(1C) -

"(1D) Where subsection (1A) is
applicable -

(a) the Authority shall, upon
application made to him by
the licensee or the person
having a lawful interest in
the land concerned, specify
in writing an interim fee
(including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in accordance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195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with which it shall be
payable) to be paid by the
licensee to the person; and

(b) the licensee shall not
exercise any rights
conferred by the
authorization referred to in
that subsection on the
licensee -

(i) until -

(A) the licensee
and the person
having a lawful
interest in the
land concerned
come to an
agreement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5)(a);

(B)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ee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5)(a) in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concerned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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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 payment of
the interim fee
concerned to
the person or,
if the interim
fee is to be
paid in
instalments,
upon the
payment of the
first instalment
of the interim
fee to the
person; or

(D) such time as is
agreed
between the
licensee and
the person; and

(ii)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any other
conditions to which
the authorization is
subject.".

(b) In paragraph (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4(2) -

(i) in paragraph (i), by adding "to any fixture or
chattels found on the land or seabed" after
"damage";

(ii) in paragraph (ii)(A), by deleting ", in the
opinion of the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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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 paragraph (e) -

(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4(5) -

(A) in paragraph (a), by deleting "that
subsection" and substituting "subsection
(2)(ii)";

(B) by deleting paragraph (b) and
substituting -

"(b) in the absence of any such
agreement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then -

(i) the fees, an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which it shall be
payable, shall be
determined by
arbitration under the
Arbitration
Ordinance (Cap.
341); and

(ii) for the purpose of
subparagraph (i), the
licensee and the
person having a
lawful interest in the
land concerned shall
be regarded as having
made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within the
meaning of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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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nce the
provisions of which
agreement shall be
deemed to include -

(A) a provision
that the fee,
and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which it
shall be paid,
shall, in the
absence of
agreement, be
determined by
a single
arbitrator; and

(B) a provision
equivalent to
subsection
(5B).";

(ii) by adding after the proposed section 14(5) -

"(5A) In any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5)(b) -

(a) regard shall be given
to -

(i) the principle
that the fee to
be paid sha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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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 and
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factors relating
to cost,
property-value
and the
benefits to be
derived from
the
authorization
concerned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A);

(ii) the guidelines
issued by the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6D(2)(b)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i) in any such
proceedings;
and

(iii) the reason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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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rned, if
any,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B)(d);

(b) regard shall not be
given to the amount
of any interim fee
specified by virtue of
the operation of
subsection (1D).

(5B) Where in any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5)(b) -

(a) there is a dispute on a
matter other than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concerned, if any,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B)(d);
and

(b) the arbitrator is of the
opinion that, without
determining that
matter -

(i) the licensee
and the person
concerned will
not reach an
agreement to
give effec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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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ization
concerned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A); or

(ii) the
determina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5)(b) cannot
be made,

then the arbitrator may determine that
matter in any manner fair and 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and
not inconsistent with the authorization
concerned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A).

(5C) In a determina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5)(b), the
arbitrator shall -

(a) in specifying the fee
to which the
determination relates,
include provisions
for set-off in view of
any interim fee paid
by virtue of the
operation of
subsection (1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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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pecify that the fee to
which it relates is
payable for the
period commencing
on the first exercise
of a right -

(i) conferred by
the
authorization
concerned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A); and

(ii) by the licensee
concerned in
relation to the
land
concerned.";

(iii)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14(6)(c);

(iv) by adding after the proposed section 14(7) -

"(8)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

(a) where there is an
inconsistency
between any
provision of a
technical requirement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B)(d)
and any pro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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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ng to public
safety, of any other
Ordinance, then the
second-mentioned
provision shall
prevail over the first-
mentioned provision
to the extent of the
inconsistency;

(b) compensation is not
payable under
subsection (2) in
relation to any
physical damage
referred to in that
subsection for which
full compensation has
been paid or is
payable under any
other provision of
this Ordinance or
under any other
law.".

8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6(1), by adding "and such requirement
shall not be unreasonably refused by the Authority or licensee, as
the case may be" after "installation" where it last appears.

13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9B(1) -

(a) by adding ",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unreasonably" after "contrac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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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y adding "to the extent only that it imposes such
restriction" after "operation".

16 (a)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32D(2) and substituting -

"(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section 6C, before prescribing the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under subsection (1), the Authority
shall carry out such consultation with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 is 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b)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32G(2) and substituting -

"(2)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generality of
section 6C, before exercising his powers under
sections 32H(2)(a) and (b) and 32I(1), the Authority
shall carry out such consultation with -

(a)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nd

(b) such other persons who may be
directly affected by the exercise of
such powers,

as is 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c)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2H(2)(a) and (b), by deleting
"徵詢" and substituting "諮詢".

(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2I(1), by deleting "徵詢 " and
substituting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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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By adding -

"PART VC

APPEALS RELATING TO SECTIONS 7K,
7L, 7M AND 7N

32L. Interpretation

In this Part -

"appeal" (上 訴 ) means an appeal under section
32N(1);

"Appeal Board" ( 上 訴 委 員 會 ) means th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etition Provisions)
Appeal Board established under section
32M(1);

"appeal subject matter" (標的事項 ), in relation to an
appeal, means the opinion, determination,
direction, decision, sanction or remedy
referred to in section 32N(1) -

(a) to the extent to which it relates to
section 7K, 7L, 7M or 7N or any
licence condition relating to any
such section; and

(b)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the appeal;

"Chairman" (主 席 ) means the Chairman of the
Appeal Board appointed under section 32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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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uty Chairman (副 主 席 ) means a Deputy
Chairman of the Appeal Board appointed
under section 32M(2);

"panel member" (備選委員 ) means a member of the
panel of persons appointed under section
32M(5).

32M. Establishment and membership
of Appeal Board

(1) There is hereby established an appeal
board called in English the "Telecommunications
(Competition Provisions) Appeal Board" and in
Chinese the "電訊（競爭條文）上訴委員會".

(2) Subject to subsections (3) and (4), the
Chief Executive shall appoint a person to be the
Chairman of the Appeal Board and such other
persons as he thinks fit to be Deputy Chairmen of the
Appeal Board.

(3) A person shall not be appointed under
subsection (2) unless the person is eligible to be
appointed a judge of the High Court under section 9
of the High Court Ordinance (Cap. 4).

(4) Subject to subsections (7) and (8), the
Chairman and a Deputy Chairman shall each be
appointed for a term of not more than 2 years but
may be reappointed.

(5) The Chief Executive shall appoint a
panel of persons not being public officers whom he
considers suitable for appointment under section
320(1)(a)(ii) as members of the Appeal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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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n appointment under subsection (2) or
(5) shall be notified in the Gazette.

(7) The Chairman, a Deputy Chairman or a
panel member may at any time resign by notice in
writing to the Chief Executive.

(8)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revoke the
appointment of the Chairman, a Deputy Chairman or
a panel member on the ground of incapacity,
bankruptcy, neglect of duty or misconduct prov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Chief Executive.

(9) The remuneration, if any, of the
Chairman, a Deputy Chairman and a panel member
shall be paid at a rate tha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determines.

32N. Appeals to Appeal Board

(1) Any person aggrieved by -

(a) an opinion, determination,
direction or decision of the
Authority relating to -

(i) section 7K, 7L, 7M
or 7N; or

(ii) any licence condition
relating to any such
sec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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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ny sanction or remedy imposed
or to be imposed under this
Ordinance by the Authority in
consequence of a breach of any
such section or any such licence
condition,

may appeal to the Appeal Board against the opinion,
determination, direction, decision, sanction or
remedy, as the case may be, to the extent to which it
relates to any such section or any such licence
condition, as the case may be.

(2) Subject to subsection (3), an appeal shall
not suspend the operation of the appeal subject
matter.

(3) Where an appeal is made and the appeal
subject matter falls within section 36C, then the
appeal subject matter shall be suspended in its
operation from the day on which the appeal is made
until the appeal is determined, withdrawn or
abandoned.

(4) A person who wishes to make an appeal
shall, not later than 14 days after he knows, or ought
reasonably to have known, of the proposed appeal
subject matter, lodge a notice of appeal with the
Appeal Board.

32O. Procedure and powers of
Appeal Board, etc.

(1) In the hearing of an appe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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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Appeal Board shall consist of -

(i) the Chairman or a
Deputy Chairman
who shall preside at
the hearing; and

(ii) 2 pane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Chairman or Deputy
Chairman;

(b) every question before the Appeal
Board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opinion of the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hearing the appeal
except a question of law which
shall be determined by the
Chairman or Deputy Chairman
and in the case of an equality of
votes the Chairman or Deputy
Chairman shall have a casting
vote;

(c) any party shall be entitled to be
heard either in person or through
a counsel or solicitor, and if any
party is a company, through any
of its directors or other officers,
or if a partnership, through any of
its partners;

(d) subject to section 32P, the Appeal
Board m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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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ubject to subsection
(2), receive and
consider any
material, whether by
way of oral evidence,
written statements,
documents or
otherwise, and
whether or not it
would be admissible
in a court of law;

(ii) by notice in writing
signed by the
Chairman or Deputy
Chairman, summon
any person -

(A) to produce to it
any document
that is relevant
to the appeal
and is in his
custody or
under his
control;

(B) to appear
before it and to
give evidence
relevant to the
appeal;

(iii) administer oaths and
affi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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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require evidence to
be given on oath or
affirmation;

(v) make an award of
such sum, if any, in
respect of the costs
involved in the
appeal as is just and
equit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vi) where the Appeal
Board is satisfied that
it is just and equit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to do so, require
a party to the appeal
to pay the costs of the
Appeal Board in
hearing the appeal;

(vii) make an order
prohibiting a person
from publishing or
otherwise disclosing
any material the
Appeal Board
receives;

(viii) make an order
prohibiting the
publication or other
disclosure of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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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 the Appeal
Board receives at a
sitting, or part of a
sitting, which is held
in private;

(e) if the term of appointment of -

(i) the Chairman or
Deputy Chairman; or

(ii) any panel member
appointed under
paragraph (a)(ii),

expires during the hearing, the
Chairman, Deputy Chairman or
panel member, as the case may
be, may continue to hear the
appeal until the appeal is
determined.

(2) Subsection (1)(d)(i) shall not entitle a
person to require the Appeal Board to receive and
consider any material which had not been submitted
to or made available to the Authority at any time
before the opinion, determination, direction,
decision, sanction or remedy referred to in section
32N(1) was formed, made, imposed or to be
imposed, as the case may be.

(3) Cost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d)(vi)
are recoverable as a civil debt.

(4) After hearing an appeal, the Appeal
Board shall determine the appeal by up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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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ying or quashing the appeal subject matter and
may make such consequential orders as may be
necessary.

(5) Every decision of the Appeal Board
under subsection (4)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contain a
statement of the reasons for its decision.

(6) Every sitting of the Appeal Board shall
be held in public unless the Appeal Board considers
that i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a sitting or part of a
sitting should not be held in public in which case it
may hold the sitting or part of the sitting in private.

(7) The Chairman may determine any
matter of practice or procedure relating to the
hearing of appeals where no provision governing
such matter is made in this Ordinance or in
regulations made thereunder.

32P. Privilege against disclosure

The person making an appeal and the
Authority and, if different, any other person
summoned under section 32O(1)(d)(ii) shall,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appeal, each have the same privileges
in respect of the disclosure of any material as if the
proceedings were proceedings before a court of law.

32Q. Appeal Board's decision
is final

Subject to section 32R, the determination of an
appeal by the Appeal Board or any order as to costs
made by the Appeal Board shall be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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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R. Case may be stated for
Court of Appeal

(1) The Appeal Board may refer any
question of law arising in an appeal to the Court of
Appeal for determination by way of case stated.

(2) On the hearing of the case, the Court of
Appeal may -

(a) determine the question stated; or

(b) remit the case to the Appeal
Board, in whole or in part, for
reconsider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Court's determination.

(3) Where a case is stated under subsection
(1), the Appeal Board shall not determine the
relevant appeal before the Court of Appeal
determines the relevant point of law.

32S. Offences relating to appeals,
etc.

(1) In relation to an appeal, any person who,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refuses or fails -

(a) to attend and give evidence when
required to do so by the Appeal
Board;

(b) to answer truthfully and
completely questions put to him
by the Appeal Board;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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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o produce any document which
he is required by the Appeal
Board to produce,

commits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on summary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4.

(2) Any person who publishes or otherwise
discloses any material in contravention of -

(a) an order under section
32O(1)(d)(vii); or

(b) subject to subsection (3), an order
under section 32O(1)(d)(viii),

commits an offence and is liable on summary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4.

(3) It shall be a defence for a person charged
with an offence under subsection (2)(b) to prove that
he did not know and had no reason for knowing that
the Appeal Board had made an order under section
32O(1)(d)(viii) prohibiting the publication or other
disclosure of the material concerned.

32T. Immunity

(1) The Chairman, a Deputy Chairman and
a panel member have,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duties under this Part, the sam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as a judge of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in that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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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witness before the Appeal Board shall
be entitled to the same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 as if
he were a witness in civil proceedings in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32U. Rules

The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may make rules -

(a) to provide for the lodging of
appeals;

(b) relating to the practice and
procedure of the Appeal Board.".

17 By deleting paragraph (a) and substituting -

"(a) by repealing subsection (1);

(ab) in subsection (1B), by repealing "subsection (1) or
(3)" where it twice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section
7(8) or 7A";

(ac) by repealing subsections (2) and (3);

(ad) by adding -

"(4A) The Authority shall not
exercise a power under subsection (4) unless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is,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proportionate and
reasonable in relation to the contravention
concerned referred to in that subsection giving
rise to the exercise of th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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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Where the Authority proposes
to exercise a power under subsection (4), he
shall give the licensee or other person
concerned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and shall consider all
representations made before he decides
whether or not to exercise that power in the
case of the licensee or other person, as the case
may be.

(4C) Where the Authority exercises
a power under subsection (4), he shall provide
reasons in writing for it to the licensee or other
person concerned.";".

18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5A -

(a) in subsection (1), by adding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Authority performing his functions, or exercising his
powers, under this Ordinanc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licensee's compli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licence conditions, and the determinations
and directions of the Authority, applicable to the
licensee" after "the licensee";

(b) by adding -

"(8) The Authority shall not disclose
any document or account produced under this
section except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 in
subsection (9) and if the Authority considers
that it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disclose that
document or account, as the case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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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he Authority shall give a licensee
producing any document or account under this
section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on a proposed disclosure of the
document or account, as the case may be, and
shall consider all representations made before
the Authority makes a final decision to disclose
the document or account, as the case may be, if
the Authority considers that the disclosure -

(a) would result in the release
of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business, commercial or
financial affairs of the
licensee; and

(b) could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o affect adversely
the licensee's lawful
business, commercial or
financial affairs.

(10)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where a person produces
a document or account under this section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document or account
is the subject of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with another person that prevents the first-
mentioned person from releasing the document
or account, the first-mentioned person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civil liability or claim
whatever in respect of the production of that
document or account, as the case may be,
contrary to that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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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require a person to produce any document or
account which the person could not be
compelled to produce in civil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19 (a) In paragraph (a) -

(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6A(3B), by deleting
"may be" and substituting "shall be";

(i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6A(3D)(a), by
deleting "telecommunication" and substituting
"telecommunications".

(b) By adding -

"(ab) in subsection (4) -

(i) by repealing "subsection (3)" and
substituting "subsection (3D)";

(ii) by adding "and the Authority has
considered representations made
before he decides whether or not
to make such a determination"
after "not be made";".

(c) In paragraph (b),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6A(5D), by
deleting "or appeal".

(d) By adding -

"(ba) by repealing subsecti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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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n paragraph (c) -

(i)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6A(9), by deleting
"徵詢" and substituting "諮詢";

(ii) by adding immediately after the proposed
section 36A(9) -

"(10) In making a determination
under subsection (1), the Authority shall
give regard to -

(a)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bjectives for
th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b) consumer interests;

(c) encouraging efficient
investment in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d)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competition
among the parties to
the interconnection
concerned and their
respective abilities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airl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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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uch other matters as
the Authority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20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6AA -

(a) in subsection (1) -

(i) by deleting "or a person";

(ii) by deleting "or another person";

(b) by deleting subsection (2) and substituting -

"(2) Prior to issuing a direc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 under subsection (1), the
Authority shall provide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for the licensee, and any other
interested party,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on
the matter and shall give consideration to all
representations made before he decides
whether or not to issue the direction.";

(c) in subsection (3)(d), by deleting "and persons";

(d) in subsection (4) -

(i) by deleting ", or another person
authorized by the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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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by deleting "or person" where it twice
appears;

(e) by deleting subsection (6) and substituting -

"(6) If the parties do not reach an
agreement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nd the
Authority requires shared use of the facility,
then -

(a) the Authority may
determine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the shared
use of the facility;

(b) the determination under
paragraph (a) shall include
terms and conditions
providing for fair and
reasonable compensation
pay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for the shared use of the
facility;

(c) the compensation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b) shall
include the relevant
reasonable costs attributable
to the provision, use or
sharing of the facility;

(d) to calculate the costs
referred to in paragraph (c),
the Authority may select
from alternative co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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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what he considers
to be a fair and reasonable
costing method.";

(f) in subsection (7)(a), by deleting " 人 孔 " and
substituting "沙井".

22 (a)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subparagraphs (i) and (iii).

(b) In paragraph (d),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6C(3B), by
deleting "a financial penalty under subsection (3) is not"
and substituting "if he were to impose a financial penalty
under subsection (3) it would not be".

(c) By deleting paragraphs (e) and (f) and substituting -

"(e) by repealing subsections (4) and (5) and
substituting -

"(4) The Authority shall not
impose a financial penalty under this
section unless,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the financial penalty is
proportionate and reasonable in relation
to the failure or series of failures
concerned giving rise to that penalty.

(5) Subsection (1), (2) or
(3A) shall not apply in the case of the
licensee or person concerned unless the
Authority is satisfied that the licensee or
person, as the case may be, has been
afforded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of
complying with the requirement of any
licence condition, provision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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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nce or regulation made
thereunder, or direction, in respect of
which that subsection is sought to be
applied.

(5A) A financial penalty
imposed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be
recoverable as a civil debt due and
payable to the Government.";

(f) by adding -

"(7) The Authority shall,
before imposing a sanction under this
section on a licensee or person
concerned, afford the licensee or person
concerned, as the case may be,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and shall consider all
representations made before the
Authority decides whether or not to
impose such sanction.".".

23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36D and substituting -

"36D. Authority may obtain
information

(1) If the Authority is satisfied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a person, other than
a licensee, is, or is likely to be, in possession of
information or a document that is relevant to the
Authority's investigation of a breach or suspected breach
of a provision of this Ordinance, or of a determination or
direction of the Authority or of a licence condition, the
Authority may serve a notice in writing on the per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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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questing the person to -

(i) give th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in
writing to the
Authority; or

(ii) produce the
document to the
Authority,

as the case requires, before a date
("the relevant date")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being a date reasonable
in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case;

(b) stating that if the person is of the
view that he cannot, or does not
wish to, comply with the request,
then he may make representations
in writing to the Authority as to
why he is of that view before the
relevant date; and

(c) accompanied by a copy of this
section in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2) Where the Authority receives
representation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b) from a
person, the Authority shall -

(a) consider th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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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erve a notice in writing on the
person stating that the Authority
has considered the representations
and that -

(i) the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1) served
on the person is
withdrawn with effect
from the date of
service of the notice
under this subsection;
or

(ii) the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1) served
on the person
remains in force and
the Authority will on
a date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under this
subsection seek an
order under
subsection (3) unless
the person has,
before that date,
complied with the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1) served
on the person.

(3) Where a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1)
served on a person has not been withdrawn under
subsection (2)(b)(i) and the person has not complied with
the notice before the relevant date, or before the date
specified in the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2) served on the
person, as the case requires, then a magistrate may -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 227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a) if satisfied by information on oath
that there ar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believing that the person is, or
is likely to be, in possession of the
information or a document to
which the first-mentioned notice
relates and that th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is relevant to the
Authority's investigation of a
breach or suspected breach of a
provision of this Ordinance, or of
a determination or direction of the
Authority or of a licence
condition; and

(b) after considering the
representations, if any,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b) received by
the Authority in consequence of
the service of the notice,

issue an order that the person shall, within the time
specified in the order, give th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in
writing to the Authority or produce the document to the
Authority, as the case requires.

(4) Any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to be
given or produced to the Authority by a person in
compliance with a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1) or an order
under subsection (3) shall be so given or produced by
reference to th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at the time of
service of that notice except that th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may take account of any processing -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7777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7 June 2000228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a) made between that time and the
time when th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is so given or produced;
and

(b) that would have been made
irrespective of the service of that
notice.

(5) The Authority shall not disclose any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given or produced to him under
this section except subject to the requirement in subsection
(6) and if the Authority considers that it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disclose that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as the
case may be.

(6) The Authority shall give a person giving
or producing any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under this
section a reasonable opportunity to make representations
on a proposed disclosure of th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as the case may be, and shall consider all representations
made before the Authority makes a final decision to
disclose th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as the case may be.

(7)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it is hereby
declared that where a person gives or produces any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under this section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is the
subject of a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with another person
that prevents the first-mentioned person from releasing th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the first-mentioned person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civil liability or claim whatever in
respect of the giving or production of that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as the case may be, contrary to that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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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8) Nothing in this section shall require a
person to give any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or to produce
any document, which the person could not be compelled to
give in evidence, or produce, in civil proceedings before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9) A person commits an offence if he,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

(a) fails to comply with an order
under subsection (3);

(b) fails to comply with subsection
(4); or

(c) in purported compliance with a
notice under subsection (1) or an
order under subsection (3),
knowingly gives information that
is false or misleading,

and shall be liable on conviction to a fine at level 5 and to
imprisonment for 2 years.

(10) In this section, "processing" (處理 ), in
relation to any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includes
amending, augmenting, deleting or rearranging all or any
part of the information or document, whether by
automated means or otherwise.".

25 (a)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9A(1), by deleting "who is
aggrieved by" and substituting "sustaining loss or damag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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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By adding after the proposed section 39A -

"39B. Immunity

(1) No person to whom this subsection
applies, acting in good faith, shall be personally
liable for any civil liability or claim whatever in
respect of any act done or default made in the
performance or purported performance of any
function, or the exercise or purported exercise of
any power, under this Ordinance.

(2) The persons to whom subsection (1)
applies are -

(a) the Authority;

(b) any public officer who is a
delegate of the Authority
under section 6; and

(c) any other public officer
assisting the Authority in
the performance or
purported performance of
any function, or the
exercise or purported
exercise of any power,
under this Ordinance.".

26 In the proposed Schedule, by adding -

"8. Hotel Television Services Li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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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1 (a) In section 1, by deleting "Governor in Council" and
substituting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

(b) By deleting the subheading "Miscellaneous Licences
Regulations" before section 12.

(c) By deleting section 12.

Schedule 2,
Part 3

(a) By deleting -

"Legislative Council Ordinance (Cap. 542)
Schedule 1 (item 28).".

(b) By adding -

"Air Navigation (Hong Kong) Order 1995 (Cap. 448
sub. leg.)

section 35 and Schedule 12.

Discovery Bay Tunnel Link Regulation (Cap. 520
sub. leg.)

section 5.".

Schedule 2,
Part 4

(a) In the entry relating to "Import and Export (Strategic
Commodities) Regulations", by adding "the entry of
3A002(a)(2) in Category 3 of the Dual-use Goods List and"
after "excluding".

(b) In the entry relating to "Telecommunications Regulations",
by adding "general condition 15 in the form of the Satellite
Master Antenna Television Licence," after "Schedule 3
(but excl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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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c) By deleting -

"Legislative Council Ordinance (Cap. 542)
Schedule 1 (item 28)."

and substituting -

"Legislative Council Ordinance (Cap. 542) as
amend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48 of 1999)

section 20Z.".

Schedule 2,
Part 7

By deleting -

"Legislative Council Ordinance (Cap. 542)
Schedule 1 (item 28).".

Schedule 2,
Part 8

By adding -

"Legislative Council Ordinance (Cap. 542) as amend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48 of 1999)

section 20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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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V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7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 生福利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a) 在第 (1)款中，在“本條例”之後加入“（附表 3 第 1A、

1B、 2A、 3A 及 3 條除外）”。

(b) 加入  ─

“ (3) 附表 3 第 1A、 1B、 2A、 3A 及 3 條

當作自 1999 年 9 月 30 日起實施。”。

附表 3 (a) 在標題中，刪去“及有關條例”。

(b) 刪去“《助產士註冊條例》”的副標題。

(c) 在第 1 條之前加入  ─

“ 1A. 《助產士註冊條例》（第 162 章）第 2(1)

條現予修訂，在“獲委任的成員”的定義中，廢

除“總督”而代以“行政長官”。

1B. 第 3(2)、 (4)、 (5)及 (5B)條現予修訂，廢

除所有“總督”而代以“行政長官”。”。

附表 3

第 1 條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1. 第 3(7)條現予修訂，廢除“總督”而代以“行政

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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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3 在第 2 條之前加入  ─

“ 2A. 第 10(6)、 (7)及 (8)條現予修訂，廢除所有“上

訴法院”而代以“上訴法庭”。”。

附表 3

第 2 條

刪去“法庭”而代以“上訴法庭”。

附表 3 在第 3 條之前加入  ─

“ 3A. 第 15(4)條現予修訂，廢除“上訴法院”而代以

“上訴法庭”。”。

附表 3

第 3 條

在“ 23”之後加入“ (1)”。

附表 3 刪去在第 3 條之後的所有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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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

ADAPTATION OF LAWS (NO. 17)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a) In subclause (1), by adding "(other than sections 1A, 1B,
2A, 3A and 3 of Schedule 3)" after "Ordinance".

(b) By adding -

"(3) Sections 1A, 1B, 2A, 3A and 3 of
Schedule 3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come into
operation on 30 September 1999.".

Schedule 3 (a) In the heading, by deleting "AND RELATED
ORDINANCE".

(b) By deleting the subheading "Midwive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c) By adding before section 1 -

"1A. Section 2(1) of the Midwives Registration
Ordinance (Cap. 162) is amended in the definition
of "appointed member" by repealing "Governor"
and substituting "Chief Executive".

1B. Section 3(2), (4), (5) and (5B)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Governor"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Chief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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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3,
section 1

By deleting the section and substituting -

"1. Section 3(7)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Governor" and
substituting "Chief Executive".".

Schedule 3, By adding before section 2 -

"2A. Section 10(6), (7) and (8)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 上 訴 法 院 "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上訴法庭".".

Schedule 3,
section 2

By deleting "法庭" and substituting "上訴法庭".

Schedule 3 By adding before section 3 -

"3A. Section 15(4)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上訴法院"
and substituting "上訴法庭".".

Schedule 3,
section 3

By adding "(1)" after "23".

Schedule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section 3.


